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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瞭解桃園縣羽球拍市場現況，探討羽球拍消費者的涉

入程度、滿意度、忠誠度之間的關聯性。問卷分為五個部份，採李克特氏五分量

表計分，調查對象為年滿十六歲之桃園縣羽球拍消費者，以便利抽樣方式施測，

共發放420份，有效問卷389，有效問卷率為92.6%%。 

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一、本研究對象以男性為主；以41至48歲居多；大多擁有大學(專)；職業以軍

公教居多；球齡以11年(含)以上居多；最主要使用羽球拍分佈上，以YONEX

居多。 

二、羽球拍消費者重視每一次羽球拍的選購；羽球拍消費者最重視羽球拍的揮

拍感覺；羽球拍消費者都願意口碑推薦。 

三、由徑路分析發現，涉入程度、滿意度均會正向影響忠誠度，而涉入程度亦

會正向影響滿意度。 

 

 

關鍵字: 羽球拍消費者、涉入程度、滿意度、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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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urvey the situation of the badminton market in 
Taoyuan County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volvement”,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of the badminton racket consumers. The questionnaire contains five 
sections, adopting the five-point Likert scale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subjects’ 
opinion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re the badminton racket consumers above sixteen 
years old in Taoyuan County by the convenient random sampling. There are totally 
420 copies and the effective copies of the questionnaire are 389.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questionnaire is 92%.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is research takes male as the main research subjects: most of them are from 41 

to 48 years old, bachelor degree, and public officers. Besides, most of them have 
played badminton for 11 years and they all use the YONEX rackets.  

2. The badminton racket consumers take account of each purchase of the racket.  
They focus mainly on the flapping of the rackets and they are all willing to 
recommend the racket they used. 

3.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path, it shows that “Involvement” and 
“Satisfaction” will both have the positive effect on “Loyalty” and “Involvement” 
will also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Satisfaction.” 

 
 
Key words: Badminton Racket Consumers, Involvement, Satisfaction,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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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俗 語 說 :「 台 灣 錢 淹 腳 目 」， 這 句 話 雖 然 簡 短 卻 代 表 著 台

灣 經 濟 起 飛 後 的 榮 景 ， 及 日 據 時 代 後 台 灣 人 民 在 刻 苦 環 境 中

所 努 力 出 來 的 經 濟 奇 蹟 ， 而 其 中 成 功 過 程 令 人 讚 嘆 的 產 業 之

一 即 為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 台 灣 地 區 的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從 早 期 的 蟄

伏 期、萌 芽 期、奠 基 期 而 至 全 盛 期 (1986~1992)，運 動 用 品 產

業 不 論 在 產 品 品 質 及 生 產 效 率 上 ， 都 獲 得 相 當 大 的 改 善 ， 甚

至 被 列 為 全 球 生 產 高 附 加 價 值 體 育 用 品 之 已 開 發 國 家 ， 台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始 於 1950 年 左 右 ， 1960 年 起 開 始 小 規 模 外

銷，初 期 以 銷 往 日 本 為 主。至 1979 年 前 後，業 者 先 後 引 進 國

外 先 進 生 產 技 術 ， 大 量 接 受 國 際 知 名 品 牌 之 運 動 用 品 委 託 製

造 訂 單 ， 自 此 奠 定 了 台 灣 成 為 國 際 運 動 用 品 市 場 的 重 要 供 應

國 地 位 。  

根 據 學 者 李 文 娟 （ 1997） 及 陳 秀 珠 （ 1999） 研 究 指 出 ，  

我 國 體 育 用 品 業 的 發 展 可 分 為 以 下 幾 個 時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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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台 灣 運 動 用 品 業 發 展 階 段 過 程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而 在 台 灣 眾 多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 莫 過 於

羽 球 拍 產 業 。 在 老 一 輩 羽 球 迷 中 ， 一 定 還 記 得 在 製 拍 技 術 尚

未 成 熟 前 ， 拿 起 木 製 羽 球 拍 在 球 場 上 盡 情 揮 拍 的 快 感 吧 ， 想

必 也 忘 不 了 打 球 後 必 定 要 用 固 定 器 將 羽 球 拍 固 定 好 ， 否 則 深

怕 球 拍 會 因 為 熱 漲 冷 縮 、 物 理 結 構 變 化 而 使 導 致 球 拍 變 形 的

學 者  年 代  階 段 特 色  

蟄 伏 期  日 據 時 代  受 軍 國 民 主 義 的 體 操 教 育 影 響 ， 運 動

用 品 幾 乎 無 市 場 可 言 ， 生 產 者 只 有 少

數 幾 家 ， 規 模 簡 陋 。  

萌 芽 期  1945~1960 屬 於 戰 後 重 建 階 段 ， 規 模 仍 小 ， 材 料

普 遍 缺 乏 。  

奠 基 期  1961~1970 公 私 立 機 構 開 始 提 倡 運 動 ， 使 得 運 動

用 品 需 求 大 增 ， 陸 續 引 進 國 外 新 產 品

及 技 術 。  

發 展 期  1971~1985 此 時 期 以 引 進 國 外 技 術 及 接 受 國 外 大

量 訂 單（ OEM）居 多，並 開 始 自 創 品 牌。

全 盛 期  1986~1992 1986 台灣 運 動 用 品 出 口 金 額 首 度 突

破 10 億 美 元，並 成 為 世 界 上 主 要 的 運

動 用 品 輸 出 國 之 一 。  

轉 型 期  1993~1998 由 於 台 幣 升 值 ， 工 人 成 本 提 高 ， 使 得

生 產 製 造 轉 移 至 大 陸 及 東 南 亞 。 運 動

用 品 出 口 外 銷 金 額 日 漸 縮 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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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 忑 心 情 吧。台 灣 的 羽 球 拍 產 業，從 1960 年 代 開 始 替 國 外 代

工 木 製 的 羽 毛 球 拍 開 始，經 歷 鐵 拍、鋁 拍 的 階 段，1978 年 由

光 男 公 司 從 國 外 引 進 碳 纖 維 複 合 材 料 ， 開 始 製 造 碳 拍 之 後 ，

短 短 的 幾 年 間 ， 不 但 淘 汰 了 木 製 球 拍 ， 改 變 了 世 界 羽 球 拍 的

產 銷 結 構 ， 台 灣 的 羽 球 拍 產 業 更 是 掌 握 了 幾 乎 全 球 所 有 名 牌

的 訂 單 ， 而 且 在 品 質 上 也 獲 得 國 際 的 肯 定 ， 而 且 奠 定 了 台 灣

成 為 羽 球 拍 王 國 。  

在 台 灣，羽 球 運 動 乃 是 列 為 奧 運 奪 牌 重 點 項 目 之  一；而

在 一 般 的 休 閒 娛 樂 上，羽 球 運 動 也 很 普 遍；全 民 運 動 的 發 展， 

羽 球 更 是 其 中 的 項 目 之 一（ 呂 芳 陽、陳 麒 文，2003）。根 據 羽

球 協 會 的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 國 內 羽 球 運 動 人 口 總 數 超 過  50 萬

人  (林 奇 潭，1998)，羽 球 運 動 為 大 學 生 心 目 中 排 名 第 二 的 運

動 項 目  (黃 鈺 婷，2002)，羽 球 運 動 社 團 的 數 量 共 有  850 個 ，

在 全 國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中 排 名 第 二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統 計 ，

2000)。 在 場 地 設 施 方 面 ， 全 國 羽 球 館 的 數量 共 有  1864 

座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統 計 ， 1999)。 由 此 可 知 ， 國 內 的 羽 球 運 動

發 展 逐 漸 成 熟 ， 國 內 羽 球 拍 市 場 規 模 不 容 小 覷 ， 故 了 解 羽 球

拍 市 場 現 況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一 。  

研 究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學 者 認 為 ， 對 任 何 特 定 的 產 品 ， 不 同

的 消 費 者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會 有 所 差 異 (Lastovick and 

Gardner,1979)，而 且，相 同 的 消 費 者 對 不 同 的 產 品 有 不 同 的

涉 入 程 度 ， 也 就 是 在 不 同 程 度 的 消 費 者 涉 中 入 下 ， 消 費 者 會

有 不 同 的 消 費 行 為 ， 因 此 涉 入 程 度 的 觀 念 在 解 釋 消 費 者 行 為

扮 演 著 日 益 重 要 的 角 色 ， 而 有 關 涉 入 在 行 銷 應 用 上 也 逐 漸 受

到 重 視 ， 大 多 學 者 主 張 應 就 消 費 者 不 同 的 涉 入 情 況 擬 定 不 同

的 廣 告 策 略 與 行 銷 策 略 。 換 句 話 說 ， 消 費 者 的 涉 入 程 度 已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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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認 為 一 個 新 的 且 可 行 的 區 隔 變 數 ， 所 以 把 涉 入 程 度 放 在 單

一 產 品 群 上 去 研 究 ， 才 能 使 涉 入 程 度 能 真 正 進 入 應 用 階 段

(Laurent and Kapferer,1986)。 有 鑑 於 此 ， 故 本 研 究 將 涉 入

程 度 納 入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二 。  

 

Kotler(1991)認 為 企 業 經 營 唯 一 不 變 的 原 則 是 滿 足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 同 時 顧 客 滿 意 也 會 增 加 企 業 的 獲 利 率 ；

Fornell(1992)指 出 顧 客 是 企 業 資 產 的 一 部 分，因 為 他 們 的 滿

意 度 將 直 接 影 響 到 企 業 的 收 益 。 近 年 來 企 業 經 營 中 強 調 「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其 目 的 是 把 顧 客 當 成 資 產 的 一 部 分，並 以 顧 客

觀 點 來 進 行 企 業 行 銷 ， 提 高 滿 意 度 。 因 顧 客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滿

意 很 可 能 會 產 生 重 複 購 買 ； 反 之 當 顧 客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不 滿 意

時 ， 可 能 會 產 生 抱 怨 行 為 ， 而 影 響 企 業 品 牌 的 形 象 。 所 以 顧

客 滿 意 是 所 有 企 業 所 共 同 追 求 的 目 標 ， 而 顧 客 滿 意 的 經 營 理

念 就 是 成 功 策 略 的 基 石 (衛 南 陽 ， 2003）。 故 本 研 究 將 滿 意 度

納 入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三 。  

 

根 據 Frederick（ 1990） 的 統 計 ， 當 企 業 挽 留 顧 客 的 比

率 增 加 5﹪ 時 ， 獲 利 便 可 提 升 25﹪ 到 100﹪ ； 而 技 術 性 協 助

研 究 計 劃 （ Technical Assistance Research Program, TARP）

的 研 究 報 告 也 指 出 ： 吸 引 新 顧 客 的 成 本 是 維 繫 現 有 顧 客 成 本

的 5 倍 。 許 多 學 者 更 是 直 接表 示 忠 誠 的 顧 客 將 是 企 業 競 爭 優

勢 的 主 要 來 源（ Frederick 1996）。由 此 可 見，保 有 忠 誠 高 的

顧 客 對 企 業 經 營 者 來 說 ，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任 務 。 故 本 研 究 將 忠

誠 度 納 入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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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 於 上 述 的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歸 納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如 下 ：  

一 、 瞭 解 桃 園 縣 羽 球 拍 市 場 現 況 。  

二、瞭 解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於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滿 意 度、

忠 誠 度 之 影 響 。    

三 、 瞭 解 羽 球 拍 品 牌 對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之 影 響 。  

四 、 瞭 解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 據 前 述 之 研 究 目 的，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的 問 題 分 為 以 下 五

點 ：  

一 、 現 今 桃 園 縣 羽 球 拍 市 場 現 況 為 何 ？  

二、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滿 意 度、忠 誠 度

有 無 顯 著 差 異 ？  

三、羽 球 拍 品 牌 在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滿 意 度、忠 誠 度 上

有 無 顯 著 差 異 ？  

四 、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變 項 之 間 關 聯

性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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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 究 範 圍：本 研 究 僅 針 對 民 國 98年 9月 1日 至 10月 31日，在

桃 園 縣 各 室 內 羽 球 館 中，從 事 羽 球 運 動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進 行 抽

樣 調 查。非 上 述 調 查 期 間 或 區 域 內 從 事 羽 球 運 動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 不 在 本 研 究 範 圍 內 。  

 

二 、 研 究 限 制 ：  

（ 一 ） 本 研 究 採 用 之 研 究 方 法 為 問 卷 調 查 法 ， 因 問 卷 本 身 屬

於 自 陳 量 表 ， 故 研 究 者 無 法 控 制 受 試 者 之 填 答 真 實 程 度 ， 僅

能 假 設 所 有 的 受 試 者 均 據 實 回 答 。  

（ 二 ） 本 研 究 之 重 要 變 數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皆 為

態 度 問 題 的 衡 量 ， 大 多 基 於 受 訪 對 象 的 主 觀 判 斷 與 認 知 ， 因

此 所 蒐 集 之 資 料 深 受 填 答 者 之 合 作 意 願 、 價 值 觀 及 對 問 題 本

身 的 瞭 解 程 度 等 因 素 所 影 響 。  

（ 三 ） 本 研 究 僅 針 對 桃 園 縣 的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為 探 討 對 象 ， 因

此 ， 所 得 之 研 究 結 果 並 無 法 推 論 於 其 他 地 方 。  

（ 四 ） 研 究 中 考 慮  16 歲以 下 族 群 ， 在 購 買 羽 球 拍 時 ， 容 易

受 到 監 護 人 或 教 練 等 諸 多 因 素 干 擾 ， 較 無 法 完 全 出 於 自 由 意

志 。 因 此 ， 該 族 群 之 消 費 者 ， 未 包 括 在 本 研 究 之 對 象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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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貢獻 

 

台 灣 自 創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眾 多，但 不 管 在 國 際 或 國 內 上 始 終

不 能 在 市 場 上 取 得 領 導 地 位。而 國 內 其 它 規 模 較 小 的 羽 球 拍 廠

商 似 乎 也 都 會 面 臨 到 無 法 打 入 市 場 的 困 境 中。另 外，因 為 涉 入

程 度 是 影 響 滿 意 度、忠 誠 度 的 重 要 因 素；而 滿 意 度 更 是 會 直 接

影 響 忠 誠 度，且 決 定 著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的 再 購 意 願、口 碑 推 薦 ，

故 涉 入 程 度、滿 意 度、忠 誠 度 三 者 變 項 間 的 關 聯 性 是 企 業 經 營

的 重 要 關 鍵 。 因 此 ， 若 能 在 理 論 與 實 證 上 獲 得 研 究 結 果 的 支

持 ， 則 本 研 究 將 ：  

一 、 瞭 解 桃 園 縣 羽 球 拍 市 場 現 況 。  

二、瞭 解 各 大 品 牌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的

現 況 。  

三、提 供 各 大 羽 球 拍 品 牌 廠 商 在 球 拍 設 計、製 造 上，可 以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來 作 調 整 與 創 新 。  

四、提 供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球 拍 時，可 做 為 決 策 時 上 的 參 考。 

五、藉 此 分 析，提 供 羽 球 拍 業 者 以 本 身 之 組 織 情 境 與 需 求 對 現

行 市 場 之 行 銷 方 式 做 適 度 的 調 整 與 修 正 。  

六、發 展 出 新 的 涉 入 程 度 之 衡 量 購 面，以 利 往 後 研 究 者 作 一 參

考 。  

 

第六節 操作型名詞定義 

一 、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  

本 研 究 係 指 在 桃 園 縣 各 室 內 羽 球 館 中 ， 從 事 羽 球 運 動 且

擁 有 購 買 羽 球 拍 經 驗 之 消 費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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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涉 入 程 度 ：  

消 費 者 基 於 欲 求 、 需 求 、 價 值 觀 及 興 趣 的 不 同 ， 自 認 為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對 本 身 的 攸 關 程 度 及 重 要 性 。 並 且 以 李 克 特 氏

5 點 尺 度 （ 5-point scale） 評 量 方 式 給 於 計 分 ， 分 別 為 「 非

常 同 意 」、「 同 意 」、「 無 意 見 」、「 不 同 意 」、「 非 常 不 同 意 」 等

五 個 類 別 ， 並 依 序 分 別 給 予 5、 4、 3、 2、 1 分 。 總 得 分 愈 高

者 ， 表 示 其 涉 入 程 度 愈 高 。  

 

三 、 滿 意 度 ：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前 所 認 知 ， 其 本 身 預 期 應 得

到 的 服 務 或 價 值，分 別 與 1.購 買 後 所 獲 得 的 服 務 或 價 值、2.

其 所 付 出 的 成 本 （ 時 間 、 金 錢 、 交 通 等 ） 做 一 比 較 後 ， 消 費

者 所 得 到 對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滿 意 程 度 。 並 且 以 李 克 特 氏 5 點

尺 度（ 5-point scale）評 量 方 式 給 於 計 分，分 別 為「 非 常 同

意 」、「 同 意 」、「 無 意 見 」、「 不 同 意 」、「 非 常 不 同 意 」 等 五 個

類 別 ， 並 依 序 分 別 給 予 5、 4、 3、 2、 1 分 。 總 得 分 愈 高 者 ，

表 示 其 滿 意 度 愈 高 。  

 

四 、 忠 誠 度 ：  

消 費 者 對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有 著 願 意 維 持 長 久 關 係 的 承 諾 ，

使 得 消 費 者 在 再 購 意 願 、 口 碑 推 薦 、 價 格 容 忍 度 和 交 叉 購 買

的 意 願 方 面 ， 在 比 起 其 他 廠 牌 有 著 特 殊 的 偏 執 。 並 且 以 李 克

特 氏 5 點 尺 度 （ 5-point scale） 評 量 方 式 給 於 計 分 ， 分 別

為 「 非 常 同 意 」、「 同 意 」、「 無 意 見 」、「 不 同 意 」、「 非 常 不 同

意 」 等 五 個 類 別 ， 並 依 序 分 別 給 予 5、 4、 3、 2、 1 分 。 總 得

分 愈 高 者 ， 表 示 其 忠 誠 度 愈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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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研 究 主 要 是 探 討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間 之 相 關 關 係 的 研 究 。 因 此 ， 本 章 將 綜 合 並 整 理 與 本 研

究 相 關 之 文 獻，以 做 為 本 研 究 之 理 論 依 據。本 章 共 分 為 五 節，

依 序 為：第 一 節 涉 入 程 度；第 二 節  滿 意 度；第 三 節  忠 誠 度 ；

第 四 節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的 關 係 ； 第 五 節 涉 入 程 度 與 忠 誠 度

的 關 係 ； 第 六 節  滿 意 度 與 忠誠 度 相 關 理 論 ； 第 七 節 小 結 。  

 

第一節 涉入程度 

在 現 今 的 行 銷 領 域 中，若 只 單 單 研 究「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影 響，已 無 法 確 實 了 解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行 為

模 式，因 此 必 須 透 過「 涉 入 程 度 」的 研 究，才 能 更 真 實 的 來 解

釋 消 費 者 行 為 。  

 

由 於 消 費 者 的 欲 求、需 求、價 值 觀 及 興 趣 的 不 同，使 得 消

費 者 自 認 為 該 產 品 對 於 其 本 身 的 攸 關 程 度 及 重 要 性 的 不 同，而

導 致 每 位 消 費 者 具 有 不 同 的 涉 入 程 度。而 涉 入 程 度 上 的 差 異 將

導 致 消 費 者 於 購 買 決 策 過 程 中 的 差 異，進 而 改 變 品 牌 於 消 費 者

購 買 決 策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由 此 可 知 涉 入 程 度 會 深 深 的 影 響 消

費 者 行 為、購 買 決 策。因 此 本 節 將 探 討 涉 入 程 度 相 關 文 獻，瞭

解 其 可 能 會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 購 買 決 策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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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涉 入 程 度 的 定 義  

    最 早 提 出 涉 入 度 概 念 的 是 在 1947 年 由  Sherif and 

Cantril 所 提 出 ， 在 其 提 出 與 有 關 的 「 社 會 判 斷 理 論 」 的 研

究 中 提 出，一 個 人 對 某 一 事 件 的「 自 我 涉 入 」(egoinvolvement)

越 深 ， 其 能 接 受 相 反 意 見 的 空 間 越 小 ； 而 且 ， 對 於 與 自 己 相

同 的 意 見 ， 自 我 涉 入 深 的 人 不 但 會 接 受 ， 甚 至 會 將 它 擴 大 解

釋。1965 年 時，在  Krugman 提 出「 低 涉 入 的 消 費 行 為 」的 研

究 中 ， 探 討 涉 入 度 的 概 念 對 電 視 廣 告 的 效 果 ， 其 結 果 顯 示 消

費 者 在 受 到 廣 告 的 影 響 時，會 有 不 同 的 反 應，低 涉 入 度 者 (low 

personal involvement)比 較 不 容 易 聯 想 到 廣 告 的 內 容，而 高

涉 入 度 者 (high personalinvolvement)則 比 較 容 易 聯 想 到 廣

告 內 容 。 由 此 可 知 ， 涉 入 程 度 高 低 程 度 的 不 同 ， 會 使 得 消 費

者 的 對 於 資 訊 的 注 意 力 集 中 程 度 不 同 、 資 訊 處 理 方 式 亦 不 相

同 ， 進 而 影 響 其 消 費 者 行 為 。  

 

涉 入 (Involvement) 是 個 人 對 於 某 一 特 定 目 標 產 生 興 趣

的 程 度 ， 或 是 該 目 標 對 自 我 概 念 及 價 值 產 生 的 重 要 程 度 ， 它

可 以 被 視 為 是 一 種 態 度  (Day, 1970) 。 而  Rothschild and 

Houston (1980) 認 為 涉 入 是 一 種 基 於 動 機 、 刺 激 因 素 或 興 趣

而 興 起  的 不 可 觀 察 之 狀 態。Antil (1984)  將 涉 入 定 義 為 在

特 定 情 境 中，個 人 受 到 特 定 刺 激  下，所 知 覺 到 的 重 要 性 或 興

趣。Zaichkowsky (1985)的 定 義：「 個 人 基 於 本 身 的 需 求、價

值 觀 和 興 趣 ， 而 對 某 項 事 物 所 感 覺 到 的 攸 關 程 度 ， 可 以 說 是

消 費 者 對 某 一 產 品 或 服 務 產 生 興 趣  (interest)的 程 度，高 涉

入 程 度 的 購 買 決 策 是 指 金 錢 付 出 (money cost)、 自 我 肯 定

(ego support)、 社 會 價 值 (social value)與 創 新 程 度 都 很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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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情 形 ， 此 時 消 費 者 面 臨 較 高 的 風 險 ， 因 此 在 購 買 決 策 中 會

投 入 較 多 的 注 意 力 ， 並 且 蒐 集 較 多 的 資 訊 情 報 」。 Celsi and 

Olson (1988)  提 出 涉 入 是 基 於 本 身 的  價 值、目 標 及 自 我 概

念 ， 反 應 個 人 攸 關 的 決 策 程 度 。  

 

黃 俊 英 、 賴 文 彬 （ 1990） 認 為 涉 入 是 以 個 人 認 知 狀 態 來

定 義 ， 具 有 個 人 內 變  異 性 以 及 時 間與 空 間 的 情 境 性 兩 大 特

色 。 而 個 人 在 特 定 的 情 境 之 下 ， 涉 入 是 由 特 定 的 刺 激 所 引 起

的 興 趣 ， 此 定 義 包 含 個 人 、 產 品 及 情 境 三 種 要 素 ， 由 這 三 個

因 素  決 定 消 費 者 在 某 一 特 定 時間，對 於 瞭 解 與 某 項 特 定 產 品

有 關 資 訊 的 興 趣（ 彭 金 燕，1999）。由 上 述 學 者 所 提 出 的 理 論

可 以 得 知 ， 涉 入 程 度 的 認 定 不 是 由 外 界 或 者 是 他 人 所 來 認 定

的 ， 而 是 個 體 自 己 本 身 自 認 而 形 成 的 ； 對 於 產 品 的 涉 入 程 度

高 低 與 否 ， 是 因 為 個 體 欲 求 、 需 求 、 價 值 觀 及 興 趣 的 不 同 而

來 自 己 認 定 自 己 的 涉 入 程 度 為 何 。  

 

Warrington and Anamaria (2000) 提 及 涉 入 程 度 層 級 是

為 一 從 低 到 高 的 連 續 面 ， 雖 然 個 別 的 消 費 者 對 於 不 同 產 品 等

級 和 不 同 的 購 買 情 境 ， 呈 現 不 同 的 涉 入 程 度 ， 但 即 使 涉 入 程

度 因 消 費 者 而 異 ， 一 般 來 說 ， 消 費 者 對 於 產 品 所 具 有 的 涉 入

程 度 仍 具 有 普 遍 的 一 致 性 。 Blackwell, Miniard, and Engel 

(2001)  與  Solomon (2002)  對 涉 入 定 義 為「 知 覺 個 人 重 要

性 的 程 度 ， 在 特 定 情 境 中 ， 受 刺 激 所 喚 起 的 興 趣 」。 表 2-1

為 整 理 其 他 學 者 對 涉 入 所 下 的 定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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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涉 入 程 度 各 種 定 義  

學 者  年 代 涉 入 程 度 定 義  

Wright 1975
訊 息 對 個 人 的 攸 關 程 度 。  

Mitchell 
1981

 

由 一 特 定 刺 激 引 起 的 興 趣 程 度，包 含 注 意

程 度 與 訊 息 處 理 方 式 。  

Petty,Cacioppo 

andSchumann 
1983

訊 息 對 個 人 的 攸 關 程 度 。  

Woodside 1983
特 定 訊 息 所 引 起 的 興 趣 程 度 。  

 

Greenwald and 

Leavitt 
1984

當 需 要 對 一 連 串 的 訊 息 做 分 析 時，個 人 注

意 能 力 之 分 配 。  

Gardner, 

Mitchell and 

Russo 

1985

在 某 種 狀 態 下，個 人 對 訊 息 的 注 意 程 度 與

訊 息 處 理 方 式 。  

Leigh and Menon 1987

訊 息 對 個 人 的 攸 關 或 重 要 程 度，並 且 由 個

人 的 注 意 程 度 與 訊 息 處 理 深 度 表 現 出 來。

Andrews 1988

被 外 物 所 激 發 的 內 在 心 理 狀 態，包 含 注 意

程 度 與 訊 息 處 理 方 式 。  

資 料 來 源 ： Laczniak, R. N., Darrel, D. M., and Sanford, G.(1989). 

ManipulatingMessage Involvement in Advertising Research, 

Journal of Advertising, 18(2), 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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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涉 入 程 度 的 分 類  

因 為 涉 入 的 觀 念 廣 泛 的 被 運 用 於 各 個 領 域 當 中 ， 且 探 討

的 重 點 不 盡 相 同 。 一 般 而 言 ， 涉 入 程 度 通 常 以 對 象 和 本 質 作

為 分 類 的 方 式 。 以 本 質 不 同 來 分 ， 涉 入 可 以 分 為 情 境 涉 入 、

持 久 性 涉 入 與 反 應 涉 入 (Houston and Rothschild,1978)， 下

列 為 三 者 之 介 紹 ：  

表 2-2  涉 入 程 度 的 本質 分 類  

以 涉 入  

本 質 分 類  
內 容  

情 境 涉 入  

 

主 要 是 受 產 品 屬 性 以 及 情 境 變 數 所 影 響 ， 即 在 特 定 的

情 境 下 ， 對 某 事 物 短 暫 的 關 切 程 度 ， 可 說 是 風 險 性 購

買 的 結 果  (Bloch and Richins, 1983)。  

持 久 性  

涉 入  

持 久 性 涉 入 是 指 個 人 對 某 事 或 物 長 久 而 深 入 的 關 注 。

Houston and Rothschild (1978) 指 出 持 久 性 涉 入 是

個 人 對 產 品 過 去 的 經 驗 和 相 關 價 值 共 同 作 用 的 結 果 。

持 久 性 涉 入 的 起 因 有 二 ， 一 是 主 觀 價 值 系 統 ， 其 次 為

對 事 物 的 先 前 經 驗 。 消 費 者 對 一 項 產 品 具 有 持 久 性 涉

入 ， 不 一 定 與 購 買 或 使 用 該 產 品 有 關 ， 主 要 是 因 為 該

產 品 能 滿 足 消 費 者 內 在 持 續 的 需 求（ 黃 俊 英、賴 文 彬 ，

1990）  

反 應 涉 入  反 應 涉 入 是 由 情 境 涉入 與 持 久 性 涉 入 結 合 所 產 生 對 某

事 物 的 心 理 狀 態 ， 反 映 消 費 者 決 策 處 理 之 複 雜 性 及 廣

泛 性 的 認 知 過 程 及 行 為 過 程 （ 張 淑 惠 ， 1993）  

 
資 料 來 源 ： 徐 新 勝 （ 2006）。 衝 浪 活 動 參 與 者 之 休 閒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 嘉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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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對 象 來 分，涉 入 可 分 為 廣 告 涉 入、產 品 涉 入 與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Zaichkowsky,1985) 三 類 ， 表 2-3為 其 內 容 ：  

表  2-3 涉 入 程 度 的 對象 分 類  

以 涉 入  

對 象 分 類  
內 容  

廣 告 涉 入  消 費 者 面 對 廣 告 訊 息的 關 心 程 度 及 對 廣 告 訊 息

所 產 生 的 反 應 。 個 體 對 於 廣 告 訊 息 的 刺 激 一 定 會

有 所 反 應 ， 反 應 程 度 上 可 能 是 冷 漠 地 視 而 不 見 ，

或 者 是 熱 衷 地 極 度 關 注 ， 亦 或 是 某 種 特 定 的 關 心

狀 態 （ 方 怡 堯 ， 2002）。  

產 品 涉 入  指 消 費 者 個 人 對 於 產品 的 重 視 度 或 對 於 產 品 的 個

人 意 識  (Bloch and Richins, 1983)。 產 品 涉 入

被 認 為 是 一 種 較 持 久 而 不 易 受 外 在 情 境 因 素 影 響

的 涉 入  (Bloch and Richins,1983)。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消 費 者 在 面 臨 購 買 或 消 費 的 情 境 時 所 關 注 的 程

度 ， 或 是 消 費 者 在 進 行 購 買 決 策 時 能 夠 引 發 消 費

者 認 知 與 自 我 攸 關 的 程 度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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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涉 入  

對 象 分 類  
內 容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Engel, Blackwell,and Miniard (1995)認 為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與 產 品 涉 入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但 並 不 等 於

產 品 涉 入 。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主 要 在 探 討 消 費 者 處 於

某 種 購 買 情 境 時 ， 產 品 與 個 人 的 關 連 性 或 重 要 性

對 購 買 決 策 或 選 擇 結 果 所 產 生 的 行 為 改 變 。  

資 料 來 源 ： 徐 新 勝 （ 2006）。 衝 浪 活 動 參 與 者 之 休 閒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 嘉 義 。  

             表  2-3 涉 入 程 度 的 對 象 分 類 (續 )      （ 續 上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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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參 考 表 2-2、 表 2-3 的 研 究 後 ， 本 研 究 認 為 消 費 者 對

於 羽 球 拍 的 涉 入 程 度 會 因 為 (一 )個 體 的 欲 求 、 需 求 、 價 值 觀

及 興 趣 的 不 同 ， (二 )購 買 時的 外 在 情 形 及 使 用 目 的 不 同 ， 而

可 以 產 生 不 同 的 分 類 定 義 。 故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對 於 羽 球 拍 的 涉

入 程 度 可 以 分 別 定 義 為：「 情 境 涉 入 」、「 持 久 性 涉 入 」、「 反 應

涉 入 」「 廣 告 涉 入 」、「 產 品 涉 入 」、「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 原 因 如

下 ：  

(一 ) 涉 入 本 質 定 義 分類 上 ， 羽 球 拍 可 以 定 義 為 : 

1.「 情 境 涉 入 」:例 如 因 為 消 費者 剛 接 觸 羽 球 運 動 而 去 特 定 地

點 (體 育 用 品 店 、 球 館 )選 購 羽球 拍 ， 而 對 於 羽 球 拍 的 消 費 資

訊 短 暫 的 關 切 。  

2.「 持 久 性 涉 入 」：羽 球 拍 能 滿 足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內 在 持 續 的 需

求 ；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對 於 羽 球 拍 能 有 長 期 的 興 趣 。  

3.「 反 應 涉 入 」：其 兼 具「 情 境 涉 入 」、「 持 久 性 涉 入 」兩 者 結

合 的 特 質 。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對 於 羽 球 拍 決 策 有 著 複 雜 的 認 知 過

程 及 決 策 過 程 。 當 消 費 者 在 選 購 羽 球 拍 時 ， 會 同 時 受 到 自 己

本 身 內 在 價 值 觀 及 外 在 購 買 情 境 的 影 响 。  

 (二 )在 涉 入 對 象 的 分 類 上 ， 羽 球 拍 可 以 定 義 為 : 

4.「 廣 告 涉 入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對 於 羽 球 拍 廣 告 訊 息 所 產 生 的

反 應 程 度 的 不 同 ； 有 些 人 對 於 廣 告 訊 息 可 能 會 有 所 反 應 ， 而

有 些 人 卻 可 能 毫 無 感 覺 。  

5.「 產 品 涉 入 」：會 因 每 位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對 於 羽 球 拍 重 視 程 度

不 同 產 生 不 同 的 產 品 涉 入 程 度 ； 產 品 涉 入 程 度 高 者 亦 會 偏 好

特 定 品 牌 的 羽 球 拍 。  

6.「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對 於 每 一 次 選 購 羽 球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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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認 為 羽 球 拍 對 於 其 本 身 而 言 的 重 要 程 度 ， 且 會 進 而 改 變

其 消 費 行 為 、 決 策 行 為 。  

 

三 、 涉 入 程 度 的 衡 量  

楊 文 壽（ 2001）認 為 涉 入 是 一 種 抽 象 的 概 念，用 來 描 述 人

們 對 某 事 物 所 產 生 的 心 理 反 應，無 法 直 接 衡 量，必 須 藉 助 其 他

變 數 間 接 推 測。李 孟 陵（ 2003）由 於 涉 入 是 個 人 的 心 理 狀 態 ，

無 法 直 接 加 以 觀 察 或 衡 量，因 此，必 須 藉 助 其 他 變 數 間 接 推 測

涉 入 程 度，且 經 由 對 涉 入 前 因 或 後 果 的 研 究 及 考 慮 影 響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之 主 觀 認 知 等 種 種 因 素，加 以 衡 量 來 瞭 解 消 費 者 的 涉 入

水 準，涉 入 程 度 的 研 究 必 須 考 慮 影 響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種 種 主 觀

因 素，用 這 些 因 素 來 衡 量 瞭 解 消 費 者 的 涉 入 程 度。而 對 於 涉 入

的 衡 量，目 前 學 者 並 無 絕 對 之 定 論，有 些 學 者 認 為 涉 入 可 用 單

一 構 面 來 衡 量，有 些 學 者 則 認 為 沒 有 任 何 單 一 指 標 可 以 描 述 、

解 釋 或 預 測 涉 入 程 度，需 以 多 重 構 面 來 測 量，因 此 整 理 出 各 學

者 論 點 如 表 2-4。  

 

 

表 2-4 涉 入 衡 量 構 面 表  

構 面 分 類  學 者  構 面  

Bloch(1983)和

Gardner(1971) 

自 我 關 連  

 

Leavitt(1981) 自 我 觀 念  

單 一 構 面  

Zaichkowsky(1985) 攸 關 程 度  

多 重 構 面  Lastovicka(1978) 產 品 重 要 性 及 品 牌 可 行 性  



 18

Clarke 

andBelk(1978) 

Rothschild(1979) 

產 品 重 要 性 及 情 境 因 素  

 

價 格、購 買 週 期 的 長 短、選

項 間 的 相 似 性 及 知 覺 風 險  

Bloch(1981) 

Park and 

Young(1983) 

Greenwald and 

Levitt(1984) 

Rothschild(1984) 

Laurent and 

Kapferer(1985) 

 

Richins and 

Bloch(1986) 

知 覺 性 風 險、需 要、自 我 價

值 觀 。  

產 品 功 能 、 產 品 價 值 。  

產 品 重 要 性 、 自 我 價 值 觀 、

產 品 功 能 及 產 品 價 值 。  

產 品 耐 久 性 、 自 我 價 值 觀  

興 趣、愉 悅、表 徵 性、選 購

危 險 的 重 要 及 選 購 危 險 的

機 率 。  

產 品 的 規 範 重 要 性 和 品 牌

可 行 性 。  

Vaughn(1986) 重 要 性 、 誤 購風 險 。  

資 料 來 源 ： 林 文 樹 （ 2004）。 個 人 電 腦 之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嘉 義 大 學 ， 嘉 義 。  
 

    

在 多 重 構 面 的 衡 量 中 ， 以 兩 位 學 者 所 提 出 之 構 面 最 常 為

其 他 研 究 者 使 用 。 一 為 Laurent and Kapferer（ 1985） 所 提

出 之 CIP 量 表（ consumer involvement profile）；Laurent and 

Kapferer 分 別 以 產 品 重 要 性、誤 購 風 險、誤 購 可 能 性、象 徵

價 值 、 愉 悅 價 值 五 個 構 面 ， 並 輔 以 李 克 特 （ Likert） 五 點 量

表，建 立 消 費 者 涉 入 剖 面 量 表，並 於 1996 年 又 進 一 步 將 原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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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產 品 重 要 性 構 面 ， 修 正 為 產 品 關 注 性 。  

 

CIP 量 表 （ consumer involvement profile） 是 由 下 列

五 個 構 面 來 衡 量 消 費 者 涉 入 ， 介 紹 如 下 ：  

1.產 品 關 注 性 (Importance)： 產 品 對 個 人 的 意 義 和 重 要 性 。  

2.產 品 愉 悅 性 (Pleasure)： 產 品 的 情 感 訴 求 和 提 供 愉 快 、 喜

愛 的 能 力 。  

3.產 品 象 徵 性 (Sign)： 產 品 表 現 個 性 或 身 分地 位 。  

4.誤 購 風 險 性 (Risk Importance)：購 買 產 品 所 需 負 擔 的 經 濟

和 功 能 風 險 。  

5.誤 購 可 能 性 (Risk Probability)： 消 費 者 主 觀 認 為 會 產 生

誤 購 的 機 率 。  

 

另 一 也 被 廣 為 使 用 的 產 品 涉 入 量 表 為  Zaichkowsky

（ 1986） 發 展 的 PII量 表 （ personalinvolvement 

inventory）， 此 量 表 為 整 合 涉 入 之 前 因 、 對 象 與 後 果 的 個 人

涉 入 量 表 ， 將 個 人 、 產 品 、 情 境 等 因 素 納 入 構 面 中 ， 並 以 語

意 差 異 法 共 20 對 題 型 ， 來 衡量 消 費 者 涉 入 之 程 度 高 低 。  

 

四 、 本 節 結 論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對 涉 入 程 度 的 看 法 ， 本 研 究 將 「 涉 入 程 度 」

定 義 為 ：「 個 體 基 於 欲 求 、 需 求 、 價 值 觀 及 興 趣 的 不 同 ， 個 體

自 認 為 羽 球 拍 對 本 身 的 攸 關 程 度 及 重 要 性 」。  

 

從 許 多 參 考 文 獻 發 現 ， 涉 入 程 度 對 於 消 費 者 行 為 、 滿 意

度、忠 誠 度 有 著 相 當 程 度 的 影 響 力。由 此 可 見 涉 入 程 度 在 行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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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域 研 究 上 日 趨 重 要，因 此，本 研 究 將 加 入 涉 入 程 度 作 一 與 滿

意 度、忠 誠 度 關 係 的 操 弄 變 相，希 望 藉 由 不 同 涉 入 程 度 特 性 ，

對 不 同 的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關 係 作 一 探 討 。  

 

第二節 滿意度 

 

在 現 今 競 爭 激 烈 的 產 業 中，滿 意 度 已 經 成 為 測 試 顧 客 動 向

的 重 要 指 標。故 唯 有 增 加 消 費 者 的 滿 意 度，才 能 使 消 費 者 願 意

再 度 光 臨、購 買 產 品，進 而 增 加 企 業 的 營 業 額，這 也 才 能 使 企

業 在 這 競 爭 激 烈 的 時 代 中 佔 有 一 席 之 地。所 以 企 業 經 營 唯 一 不

變 的 原 則，就 是 必 須 清 楚 掌 握 顧 客 的 想 法、需 求、欲 求，並 設

法 滿 足 消 費 者 所 需 要 的 一 切 ， 以 提 高 滿 意 度 。  

 

一 、 滿 意 度 之 定 義  

Cardozo(1965)首 先 以 實 驗 操 作 的 方 式 研 究 滿 意 度

(Customer Satisfaction)，將 滿 意 度 導 入 行 銷 學 的 領 域，主

張 滿 意 度 會 增 加 顧 客 再 次 購 買 的 行 為 。 在 此 之 後 ， 滿 意 度 成

為 當 代 行 銷 研 究 領 域 的 顯 學 。 各 方 學 者 、 企 業 爭 先 恐 後 的 投

入 研 究 ， 希 望 能 產 業 中 搶 得 先 機 。 Howard and Sheth(1969)

認 為，滿 意 度 是 買 方 對 其 購 買 商 品 所  付 出 之 犧 牲，與 所 得 到

補 償 中 是 否 為 適 當 的 一 種 狀 態 。 Hempel(1977)指 出 ， 顧 客 滿

意 決 定 於 顧 客 所 預 期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之  實 現 程 度，它 反 映 出 預

期 和 實 際 結 果 一 致 的 程 度。Churchill and Surprenant(1982)

認 為 ， 滿 意 度 是 一 種 購 買 與 使 用 產 品 的 結 果 ， 是 由 買 方 比 較

其 預 期 報 酬 與 投 入 成 本 所 產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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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otte, Woodruff,andJenkins(1987)則 認 為 ， 顧 客 在

購 買 商 品  前，會 根 據 其 購 買 經 驗，建 立 一 套 比 較 的 標 準。購

買 之 後，顧 客 會 以  其 使 用 後 的認 知 來 與 其 建 立 之 標 準 比 較 ，

而 產 生 正 向 或 負 向 的 感 受 ， 進 而 影 響 顧 客 的 滿 意 。  

 

Tse(1988)表 示 ， 顧 客 滿 意 可 看 作 是 顧 客 對 於 事 前 預 期 與

所 認 知 績  效 間 的 差 異 評 估 反 應 。 Bolton(1991)認 為 ， 一 個 人

所 感 覺 的 程 度 高 低 ， 是 源 自 其 對 產 品  功 能 特 性 (或 結 果 )的 知

覺 與 個 人 對 產 品 的 期 望 ， 兩 者 比 較 之 後 所 形 成  的 ， 故 滿 意 水

準 乃 所 知 覺 的 功 能 與 期 望 兩 者 之 間 之 差 異 的 函 數 。  

由 以 上 位 學 者 定 義 中 發 現 ， 滿 意 度 不 單 是 將 所 預 期 得 到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與 實 際 獲 得 的 結 果 做 比 較 ， 更 需 納 入 買 方 購 買

商 品 所 付 出 之 犧 牲 及 成 本 來 加 以 比 較 ， 如 此 才 能 更 完 整 的 定

義 滿 意 度 。 故 此 為 從 理 性 認 知 觀 點 出 發 。  

 

Anderson, Fornell, and Lehmann(1994)認 為 ， 滿 意 度

可 以 分 為  特 定 交 易 型 與 累 積 型 二種。在 特 定 交 易 型 中，顧 客

的 期 望 係 指 消 費 者  對 某 一 特定 廠 商 將 會 提 供 服 務 的 預 測，滿

意 度 限 定 於 某 種 特 定 購 買  行 為 後 之評 價；在 累 積 型 中，顧 客

的 期 望 包 括 顧 客 累 積 先 前 對 廠 商 所 有  服  務  績  效  的  經  

驗 與  資  訊  以  及  對  廠  商 未  來  所  將  提  供  服  務 的  

一  種  預  測。因 此 滿 意 度 為消 費 者 針 對 一 項 產 品 或 服 務 購 買

與 消 費 的 全 部 經  驗，並 隨 著時 間 的 累 積 所 形 成 的 整 體 評 價 。

故 顧 客 在 購 買 產 品 或 服 務 ， 可 能 是 一 次 性 衝 動 型 購 買 亦 可 能

是 常 久 性 的 持 續 性 購 買 。 依 據 其 購 買 次 數 的 多 寡 或 購 買 期 間

的 長 短，會 影 響 消 費 者 對 於 產 品 的 評 價 標 準 進 而 影 響 滿 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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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ler(1996)表 示 ， 一 個 人 所 感 覺 的 愉 悅 程 度 高 低 ， 係

源 自 其 對  產 品 知 覺 績 效 和 個 人 對 產品 的 期 望，兩 相 比 較 後 所

形 成 的 ， 也 就 是 說  顧 客 滿 意是 知 覺 績 效 和 期 望 的 函 數 。  

 

ISO9000品 質 管理 系 統 (2001)中 解 釋 滿 意 度 係 指「 顧 客 的

要 求 已 滿 足 顧 客 的 認 知 之 程 度 」； 顧 客 對 其 所 接 受 服 務 ， 包 括

產 品 、 服  務 、 品 質 、 價 格 及時 程 等 在 內 的 綜 合 特 性 之 反 應 ，

若 越 能 滿 足 顧 客 的 認 知 程 度 ， 則 滿 意 度 越 高 。 由 上 述 兩 位 學

者 研 究 得 知 ， 越 能 使 消 費 者 感 覺 愉 悅 、 滿 足 消 費 者 期 望 、 滿

足 消 費 者 認 知 、 降 低 其 失 落 感  ， 則 滿 意 度 越 高 。 那 如 何 降 低

失 落 感 ， 對 企 業 而 言 則 是 一 個 關 鍵 。 故 在 行 銷 產 品 、 介 紹 產

品 時 ， 記 得 不 可 誇 大 浮 實 ， 如 此 才 可 使 消 費 者 對 於 產 品 的 預

期 效 益 ， 有 著 正 確 的 認 知 ， 這 樣 才 能 提 高 滿 意 度 、 避 免 抱 怨

產 生 。  

 

另 外 ， Oliver(1988)提 出 ， 評 量 顧 客 滿 意 的 構 面 ， 除 了 認

知 之 外 還 涉 及 情 感 因 素 。 因 此 ， 顧 客 滿 意 是 認 知 與 情 感 因 素 的

綜 合 評 量 。 Mano and Oliver(1993)則 認 為 ， 滿 意 度 是 一 種 情

感 性 的 反 應 過 程 ， 故 此 為 從 情 感 觀 點 出 發 ， 所 以 消 費 者 滿 意 不

滿 意 也 可 以 看 成，是 一 種 對 於 產 品 或 服 務 過 程 所 產 生 的 情 緒 性

反 應 。 如 此 對 於 企 業 來 說 ， 如 何 在 消 費 者 購 買 前 、 購 買 中 ， 製

造 一 良 好 的 氛 圍 及 服 務 過 程，購 買 後 創 造 優 良 的 評 價 就 顯 得 格

外 重 要 。 由 此 可 知 ， 雖 然 學 者 們 對 於 滿 意 度 所 做 的 論 述 和 相 關

研 究 頗 多 ， 但 因 其 探 討 的 角 度 卻 不 盡 相 同 ， 所 以 定 義 會 有 些 許

不 同 。 茲 將 學 者 對 於 滿 意 度 的 定 義 與 相 關 觀 念 彙 整 如 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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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滿 意 度 的 定 義 與 相 關 觀 念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滿 意 度 定 義  

Cardozo 

 

1965 滿 意 程 度 為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預 期

使 用 結 果 之 函 數。如 果 超 過 消 費 者

的 預 期 程 度 ， 則 消 費 者 就 感 到 滿

意，若 產 品 未 能 合 乎 其 事 先 所 預 期

的 ， 則 消 費 者 將 會 感 到 很 不 滿 意 。

Czepiel 1974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度，可 視 為 一 整 體 性

的 評 估，代 表 產 品 不 同 屬 性，主 觀

反 應 的 總 和 。  

Westbrooks 

 

1980 滿 意 度 乃 顧 客 實 際 從 產 品 中 所 獲

得 的 與 原 先 對 產 品 表 現 的 期 望 作

比 較 ， 如 果 覺 得 好 ， 則 產 生 滿 意 ，

反 之 則 不 滿 意 。  

Tse and Wilton 

 

1988 顧 客 滿 意 是 顧 客 對 於 先 前 預 測 與

知 覺 績 效 差 距 的 一 種 評 估 反 應 。  

Engel ,Blackwell, 

andMiniard 

 

1993 顧 客 使 用 產 品 後 對 產 品 績 效 與 購

買 前 之 信。念 加 以 比 較 評 估，當 二

者 一 致 時 則 顧 客 產 生 滿 意，反 之 則

不 滿 意 。  

Ostrom and 

Iacobucci 

 

1995「 滿 意 /不 滿 意 」 是 一 種 相 對 的 判

斷，他 同 時 考 慮 一 位 顧 客 經 由 一 次

購 買 所 獲 得 的 品 質 與 利 益，及 為 了

達 成 此 次 購 買 所 負 擔 的 成 本 與 努

力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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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代 滿 意 度 定 義  

Kotler 1996 一 個 人 所 感 覺 的 愉 悅 程 度 高 低，係

源 自 其 對 產 品 知 覺 績 效 和 個 人 對

產 品 的 期 望 ， 兩 相 比 較 後 所 形 成

的，也 就 是 說 顧 客 滿 意 是 知 覺 績 效

和 期 望 的 函 數 。  

Kotler, Ang, 

Leong, 

and Tan 

1999 顧 客 對 一 產 品 的 期 望 與 從 產 品 所

知 覺 到 的 績 效 或 結 果 間 相 比 較 所

感 覺 的 狀 態 。  

Parker 

 

 

Gerpott, Rams, 

andSchindler 

Caruana 

 

 

Peter and Olson 

 

2001

 

 

2001

 

2002

 

 

2002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可 從 二 個 角 度 來

看：1.是 顧 客 消 費 活 動 或 經 驗 的 結

果 2.可 被 視 為 是 一 種 過 程  

顧 客 滿 意 指 服 務 提 供 者 滿 足 顧 客

所 預 期 的 對 待 。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指 購 買 之 後，所 有 情

感 反 應，而 其 強 度 差 異 取 決 於 顧 客

對 服 務 提 供 者 心 中 的 評 價 。  

消 費 者 購 買 產 品 前 的 期 望 被 達 到

或 超 過 的 程 度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  

 

二 、 滿 意 度 相 關 理 論  

本 研 究 根 據 Cole(1991)對 滿 意 相 關 理 論 的 分 類 為 基 礎，綜

合 相 關 文 獻 探 討，茲 將 學 者 對 於 滿 意 度 理 論 看 法 彙 整 如 表 2-6： 

 

（ 續 上 頁 ）

表 2-5 滿 意 度 的 定 義 與 相 關 觀 念 彙 整 表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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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滿 意 度 理 論 彙 整 表  

理 論 名 稱  相 關 學 者  理 論 內 容  

認 知 失 調 理 論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Watts(1968) 

Oliver(1980) 

Weaver and 

Brickman(1974) 

Kotler(1991) 

顧 客 會 提 高 評 價 以 降 低 失

調 感 ， 或 尋 求 其 他 資 訊 以

證 實 此 項 產 品 有 其 價 值 ，

或 規 避 此 產 品 為 低 價 值 之

資 訊 。  

類 化 理 論  

(Assimilation 

Theory) 

Olshavsky and 

Miller(1972) 

Gilly and 

Gelb(1982) 

發 生 認 知 失 調 後 ， 消 費 者

會 調 整 他 對 產 品 績 效 表 現

的 感 受 ， 以 減 少 此 一 失 調

現 象 。  

對 比 理 論  

(Contrast 

Theory) 

 

Hovland(1957) 

Cardozo(1965) 

Spector(1965) 

Oliver and 

Desarbo(1988)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期 望 與 產

品 的 績 效 有 差 距 產 生 時 ，

消 費 者 會 藉 由 調 整 對 產 品

的 知 覺 來 誇 大 這 個 差 距 。  

類 化 ─ 對 比 理 論  

(Assimilation-C 

ontrast Theory) 

 

Anderson(1973) 

Latour and 

Peat(1979) 

Olson and 

Dover(1979) 

若 產 品 績 效 與 顧 客 預 期 僅

有 些 微 的 差 異 ， 顧 客 將 類

化 此 差 異 並 認 為 滿 意 。 反

之 則 對 比 效 果 顯 現 ， 顧 客

會 誇 大 其 異 。  

一 般 否 定 理 論  

(Generalized 

Negativity 

Theory) 

Swan and 

Trawick(1979) 

Westbrook(1980)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期 望 與 其

表 現 績 效 有 差 距 產 生 時 ，

消 費 者 對 此 產 品 一 律 採  

取 否 定 的 態 度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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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論 名 稱  相 關 學 者  理 論 內 容  

比 較 水 準 理 論  

(Comparison 

Level Theory) 

 

Thibant and 

Kelley(1959) 

Latour and 

Peat(1979) 

當 產 品 表 現 高 於 比 較 水 準

時 會 覺 得 滿 意 ， 反 之 則 不

滿 意 。  

公 平 理 論  

(Equity Theory) 

 

Huppertz, 

Arenson,and 

Evan(1980) 

Oliver and 

Desarbo(1988) 

滿 意 是 消 費 者 感 到 公 平 與

不 公 平 的 結 果 ， 若 消 費 者

自 認 為 投 入 與 報 酬 比 率 相

同 時 ， 則 感 到 滿 意 。  

心 理 一 致 理 論  

(Psychological 

Consistency 

Theory) 

Latour, 

Stephen, and 

Peat(1979) 

 

認 為 期 望 與 績 效 不 一 致

時 ， 顧 客 會 改 變 實 際 的 產

品 績 效 認 知 ， 而 使 兩 者 之  

間 產 生 一 致 的 傾 向 。  

期 望 失 驗 理 論  

(Expectancy 

Disconfirmation 

Theory) 

 

Oliver(1980) 

Adler and 

Robinson(1980) 

Gloia and 

Stearns(1980) 

顧 客 會 將 實 際 感 受 到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與 先 前 的 購 買 期

望 相 比 較 ， 作 為 判 斷 。  

 

顧 客 期 望 理 論  

(Customer 

Expection 

Theory)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1993) 

 

實 際 感 受 到 的 服 務 與 預 期

服 務 兩 者 間 差 距 決 定 了 顧

客 滿 意 度 。  

資 料 來 源：林 世 弘 (2008)。臺 北 市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品 牌 形 象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影 響 之 研 究 － 線 性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之 驗 證。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台 北 大
學 ， 台 北 縣 。  

 

（ 續 上 頁 ）

表 2-6 滿 意 度 理 論 彙 整 表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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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arry(1993)指 出 ，

滿 意 度 是 顧 客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預 期 與 實 際 表 現 之 間 的 差

距 ， 而 影 響 預 期 的 因 素 有 四  項 分 別為 ： 有 形 的 服 務 承 諾 、

無 形 的 服 務 承 諾、口 碑 和 過 去 的 購 買 經 驗 等 四 項，並 且 根 據

這 四 項 形 成 一 個 顧 客 滿 意 理 論 觀 念 性 架 構 ， 如 圖 2-7 

 

圖  2-7 顧 客 滿 意 理 論 觀 念 性架 構 圖  

 
資 料 來 源 ： Parasuraman A., Zeithaml V. A., and Barry L. L. (1993). 

Thenature and determinants of customer exceptions of 

service.Journal of academy of marketing service, 21, 6. 

 

有 形 的 服 務 承 諾 : 

廣 告 、 銷 售 人 員  

契 約、其 他 溝 通 方

法  

無 形 的 服 務 承 諾 : 

價 格 、 有 形 資 產  

口 碑 : 

專 家 、 個 人 宣 傳  

過 去 購 買 經 驗  

預 期 服 務  

實 際 感 受 服 務  

顧

客

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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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眾 多 的 滿 意 度 理 論 中 ， 顧 客 期 望 理 論 中  「 實 際 感 受

到 的 服 務 與 預 期 服 務 兩 者 間 差 距 決 定 了 滿 意 度 」 較 能 符 合 本

研 究 。 故 本 研 究 將 採 用 滿 意 度 理 論 中 的 「 顧 客 期 望 理 論 」 來

進 行 研 究 設 計 。  

 

三 、 滿 意 度 的 衡 量 構 面  

對 滿 意 度 的 衡 量 構 面 而 言 ， 有 的 學 者 認 為 滿 意 程 度 是 整

體 、 總 括 的 現 象 ， 而 事 實 上 僅 衡 量 單 一 「 整 體 產 品 滿 程 度 」

(OverallSatisfaction)亦 沒 有 什 麼 困 難。Day(1977)就 認 為 ，

滿 意 度 可 以 利 用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整 體 使 用 結 果 (Outcome)來 衡

量 ， 而 Czepiel(1974)也 同 意 消 費 者 滿 意 程 度 可 被 視 為 一 整 體

性 的 評 估 反 應，此 一 整 體 性 的 反 應 代 表 了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不 同 屬

性 的 主 觀 反 應 之 總 和。然 而，亦 有 許 多 學 者 認 為，最 好 的 滿 意

程 度 衡 量 方 式，是 由 衡 量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各 屬 性 滿 意 程 度，再 加

以 加 總、組 合。如 Handy andPfaff(1977)就 不 同 意 單 一「 整 體

滿 意 程 度 」是 衡 量 消 費 者 滿 意 程 度 的 最 佳 方 式，認 為 此 種 衡 量

方 式 僅 是 使 消 費 者 在 面 臨 複 雜 的 情 況 下，做 一 立 即 的、粗 糙 的

反 應。因 此，許 多 學 者 除 了 衡 量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整 體 滿 意 程

度 」 外 ， 也 衡 量 其 對 產 品 各 屬 性 績 效 的 滿 意 程 度 。  

 

Singh(1991)從 服 務 行 銷 、 社 會 心 理 學 和 組 織 理 論 中 發

現，滿 意 是 一 種 多 重 客 體 和 多 重 構 面，而 且 顧 客 滿 意 的 衡 量 會

因 產 業 或 不 同 的 研 究 主 題 下，產 生 不 同 的 構 面。由 於，自 古 至

今 對 於 滿 意 度 所 做 的 論 述 和 相 關 研 究 實 在 繁 多，茲 摘 要 的 將 學

者 對 於 滿 意 度 的 衡 量 構 面 彙 整 如 2-8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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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滿 意 度 衡 量 構 面 表  

學 者  年 代       構 面  

Ostrom and Iacobucci

 

1995

 

 

 

1. 產 品 價 格  

2. 服 務 效 率  

3. 服 務 態 度  

4. 整 體 表 現  

Walter and Jack 

 

1996

 

1. 顧 客 導 向 滿 意 度  

2. 顧 客 服 務 滿 意 度  

3. 產 品 功 能 滿 意 度  

4. 產 品 品 質 滿 意 度  

5. 人 員 訓 練 滿 意 度  

6. 整 體 滿 意 度  

Zeithaml and Bitner 

 

1996

 

1. 產 品 品 質 滿 意 度  

2. 服 務 品 質 滿 意 度  

3. 情 境 因 素 滿 意 度  

4. 個 人 因 素 滿 意 度  

5. 價 格 的 滿 意 度  

Gronholdt, 

Martensen, and 

Kristensen 

2000 1.整 體滿 意 度  

 

 

Babakus, Bienstock, 

and Scotter 

 

2004 1. 產 品 滿 意  

2. 服 務 滿 意  

3. 整 體 滿 意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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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本 節 結 論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對 滿 意 度 的 看 法 ， 本 研 究 將 「 滿 意 度 」 定

義 為：「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前 所 認 知，其 本 身 預 期 應

得 到 的 服 務 或 價 值 ， 分 別 與 1.購 買 後 所 獲 得 的 服 務 或 價 值 、

2.其 所 付 出 的 成 本 （ 時 間 、金 錢 、 交 通 等 ） 做 一 比 較 後 ， 消

費 者 所 得 到 對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滿 意 程 度 。 」  

 

為 避 免 落 入 僅 從 單 一「 整 體 滿 意 度 」探 討，將 導 致 衡 量 方

式 過 於 粗 糙 的 弊 病 ， 故 本 研 究 採 用 Babakus, Bienstock, and 

Scotter(2004)所 提 出 的 三 個 滿 意 度 構 面 －「 產 品 滿 意 」、「 服

務 滿 意 」 和 「 整 體 滿 意 」 作 為 滿 意 度 的 衡 量 指 標 。  

 

從 許 多 參 考 文 獻 發 現，滿 意 度 對 於 消 費 者 行 為、顧 客 再 購

意 願 有 著 相 當 程 度 的 影 響 力。因 顧 客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滿 意 很 可 能

會 產 生 再 購 意 願；反 之 當 顧 客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不 滿 意 時，則 可 能

會 產 生 抱 怨 行 為，而 影 響 企 業 品 牌 的 形 象。所 以 滿 意 度 是 所 有

企 業 所 共 同 追 求 的 目 標，因 此，本 研 究 將 加 入 滿 意 度 作 為 操 弄

變 項 及 依 變 項，希 望 了 解 滿 意 度 與 涉 入 程 度、忠 誠 度 產 生 的 影

響 關 係 作 深 入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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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忠誠度 

 

過 去 部 分 文 獻 研 究 指 出，忠 誠 度 可 以 為 企 業 帶 來 較 高 的 收

益，能 夠 預 測 可 能 的 銷 售 及 利 潤，且 會 願 意 購 買 較 多 的 產 品 及

服 務，也 會 有 較 低 的 顧 客 流 失 率，並 且 透 過 口 碑 效 果 可 以 為 公

司 產 生 更 多 新 的 生 意 (Reichheld and Sasser, 1990; Aaker, 

1991;)。 根 據 Frederick(1996)的 統 計 ， 當 企 業 挽 留 顧 客 的 比

率 增 加 5％，獲 利 便 可 提 升 25％ 至100％。而 開 發 新 客 源 所 付 出

的 成 本 為 留 住 舊 客 源 的 六 倍，所 以 可 見 企 業 在 做 經 營 發 展 客 源

時，必 定 要 透 過 顧 客 資 料 庫 管 理、產 品 差 異 化 策 略、顧 客 關 係

管 理 等 策 略 來 維 持 企 業 基 本 的 忠 誠 顧 客，之 後 在 去 針 對 未 開 發

市 場 進 行 開 發 ， 進 而 再 將 新 開 發 的 顧 客 轉 變 為 企 業 忠 誠 的 顧

客，唯 有 忠 誠 的 顧 客 不 斷 的 增 加，企 業 才 能 保 持 競 爭 優 勢 的 。

由 此 可 知 ， 「 忠 誠 度 」 可 以 說 是 影 響 企 業 獲 利 的 重 要 關 鍵 。  

一 、 忠 誠 度 之 定 義 與 相 關 理 論  

Jacoby and Kyner(1973)對 忠 誠 度 的 定 義 ：  

(一 )忠 誠 度 是 一 種 偏 好 的 態 度 和 行 為 上 的 表 現：顧 客 對 於 某 一

廠 商 的 產 品 有 忠 誠 度 的 產 生，除 了 顧 客 本 身 的 態 度 是 喜 好 這 個

廠 商 的 產 品 外 ， 還 需 要 實 際 的 購 買 行 為 。  

(二 )忠 誠 度 是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持 續 性 的 表 現：忠 誠 度 的 形 成 是 需  

要 經 過 一 段 期 間 的 經 驗 累 積 。  

(三 )忠 誠 度 是 一 種 決 策 單 位 的 表 現：當 顧 客 具 有 對 某 一 廠 商 的

產 品 具 有 忠 誠 度 時，他 的 購 買 行 為 會 較 集 中 於 該 廠 商 的 產 品 。 

(四 )顧 客 對 於 某 一 產 品 的 所 有 廠 商 中，在 他 的 印 象 只 有 幾 個 廠

商 ， 記 得 的 廠 商 數 越 少 ， 表 示 忠 誠 度 愈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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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 顧 客 心 理 層 面 的 認 知，也 就 是 顧 客 的 態 度 來 定 義，當 顧

客 心 中 只 知 道 這 個 廠 商 品 的 產 品，則 稱 他 對 該 廠 商 的 產 品 具 有

忠 誠 度 。  

Jacoby and Chestnut(1978)認 為 ， 忠 誠 度 不 能 單 以 行 為

面 的 指 標 來 定 義，而 應 該 進 一 步 從 消 費 者 態 度 的 結 構 來 探 討 。

他 提 出 消 費 者 的 忠 誠 度 會 表 現 於 決 策 的 三 個 階 段 中，分 別 為 ： 

(一 )信 念 (Belief)：消 費 者 對 於 此 品 牌 屬 性 的 評 價 較 其 他 競 爭  

品 牌 為 佳 ；  

(二 )態 度 (Attitude)： 品 牌 資 訊 符 合 消 費 者 情 感 上 的 偏 好 ；  

(三 )行 為 意 向 (Conation)：消 費 者 對 於 此 品 牌 商 品 會 較 其 他 品

牌 有 更 強 的 購 買 意 願。Selnes(1993)認 為，忠 誠 度 代 表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的 行 為 傾 向，其 可 說 是 支 配 消 費 者 實 際 購 買 行 為

的 重 要 因 素 ， 故 也 稱 為 忠 誠 度 。  

Jacoby and Kyner (1993)明 確 定 義 忠 誠 度 的 概 念 ， 其 認

為 忠 誠 度 必 須 包 含 六 種 充 分 且 必 要 的 情 況，才 可 稱 為 忠 誠 度 ： 

(一 )忠 誠 度 是 偏 執 的 ， 非 隨 機 的 。  

(二 )忠 誠 度 是 行 為 回 應 ， 如 再 次 購 買 。  

(三 )忠 誠 度 是 時 間 的 表 現 。  

(四 )忠 誠 度 是 由 決 策 制 定 者 所 決 定 。  

(五 )忠 誠 度 是 著 眼 於 一 個 或 多 個 品 牌 。  

(六 )忠 誠 度 是 一 種 心 理 過 程 (決 策 制 定 、 評 價 )的 函 數 。  

Prus and Brandt(1995)認 為 ， 顧 客 滿 意 驅 動 顧 客 忠 誠 ，

且 顧 客 忠 誠 包 含 顧 客 對 某 一 品 牌 或 公 司 的 長 久 關 係 維 持 的 承

諾，而 最 終 由 態 度 及 行 為 的 組 合 表 現 出 來，其 態 度 包 括 再 次 購

買 或 購 買 該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的 意 圖、向 他 人 推 薦 的 意 願、及 面 對

競 爭 者 免 疫 力。其 行 為 則 包 括 重 複 購 買、購 買 該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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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行 為。故 大 部 分 學 者 皆 同 意「 忠 誠 度 」為 一 複

雜 的 心 理 反 應 過 程；其 過 程 皆 是 由 內 在 心 理 認 知 逐 漸 反 應 到 外

在 行 為 表 現。而 企 業 所 希 望 看 到 的 是 最 後 的 行 為 忠 誠，對 產 品

或 服 務 有 著 強 烈 的 再 購 買 意 願 。  

 

Jones and Sasser(1995)認 為 ， 「 忠 誠 度 」 是 顧 客 對 特 定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再 購 買 意 願 強 度，並 將 忠 誠 度 分 為「 長 期 忠 誠 度 」

與「 短 期 忠 誠 度 」兩 種。所 謂 的 長 期 忠 誠 度 是 指 顧 客 長 期 性 的

購 買，不 輕 易 改 變 採 用 其 他 產 品；而 短 期 忠 誠 度 是 指 消 費 者 在

面 對 更 好 的 廠 商 或 產 品 可 供 選 擇 時，會 毫 不 猶 豫 地 選 擇 較 佳 廠

商 之 產 品 。 故 Oliver, Rust, and Varki(1997)認 為 ， 忠 誠 度

是 指 雖 然 受 到 環 境 影 響 或 行 銷 手 法 可 能 引 發 潛 在 的 轉 換 行

為，但 顧 客 對 喜 好 的 商 品 或 服 務，未 來 再 購 買 和 再 光 顧 的 承 諾

仍 不 會 改 變 。  

Oliver(1999)在 探 討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中，更 詳 細 地 說 明 他 對

忠 誠 度 的 看 法，將 忠 誠 度 定 義 為「 消 費 者 對 於 喜 歡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在 未 來 再 購 買 或 者 是 再 光 顧 上 擁 有 很 高 的 承 諾，因 此 造 成 重

複 性 的 品 牌 購 買 ， 而 且 不 會 受 到 情 境 的 影 響 而 產 生 轉 換 行

為 」。由 以 上 的 研 究 中 發 現，有 些 學 者 認 為 忠 誠 度 是 不 會 改 變

的，但 有 些 人 認 為 忠 誠 度 會 因 為 環 境、行 銷 手 法 或 個 別 特 殊 因

素 (如 經 濟 問 題 、 交 通 ⋯ ⋯ 等 )是 很 有 改 變 的 可 能 性 。  

 

Oliver(1999)根 據 Jacoby and Chestnut(1978)所 提 出 之

模 式 加 以 擴 充，提 出 顧 客 忠 誠 形 成 的 四 個 階 段，他 並 認 為 忠 誠

度 乃 是 先 產 生 於 在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層 面，進 而 表 現 於 外 在 的 購 買

行 為 ； 茲 將 其 所 提 出 之 忠 誠 度 四 階 段 分 述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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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認 知 忠 誠 (Cognitive Loyalty)： 消 費 者 在 此 階 段 的 忠 誠

僅 止 於 對 於 品 牌 的 信 念，亦 即 相 較 於 其 他 品 牌，消 費 者 較 為 偏

好 此 品 牌 之 屬 性。認 知 忠 誠 主 要 是 由 於 消 費 者 先 前 對 於 產 品 的

知 識 或 經 驗 所 形 成，其 所 重 視 的 僅 是 產 品 所 表 現 之 績 效，很 容

易 受 到 競 爭 者 所 影 響 。  

(二 )情 感 忠 誠 (Affective Loyalty)： 在 此 階 段 中 ， 消 費 者 由

於 先 前 所 累 積 之 滿 意 的 使 用 經 驗 ， 產 生 對 於 此 品 牌 的 喜 好 態

度。然 而，情 感 忠 誠 易 受 到 競 爭 者 影 響，而 使 消 費 者 轉 換 至 其

他 品 牌 。  

(三 )行 為 意 向 忠 誠 (Conative Loyalty)：行 為 意 向 忠 誠 是 由 於

先 前 對 於 此 品 牌 之 正 向 情 感 所 影 響，所 形 成 對 於 特 定 品 牌 之 重

複 購 買 意 圖 的 承 諾。但 是 這 種 對 於 特 定 品 牌 的 行 為 意 向 忠 誠 ，

仍 然 有 可 能 不 會 進 行 重 複 購 買 的 行 為 。  

(四 )行 動 忠 誠 (Action Loyalty)：消 費 者 在 前 階 段 之 行 為 意 向

在 此 階 段 會 轉 換 為 實 際 的 再 購 買 行 為，並 克 服 可 能 阻 礙 其 進 行

再 購 買 行 為 之 障 礙。消 費 者 若 持 續 進 行 再 購 買 行 為，會 形 成 對

於 某 特 定 品 牌 之「 行 為 慣 性 (Action Inertia)」，不 易 受 到 其

他 競 爭 品 牌 之 影 響。故 所 有 企 業 經 營 皆 應 該 朝 此 目 標 努 力，使

所 有 消 費 者 皆 能 達 到 行 動 忠 誠 階 段 。  

Peppers, Rogers, and Dorf(1999)則 提 出 「 顧 客 佔 有 率 」

(Share ofCustomer)的 觀 念 來 詮 釋 忠 誠 度；所 謂 顧 客 佔 有 率 指

的 是 針 對 同 一 顧 客 銷 售 更 多 的 產 品 或 服 務，非 傳 統 上 以 市 場 佔

有 率 為 追 求 目 標 。 Frederick and Schefter(2000)認 為 ， 所 謂

的「 忠 誠 度 」指 的 是 爭 取 值 得 投 資 的 顧 客，並 贏 得 顧 客 的 承 諾

關 係 ， 並 使 顧 客 對 公 司 的 人 員 、 產 品 或 服 務 產 生 的 依 賴 或 好  

感，進 而 成 為 最 好 的 廣 告 媒 介，很 快 的 再 尋 找 出 一 群 具 有 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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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費 潛 力 的 顧 客。故 消 費 者 願 不 願 意 替 企 業 宣 傳 則 是 衡 量 其 忠

誠 度 的 一 個 好 方 法。綜 合 以 上 的 論 述，茲 將 學 者 對 於 忠 誠 度 的

定 義 與 相 關 觀 念 彙 整 如 表 2-9 

 

表 2-9 忠 誠 度 的 定 義 與 相 關 觀 念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忠 誠 度 定 義  

Selnes 

 

1993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的 行 為 傾 向 ， 也 是

支 配 消 費 者 實 際 購 買 行 為 的 重 要 素 ， 包

括 未 來 購 買 的 可 能 、 服 務 契 約 的 持 續 、

轉 換 品 牌 的 可 能 性 及 正 面 的 口 碑 宣 傳 。  

Dick and 

Basu 

1994 忠 誠 度 可 視 為 個 人 態 度 和 再 購 行 為 兩 者

關 係 間 的 強 度 。  

Jones and 

Sasser 

 

1995 忠 誠 度 是 顧 客 對 特 定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再 購

買 意 願 強 度 ， 並 將 顧 客 忠 誠 度 分 為 長 期

忠 誠 度 與 短 期 忠 誠 度 兩 種 。  

 

Prus and 

Brandt 

 

 

1995 

 

忠 誠 包 含 顧 客 對 某 一 品 牌 或 公 司 的 長 久

關 係 維 持 的 承 諾 ， 而 最 終 由 態 度 及 行 為

的 組 合 表 現 出 來 。 其 態 度 包 括 再 次 購 買

或 購 買 該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的 意 圖 、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意 願 、 及 面 對 競 爭 者 的 免 疫 力 。  

其 行 為 則 包 括 重 覆 購 買 、 購 買 該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及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行 為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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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代  忠 誠 度 定 義  

Oliver 

 

1999 忠 誠 度 乃 是 先 產 生 於 在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層

面 ， 進 而 表 現 於 外 在 的 購 買 行 為 ， 可 依

忠 誠 形 成 原 因 與 受 到 競 爭 者 影 響 之 程 度

分 為 四 個 階 段 ：  

1. 認 知 忠 誠 (Cognitive Loyalty) 

2. 情 感 忠 誠 (Affective Loyalty) 

3. 行 為 意 向 忠 誠 (Conative Loyalty) 

4. 行 動 忠 誠 (Action Loyalty) 

Frederick 

and 

Schefter 

 

2000 忠 誠 度 指 的 是 爭 取 值 得 投 資 的 顧 客 ， 並

贏 得 顧 客 的 承 諾 關 係 並 使 顧 客 對 公 司 的

人 員 、 產 品 或 服 務 產 生 的 依 賴 或 好 感 ，

進 而 成 為 最 好 的 廣 告 媒 介 ， 很 快 的 再 尋

找 出 一 群 具 有 高 度 消 費 潛 力 的 顧 客 。  

Singh and 

Sirdeshmukh 

 

2000 忠 誠 度 就 是 滿 意 與 現 有 的 服 務 提 供 者 維

持 關 係 的 行 為 意 向 ， 認 為 在 一 個 關 係 結

構 中 ， 顧 客 在 購 後 對 於 企 業 信 任 的 評 價

將 會 正 向 的 影 響 到 顧 客 對 於 彼 此 關 係 的

忠 誠 度 。  

Chaudhuri 

and 

Holbrook 

 

2001 可 分 為 情 感 忠 誠 及 行 為 忠 誠 ， 情 感 忠 誠

指 的 是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認 同 的 程 度 ， 而 行

為 忠 誠 指 的 是 消 費 者 再 次 購 買 相 同 品 牌

的 意 願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 續 上 頁 ）表 2-9 忠 誠 度 的 定 義 與 相 關 觀 念 彙 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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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忠 誠 度 的 衡 量 構 面  

Cunningham(1956)提 出 ， 以 購 買 次 數 之 50%比 例 為 分 界

點，來 區 分 忠 誠 與 非 忠 誠，也 就 是 指 在 某 個 時 段 中，以 對 某 品

牌 的 購 買 次 數 佔 總 購 買 次 數 的 比 例，作 為 衡 量 忠 誠 度 的 方 法 。 

Jacoby(1971)則 是 將 消 費 者 的 偏 好 態 度 分 為 接 受、中 立 及 拒 絕

區 域，以 三 個 區 域 的 距 離 或 其 內 的 品 牌 數 目 來 衡 量 消 費 者 的 忠

誠 度 。 Stum and Thiry(1991)認 為 ， 衡 量 忠 誠 度 應 注 重 行 為 面

的 指 標，並 提 出 四 種 方 式 是 來 衡 量 顧 客 的 忠 誠 度，分 別 為：重

複 購 買 意 願、買 原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的 意 願、他 人 推 薦 的 意 願 和 對

競 爭 對 手 免 疫 的 程 度 。 Fornell(1992)認 為 ， 可 以 藉 由 重 複 購

買 的 意 願 和 顧 客 對 價 格 的 容 忍 度 ， 去 衡 量 忠 誠 度 。  

Jones and Sasser(1995)將 忠 誠 度 衡 量 方 式 歸 納 為 三 大

類 ：  

(一 )主 要 行 為 (primary behavior)：是 以 顧 客 與 公 司 交 易 的 資

訊 來 實 際 測 量 忠 誠 度，這 些 資 訊 是 以 最 近 之 購 買 經 驗 與 行 為 進

行 分 析，包 括 購 買 時 間、購 買 頻 次、購 買 數 量、續 購 率 及 保 有

時 間 等 。  

(二 )次 要 行 為 (secondary behavior)：係 包 括 顧 客 是 否 願 意 公

開 推 薦 或 介 紹 該 產 品 (或 服 務 )以 及 口 碑 等 行 為 。  

(三 )再 購 意 願 (intent to repurchase)： 指 的 是 任 何 時 候 詢 問

顧 客 未 來 是 否 再 度 購 買 特 定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意 願 。  

Gronholdt, Martensen, and Kristensen(2000)指 出 ， 忠 誠 度

可 由 四 個 指 標 構 成 ： 包 括 顧 客 的 再 購 意 願 (intention to 

repurchase)、向 他 人 推 薦 的 行 為 (intention to recommend)、

價 格 容 忍 度 (price tolerance)和 交 叉買 的 意 願 (intention of 

cross-buying) (指 購 買 同 一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的 意 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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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忠 誠 度 的 重 要 性 愈 趨 重 視，其 為 企 業 所 帶 來 的 效 益 也

愈 益 明 顯、因 此 茲 將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於 忠 誠 度 的 衡 量 構 面 彙 整 如  

表 2-10。  

表 2-10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  

學 者  年 代  構 面  

Stum and 

Thiry 

 

1991 1. 重 複購 買 。  

2. 購 買 該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  

3. 向 他 人 推 薦 。  

4. 競 爭 者 免 疫 的 程 度  

Griffin 

 

1995 1. 重 複 購 買  

2. 購 買 該 公 司 其 它 產 品  

3. 建 立 口 碑  

4. 對 競 爭 者 免 疫 的 程 度  

Jones and 

Sasser 

 

1995 1.基 本 行 為 ： 最 近 一 次 消 費 的 購 買 時

間 、 購 買 頻 率 、 購 買 數 量 。  

2. 衍 生 行 為 ： 公 開 的 推 薦 、 口 碑 。  

3. 再 購 意 願 (重 購 意 願 ) 

Zeithaml 

 

1996 1. 口 碑 溝 通  

2. 購 買 意 向  

3. 價 格 敏 感 性  

4. 抱 怨 行 為  

Kotler 

 

1998 1. 較 常 惠 顧  

2. 較 常 對 公 司 提 出 建 言  

3. 公 司 提 供 的 服 務 成 本 較 低  

4. 較 能 體 諒 漲 價 的 措 施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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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代  構 面  

Gronholdt, 

Martensen, 

and 

Kristensen 

2000 1.再 購 意 願  

2.向 他 人 推 薦 的 行 為  

3.價 格 容 忍 度  

4.交 叉 購 買 的 意 願  

Bowen and 

Chen 

 

2001 1.行 為 衡 量 (重覆 購 買 ) 

2.態 度 衡 量 (反 映 在 感 情 與 連 結 心 理 上

內 在 的 忠 誠 ) 

3.合 成 衡 量 (藉 由 顧 客 對 產 品 的 偏 好、品

牌 的 轉 換、購 買 頻 率 與 購 買 數 量 加 以

衡 量  

Pedersen 

and 

Nysveen 

 

2001 

 

 

 

1.認 知 忠 誠  

2.情 感 忠 誠  

3.意 圖 忠 誠  

4.行 為 忠 誠  

Baumann, 

Burton, 

and Elliott 

2005 1.行 為 意 圖 (口 碑 推 薦、短 期 意 圖、長 期

意 圖 ) 

2. 行 為 忠 誠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雖 然 學 者 們 對 於 忠 誠 度 的 衡 量 構 面 看 起 來 不 盡 相 同，但 是

若 仔 細 將 表 2-11的 構 面 加 以 分 析、比 較 和 歸 納，卻 可 以 發 現 ，

探 討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構 面 大 都 離 不 開 重 複 購 買 (以 顧 客 與 公 司 交

易 的 資 訊 來 實 際 測 量 忠 誠 度 )、再 購 意願 (指 任 何 時 候 詢 問 顧 客

未 來 是 否 再 度 購 買 特 定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意 願 )、交 叉 購 買 意 願 (購

買 該 公 司 所 提 供 的 其 他 產 品 或 服 務 公 司 )、口 碑 推 薦 (顧 客 是 否

（ 續 上 頁 ）表 2-10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 (續 ) 



 40

願 意 公 開 推 薦 或 介 紹 該 產 品 或 服 務 以 及 建 立 口 碑 的 行 為 )、 價

格 容 忍 (對 該 公 司 的 價 格 彈 性 )和 對 競爭 者 的 免 疫 程 度 (其 他 競

爭 者 相 同 或 近 似 產 品 /服 務 的 促 銷 活動 不 會 影 響 到 消 費 者 原 有

購 買 行 為 )等 六 個 構 面 之 衡 量 範 疇 。 茲 將 表 2-11中 學 者 所 提 出

的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 依 照 六 個 構 面 加 以 統 計 整 理 ， 如 表 2-11。  

表 2-11 忠 誠 度 衡 量 構面 統 計  

學 者  年 代
重 複

購 買

再 購

意 願

交 叉  

購 買  

意 願  

口 碑

推 薦  

價 格

容 忍

Jones and Sasser 1995 ●  ●   ●   

Prus and Brandt 1995 ●    ●  ●  

Zeitham 1996  ●   ●  ●  

Sirohi,McLaughlin, 

and Wittink 

1998 

 

 

 

●  

 

 ●  

 

●  

 

Gronholdt,Martensen

,and Kristensen 

2000  ●  

 

●  

 

●  

 

●  

 

Peltier and Westfall 2000  ●   ●   

Srinivasan,Anderson

,and Ponnavolu 

2002    ●  ●  

Wang and Sohal 2003  ●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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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本 節 結 論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對 忠 誠 度 的 看 法，本 研 究 將「 忠 誠 度 」定 義

為 ：「 消 費 者 對 特 定 品 牌 羽 球 拍 有 著 願 意 維 持 長 久 關 係 的 承

諾，使 得 消 費 者 在 再 購 意 願、口 碑 推 薦、價 格 容 忍 度 和 交 叉 購

買 的 意 願 方 面 ， 在 比 起 其 他 廠 牌 有 著 特 殊 的 偏 執 」。  

 

考 慮 資 料 取 得 的 可 得 性 和 羽 球 拍 消 費 行 銷 的 實 際 狀 況 ，  

本 研 究 決 定 採 用 Gronholdt,Martensen, and Kristensen(2000) 

所 提 出 的 再 購 意 願 (intention torepurchase)、 口 碑 推 薦

(intention to recommend)、 價格 容 忍 度 (pricetolerance)

和 交 叉 購 買 的 意 願 (intention of cross-buying)四 個 構 面 作

為 忠 誠 度 的 衡 量 指 標 。  

 

企 業 的 最 重 要 目 標 是 為 期 望 能 永 續 經 營，而 企 業 能 否 永 續

經 營 的 一 個 重 要 指 標 即 為 忠 誠 度。若 企 業 擁 有 廣 大 的 忠 誠 度 高

的 消 費 族 群，則 將 使 獲 利 源 源 不 絕，使 企 業 體 能 有 所 盈 餘 去 投

入 更 多 資 源，強 化 其 企 業 經 營 體 質 而 立 於 不 敗 之 地。故 本 研 究

將 加 入 忠 誠 度 作 為 本 研 究 架 構 中 的 依 變 項 。 希 望 藉 由 涉 入 程

度、滿 意 度 的 操 弄 對 忠 誠 度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結 果 作 一 深 入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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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涉入程度與滿意度之關係 

由 於 涉 入 程 度 的 觀 念 在 解 釋 消 費 者 行 為 中 日 趨 重 要 ， 有

關 將 涉 入 度 運 用 於 行 銷 應 用 上 也 逐 漸 被 重 視 ， 所 以 ， 有 越 來

越 多 的 學 者 對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間 關 係 實 施 研 究 。 其 國 外 的

研 究 結 果 整 理 如 下 ：  

 

Churchill and Surprenent (1982)發 現 在 低 涉 入 的 情 況

下 ， 不 一 致 性 與 績 效 對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但 在 高 涉 入 的

情 況 下 ， 只 有 績 效 對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但 Tse and 

Wilton(1988)發 現 在 高 涉 入 的 情 況 下 ， 不 一 致 性 與 績 效 都 對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Spreng et al.(1996)亦 支 持 此 論 點  

 

Zaichkowsky（ 1985）認 為 高 涉 入 度 者 有 強 烈 動 機 避 免 消

費 後 不 滿 意 ； Oliver and Bearden（ 1993） 認 為 高 涉 入 度 者

較 低 涉 入 度 者 具 有 較 高 滿 意 度 與 較 低 的 負 向 不 一 致 性 ，

Richins and Bloch（ 1991） 亦 支 持 此 理 論 點 ， 但 是 事 隔 二 個

月 後 高 涉 入 度 者 的 滿 意 度 會 降 低 ， 反 而 低 涉 入 度 者 的 滿 意 度

會 提 高 。 陸 運 嫻 （ 2004） 提 到了 涉 入 程 度 會 因 為 影 響 消 費 者

的 評 量 標 準 ， 進 而 影 響 到 消 費 者 對 滿 意 度 的 衡 量 ， 因 此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有 著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 林 衢 良 （ 2004） 提 到 了

涉 入 程 度 會 對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的 評 量 結 果 造 成 影 響 ， 並 且 也 發

現 高 涉 入 程 度 與 低 涉 入 程 度 消 費 者 兩 者 之 間 的 消 費 行 為 有 著

顯 著 差 異 。 李 孟 陵 （ 2003） 研 究 中 指 出 ， 高 涉 入 程 度 消 費 者

在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各 個 量 構 面 中 ， 高 涉 入 程 度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都

明 顯 高 於 低 涉 入 程 度 消 費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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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榮 華 (2006) 主 要 以 國 軍 官 兵 網 咖 參 與 者 滿 意 度、涉 入

程 度 與 忠 誠 度 的 調 查 研 究 ， 探 討 其 各 變 項 差 異 及 相 關 情 形 。

其 結 果 顯 示 顧 客 「 滿 意 度 」 是 與 顧 客 「 忠 誠 度 」 有 正 向 的 關

連 性 。 而 涉 入 程 度 對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間 關 係 是 有 調

節 的 作 用。表 2-12 是 國 內 學 者對 於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的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整 理 如 下 ：  

表 2-12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研 究 結 果  

黃 仲  1997 二 維 品 質 模 式 及 涉 入 程 度 在 顧 客 滿 意 度 衡 量

上 的 研 究 -以 西 式 連 鎖 速 食 業 為 例 之 相 關 研

究 發 現 ， 消 費 者 評 估 滿 意 度 時 ， 高 涉 入 消 費

者 對 於 各 滿 意 度 衡 量 項 目 的 要 求 也 普 遍 高 於

低 涉 入 消 費 者 ， 且 消 費 者 會 由 於 涉 入 程 度 的

不 同 而 考 量 不 同 的 品 質 要 素 。  

 

鍾 瑄 容  2000 涉 入 程 度、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關 係之 研 究 -

以 網 路 商 店 類 型 及 顧 客 關 係 結 合 類 型 分 析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不 論 在 何 種 網 路 商 店 ， 涉 入 程

高 的 消 費 者 其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也 會 高 。  

 

楊 台 寧  

 

2003 涉 入 程 度 、 服 務 補 救 與 顧 客 滿 意 度之 關 係 -

以 線 上 遊 戲 為 例 之 相 關 研 究 中 顯 示 ， 在 不 同

的 涉 入 程 度 下 ， 消 費 者 在 服 務 補 救 期 望 對 服

務 補 救 後 滿 意 度 的 關 係 上 有 顯 著 關 係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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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2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續 )     

學 者  年 代  研 究 結 果  

黃 淑 韻  2004 遊 客 對 民 宿 的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關 係 之 探 討

-以 南 投 縣 清 境 地 區 為 例 之 研 究 結 果 發 現，高

涉 入 程 度 遊 客 的 滿 意 度 反 應 都 比 低 涉 入 程 度

遊 客 來 的 高 。  

林 偉 專  2004 涉 入 程 度、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之 研 究 -以 臺 中

市 政 府 為 例 之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民 眾 對 洽 公 事

務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正 向 關 係 。  

陳 彥 豪  2004 針 對 職 棒 球 迷 涉 入 程 度 、 球 隊 認 同 、 參 與 滿

意 度 與 球 迷 忠 誠 度 之 關 聯 探 討 之 相 關 研 究 發

現 ， 球 迷 涉 入 程 度 對 參 與 滿 意 度 與 球 迷 忠 誠

度 具 正 向 顯 著 關 係 。  

資 料 來 源 : 賴 昇 宏 （ 2006） 。 大 專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滿 意 度 、 涉 入 程
度 與 品 牌 權 益 之 相 關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南 大 學 ， 臺 南 。 
 

 

本 節 結 論 ： 大 部 分 學 者 同 意 涉 入 程 度 對 滿 意 度 會 造 成 影

響，且 會 進 而 影 響 消 費 者 購 買 行 為。而 高 低 涉 入 程 度 的 不 同，

其 滿 意 度 亦 不 相 同 。 高 涉 入 程 度 會 有 較 高 的 滿 意 度 ； 低 涉 入

程 度 會 有 較 低 的 滿 意 度 。 由 此 即 可 證 明 涉 入 程 度 相 關 研 究 在

行 銷 領 域 上 的 重 要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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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涉入程度與忠誠度之關係 

在 探 討 涉 入 程 度 對 於 滿 意 度 的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後 ， 我 們 將

緊 接 著 探 討 涉 入 程 度 對 於 忠 誠 度 的 影 響 結 果 為 何 。 其 研 究 結

果 整 理 如 下：表 2-13 是 國 內 學 者 對 於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的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整 理 如 下  

表 2-13 涉 入 程 度 與 忠 誠 度 的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研 究 結 果  

鍾 瑄 容   2000 以 不 同 的 「 網 路 商 店 」 類 型 及 消 費 涉 入 程 度 之

觀 點 ， 對 顧 客 關 係 結 合 類 型 、 顧 客 滿 意 及 品 牌

忠 誠 度 加 以 採 討 。 其 結 果 顯 示 除 了 購 物 綜 合 型

及 資 訊 專 賣 型 網 路 商 店 在 購 買 涉 入 程 度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有 正 向 關 係 外 ； 其 餘 網 路 商 店 皆 無 正 向

關 係 。  

李 孟 陵  2003 以 台 北 市 咖 啡 連 鎖 店 消 費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其 研

究 結 果 發 現，消 費 者 的 忠 誠 度 因 為「 涉 入 程 度 」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在 忠 誠 度 的 「 消 費 者 再 購

意 願 」、「 向 他 人 推 薦 意 願 」以 及「 價 格 容 忍 度 」

三 方 面 ， 其 高 涉 入 消 費 者 的 忠 誠 度 會 比 低 涉 入

消 費 者 來 的 高 。 且 會 因 為 消 費 者 本 身 「 涉 入 程

度 」 的 不 同 ， 對 於 各 滿 意 度 構 面 的 表 現 會 有 所

差 異 ， 也 會 對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間 關 係 產 生 部 份

中 介 效 果 。  

林 衢 良  2004 在 大 學 生 撞 球 參 與 者 撞 球 場 館 滿 意 度 、 涉 入 程

度 、 忠 誠 度 研 究 中 發 現 涉 入 程 度 與 忠 誠 度 「 正

面 口 碑 宣 傳 」、「 整 體 忠 誠 度 」上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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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代  研 究 結 果  

邱 瑋 俊  2004 其 研 究在 探 討 :當 消 費 者 面 臨 不 同 涉 入 程 度 的

產 品 時 ， 其 品 牌 購 買 忠 誠 度 是 否 有 所 不 同 。 其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產 品 涉 入 與 品 牌 購 買 忠 誠 度 之 關

係 研 究 中 顯 示 消 費 者 對 完 全 涉 入 產 品 的 品 牌 購

買 忠 誠 度 ， 高 於 最 低 涉 入 產 品 的 品 牌 忠 誠 度 ，

且 為 正 顯 著 、 正 相 關 。  

陳 彥 豪  2004 針 對 職 棒 球 迷 涉 入 程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中

發 現 ， 球 迷 的 涉 入 程 度 與 忠 誠 度 有 著 正 向 的 關

係 存 在 ，  

賴 昇 宏  2004 是 在 探 究 UBA 大 專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在 滿 意

度、涉 入 程 度 與 品 牌 權 益 上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涉

入 程 度 」 與 「 品 牌 知 名 度 」、「 品 牌 聯 想 」、「 知

覺 品 質 」、「 忠 誠 度 」 皆 有 著 正 向 的 關 係 存 在 。

王 仁 宏  2005 以 台 中 市 的 運 動 休 閒 健 康 俱 樂 部 的 會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其 結 果 顯 示 涉 入 程 度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無 正

向 影 響 （ 無 直 接 效 果 ）。  

李 榮 華  2006 以 國 軍 官 士 兵 網 咖 參 與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其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消 費 者 的「 滿 意 度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

成 正 相 關 。 涉 入 程 度 對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間 關 係 有 調 節 作 用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 (續 上 頁 ）表 2-13 涉 入 程 度 與 忠 誠 度 的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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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節 結 論：在 涉 入 程 度 對 忠 誠 度 的 相 關 研 究 上，其 研 究 結

果 較 為 不 一 致。大 部 分 研 究 顯 示 涉 入 程 度 對 忠 誠 度 有 正 向 相 關

並 且 會 造 成 影 響，但 是 亦 有 其 他 研 究 結 果 顯 示，涉 入 程 度 對 忠

誠 度 並 無 正 向 相 關、或 者 是 涉 入 程 度 對 於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的 關

係 只 存 在 著 中 介 作 用。故 涉 入 程 度 對 忠 誠 度 的 關 係 究 竟 為 何 ？

有 待 本 研 究 來 加 以 驗 證 。  

 

第六節、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關係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分 別 對 於 消 費 者 行 為 來 說 具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力 ； 對 於 企 業 經 營 而 言 亦 是 關 鍵 。 而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其 兩

者 之 間 關 係 為 何 ， 其 研 究 結 果 整 理 如 下 ：  

表 2-14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研 究 結 果  

Fornell 1992 顧 客 滿 意 可 使 忠 誠 度 增 加，顧 客 不 滿 意 可

使 忠 誠 度 下 降 和 抱 怨 增 加 。  

Anderson 

and 

Sullivan 

1993 滿 意 度 會 正 向 的 影 響 顧 客 的 再 購 行 為，而

且 顧 客 的 再 購 行 為 與 購 買 意 圖 是 顧 客 忠

誠 的 一 種 行 為 表 現，故 推 論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為 正 相 關 。  

Jones and 

Sasser 

1995 針 對 汽 車、個 人 電 腦、市 內 電 話、航 空 公

司 和 醫 院 等 行 業，進 行 滿 意 度 和 忠 誠 度 關

係 之 研 究，發 現 滿 意 度 對 忠 誠 度 的 影 響 ，

會 因 競 爭 環 境、產 業 結 構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若 產 品 獨 占 性 愈 強，忠 誠 度 將 愈 高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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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續 ) 

學 者  年 代  研 究 結 果  

Zeithaml 

and Bitner 

1996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忠 誠 度 的 前 因 變 項，且 會 成

正 向 的 影 響 忠 誠 度 。  

Gronholdt, 

Martensen, 

and 

Kristensen 

2000 對 六 個 產 業 共 30 家 公 司 進 行 研 究 ， 發 現

顧 客 滿 意 度 會 正 向 的 影 響 顧 客 忠 誠 度 。  

Kotler 2003 有 高 度 滿 意 的 顧 客，可 創 造 對 品 牌 的 情 感

聯 繫 ， 進 而 使 企 業 獲 得 較 高 的 顧 客 忠 誠

度 。  

Lovelock 

and Wirtz 

2004 顧 客 滿 意 主 要 乃 基 於 使 用 者 對 此 產 品 或

服 務 使 用 效 能 與 期 望 之 比 較。同 時，顧 客

滿 意 度 為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重 要 動 力，兩 者 呈

現 顯 著 的 正 向 關 係。亦 即 顧 客 滿 意 度 越 高

的 產 品 或 服 務，顧 客 忠 誠 度 與 顧 客 維 持 均

會 較 佳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本 節 結 論 ： 大 部 分 學 者 皆 同 意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增 加 則 忠 誠

度 增 加 ，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下 降 則 忠 誠 度 下 降 ； 滿 意 度 會 正 向 的

影 響 顧 客 的 再 購 行 為 與 購 買 意 圖 ， 故 推 論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為

正 相 關 。 但 滿 意 度 對 忠 誠 度 的 影 響 ， 會 因 競 爭 環 境 、 產 業 結

構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若 產 品 獨 占 性 愈 強 ， 忠 誠 度 將 愈 高 。  

 

（ 續 上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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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背 景 、 目 的 及 文 獻 探 討 建 立 出 本 研 究 之

架 構 ， 之 後 再 依 實 際 研 究 步 驟 繪 出 研 究 流 程 。 其 次 針 對 研 究

對 象 之 屬 性 編 製 出 研 究 工 具 ， 隨 後 進 行 一 系 列 檢 測 ， 以 便 讓

測 量 工 具 得 以 運 用 。 最 後 藉 由 統 計 方 法 來 分 析 回 收 問 卷 之 數

值，以 作 為 研 究 結 果 之 討 論。本 章 共 分 為 五 節：第 一 節  研 究

步 驟 ； 第 二 節 研 究 假 設 ； 第 三 節  研究 架 構 ； 第 四 節  研 究 對

象 ； 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 第 六 節  資 料 處 理 。 

 

 

第一節 研究步驟 

 

本 研 究 確 立 研 究 主 題 與 範 圍 後 ， 進 行 資 料 蒐 集 與 閱 讀 ，  

再 根 據 文 獻 探 討 而 訂 定 研 究 架 構 與 研 究 假 說 ， 然 後 進 行 問 卷  

之 設 計 與 編 制，專 家 效 度 審 視 通 過 後，進 行 預 試 問 卷 的 發 放 ， 

預 試 回 收 後 進 行 信 效 度 分 析 ， 修 改 問 卷 後 ， 進 行 正 式 問 卷 的  

發 放 與 回 收 ， 同 樣 進 行 信 效 度 分 析 ， 檢 視 是 各 構 面 之 信 效 度  

值 是 否 達 一 致 性 、 穩 定 性 ， 然 後 將 資 料 編 碼 進 行 分 析 ， 然 後  

撰 寫 研 究 結 論 與 提 出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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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步 驟 如 下 ：  

 

 

圖 3-1 研 究 步 驟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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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  

 

H 8    H 9

 
H 2  

H 3  

H 4

H 5  

H 6  

H 7

 

第二節 研究架構 

經 由 第 二 章 的 文 獻 探 討 ， 並 參 考 各 學 者 的 研 究 結 果 後 ，

本 研 究 所 建 立 之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2 所 示 。 藉 此 檢 視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各 變 項 間 的

關 係 。  

 

 

 

 
 
  
  

 
 
 
 
 
   

 

 

 

圖 3-2 研 究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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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 

 

根 據 研 究 問 題 與 文 獻 之 實 證 研 究，本 研 究 提 出 以 下 假 設： 

一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方 面 : 

H1: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羽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1-1:性 別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1-2:年 齡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1-3:婚 姻 狀 況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1-4:教 育 程 度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1-5:職 業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1-6: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1-7:平 均 每 次 運 動 時 間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1-8:球 齡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2: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羽 球 拍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H2-1:性 別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2-2:年 齡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2-3:婚 姻 狀 況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差 異 。  

H2-4:教 育 程 度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差 異 。  

H2-5:職 業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2-6: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差 異 。  

H2-7:平 均 每 次 運 動 時 間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2-8:球 齡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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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羽 球 拍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H3-1:性 別 在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3-2:年 齡 在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3-3:婚 姻 狀 況 在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差 異 。  

H3-4:教 育 程 度 在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差 異 。  

H3-5:職 業 在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3-6: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在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差 異 。  

H3-7:平 均 每 次 運 動 時 間 在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3-8:球 齡 在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 、 羽 球 拍 品 牌 方 面 : 

H4:羽 球 拍 品 牌 在 羽 球 拍 消 費者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5:羽 球 拍 品 牌 在 羽 球 拍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6:羽 球 拍 品 牌 在 羽 球 拍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涉 入 程 度、滿 意 度、忠 誠 度 三 者 變 項 間 的 相 關 影 響 方 面 : 

H7:涉 入 程 度 對 於 羽 球 拍 滿 意度 上 沒 有 直 接 且 正 向 的 影 響 。  

H8:涉 入 程 度 對 於 羽 球 拍 忠 誠度 上 沒 有 直 接 且 正 向 的 影 響 。  

H9:滿 意 度 對 於 羽 球 拍忠 誠 度 上 沒 有 直 接 且 正 向 的 影 響 。  

 

第四節 研究對象 

一 、 預 試 對 象 :  

本 研 究 預 試 對 象 人 數 符 合 吳 明 隆 (2005)預 試 對 象 人 數 以

問 卷 中 量 表 題 項 最 多 者 之 3-5 倍 人 數 之 原 則。本 研 究 以 2009

年 8 月 1 日 至 8 月 31 日 在 桃 園 縣 各 室 內 羽 球 館 中，從 事 羽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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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為 預 試 對 象，並 需 年 滿 16 歲 以 上，以 便

利 抽 樣 方 式 進 行 調 查 ， 使 用 現 場 施 測 方 式 ， 對 其 進 行 調 查 並

現 場 回 收 問 卷 。 本 研 究 共 發 放 140 份 預 試 問 卷 ， 剔 除 作 答 不

完 整 後 ， 有 效 問 卷 為 120 份 ，  有 效 回 收 率 85 .7 %。  

二 、 正 式 對 象 : 

本 研 究 以 2009年 9月 1日 至 2009年 10月 31日 在 桃 園 縣 各 室

內 羽 球 館 中，從 事 羽 球 運 動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為 正 式 研 究 對 象 ，

並 需 年 滿 16歲 以 上，以 便 利 抽 樣 方 式 進 行 調 查，使 用 現 場 施 測

方 式 ， 對 其 進 行 調 查 並 現 場 回 收 問 卷 。 問 卷 發 放 計 420份 ， 扣

除 無 效 問 卷 後 實 得 有 效 問 卷 數 為 389份 ， 回 收 率 為 92.6%。  

 

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 研 究 是 經 文 獻 探 討 與 資 料 蒐 集 後，參 考 楊 文 壽 (2001)、

古 德 龍（ 2003）、賴 昇 宏 (2006)、徐 新 勝 (2006)、劉 居 盈 (2007)、

林 世 宏（ 2008）等 人 之 問 卷，選 擇 適 合 本 研 究 目 的 之 問 卷，並

予 以 修 改，在 初 稿 擬 定 完 成 後，函 請 專 家 學 者 針 對 預 試 問 卷 之

整 體 架 構 、 計 分 及 填 答 方 式 、 用 字 遣 詞 等 進 行 修 改 並 提 供 意

見 ， 經 修 改 後 完 成 預 試 量 表 。  

故 本 研 究 將 以 自 編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滿 意 度、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調 查 問 卷 」（ 如 附 錄 一 ）為 工 具 來 進 行 預 試，來

調 查 受 訪 者 對 於 使 用 羽 球 拍 後 的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現 況 及 探 討 各 變 項 間 是 否 有 相 關 性 存 在 。 本 研 究 問 卷 共 分

為 五 部 分，第 一 部 份 為「 人 口 統 計 背 景 變 項 」；第 二 部 份 為「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 第 三 部 份 為 「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 第

四 部 份 為 「 滿 意 度 量 表 」； 第 五 部 份 為 「 忠 誠 度 量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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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詳 述 預 試 與 各 問 卷 編 製 過 程 ， 最 後 則 為 預 試 研 究 結

果 以 做 為 正 式 研 究 之 參 考 。  

一 、 預 試 :  

本 研 究 之 預 試 問 卷 (附 錄 一 )， 以 吳 明 隆 (2005)預 試 對 象

人 數 以 問 卷 中 量 表 題 項 最 多 者 之 3-5 倍 人 數 為 原 則 ， 以 年 滿

16 歲 之 桃 園 縣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為 預 試對 象，以 便 利 抽 樣 方 式 施

測 。 2009 年 8 月 1 日 至 8 月 31 日 ， 分 別 於 桃 園 縣 各 室 內 羽

球 館 進 行 現 場 問 卷 施 測 ， 本 研 究 共 發 放 140 份 預 試 問 卷 ， 剔

除 作 答 不 完 整 後 ， 有 效 問 卷 為 120份 ， 有 效 回 收 率 85 .7 %。

問 卷 回 收 後 ， 將 預 試 問 卷 編 碼 輸 入 ， 並 以 SPSS 10.0 統 計 軟

體 進 行 分 析 ， 依 據 （ 一 ） 鑑 別 力 分 析 ： 以 ｔ 檢 定 逐 題 進 行 高

低 分 組 （ 27%） 之 平 均 數 差 異 比 較 ， 選 取 差 異 值 達 0.0 5 顯

著 水 準 者；（ 二 ）因 素 分 析：以 主 成 份 因 素 分 析 法，剔 除 因 素

負 荷 量 低 於 0.5 者 ， 作 為 選 題 的 標 準 。  

二 、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  

涉 入 程 度 可 以 根 據 對 象 和 本 質 的 不 同 來 作 為 分 類 的 方

式 。 以 本 質 不 同 來 分 ， 涉 入 程 度 可 以 分 為 情 境 涉 入 、 持 久 性

涉 入 與 反 應 涉 入 (Houston  and  Rothschild,1978)三 類，若

以 對 象 來 分 ， 涉 入 程 度 又 可 分 為 廣 告 涉 入 、 產 品 涉 入 與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Zaichkowsky,1985) 三 類。故 本 涉 入 程 度 量 表，是

本 研 究 者 根 據 (1)上 述 學 者 分 類 中 的情 境 涉 入、持 久 性 涉 入 、

反 應 涉 入 、 廣 告 涉 入 、 產 品 涉 入 與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之 內 涵 、 定

義 ， 來 發 展 題 項 及 構 面 。 (2)並 參 考 Laurent and Kapfe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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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所 提 出 之 CIP 量 表（ consumer involvement profile）

及 Zaichkowsky（ 1986） 發 展 的 PII 量 表(personalinvo

lvement inventory）來 發展 題 項 (3)參 考：楊 文 壽 (2001)「 行

動 電 話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及 購 買 決 策 之 研 究 問 卷 」、 劉 居 盈

(2007)「 涉 入 程 度 、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品 牌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問 卷 」所 形 成。並 期 望 能 發 展 出 六 個 構 面，分 別 為 情 境 涉 入 、

持 久 性 涉 入 、 反 應 涉 入 、 廣 告 涉 入 、 產 品 涉 入 與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六 個 部 分 ， 共 計 出 25 題 。量 表 採 用 「 李 克 氏 五 點 評 定 量

表 」 使 用 五 分 區 間 尺 度 量 測 計 分 ， 依 據 受 試 者 在 每 題 項 所 填

具 的 答 案 給 分 ， 選 填 非 常 不 同 意 者 給 1 分 、 選 填 不 同 意 者 給

2 分 、 選 填 無 意 見 者 給 3 分 ， 選 填 同 意 者 給 4 分 及 選 填 非 常

同 意 者 給 5 分 。 將 各 因 素 題 目 之 分 數 加 總 後 平 均 ， 分 數 越 高

者 ， 代 表 該 因 素 重 視 程 度 越 高 。 本 量 表 經 預 試 後 ， 以 項 目 分

析 瞭 解 各 題 項 之 鑑 別 度 ， 以 因 素 分 析 考 驗 量 表 之 建 構 效 度 ，

並 進 行 分 析 量 表 各 層 面 之 信 度 考 驗 。  

（ 一 ） 項 目 分 析  

    本 量 表 經 預 試 後，以 T 檢 定 逐 題 進 行 高 低 分 組（27%）之

平 均 數 差 異 比 較 ， 選 取 差 異 值 達 .05 顯 著 水 準 之 題 項 。 除 了

第 四 題 「 我 購 買 完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後 ， 我 對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資 訊

的 關 注 程 度 」 第 十 三 題 「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廣 告 資 訊 我 會 視 而

不 見 。 」 第 二 十 二 題 「 我 對 於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選 擇 會 受 到 價

格 的 影 响 。 」 未 達 .05 之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故 予 以 刪 除 。 其 餘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05 之 顯 著 差 異水 準 ， 故 全 部 予 以 保 留 。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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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t 值  P 值

1.我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會 受 到 銷 售 人 員 的 影响  2 . 5 8 4  . 0 1 2
2.我 會 因 為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在特 價 或 促 銷 而 去 購 買 。  4 . 6 4 1  . 0 0 0
3.我 會 為 了 要 在 比 賽 中 獲 勝，而 去 購 買 功 能 不 同 的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5 . 1 9 5  . 0 0 0

4.我 購 買 完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後，我 對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資 訊

的 關 注 程 度 就 會 下 降 許 多 。  

. 6 4 7  . 5 2 0

5.任 何 情 況 下，對 於 該 品 牌 羽 球 拍，我 會 持 續 且 深 入
的 關 注 。  

5 . 9 1 3  . 0 0 0

6.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能 持 續 地 滿 足 我 內 在 需 求 。  6 . 2 9 7  . 0 0 0
7.對 於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我 擁 有 長 期 興 趣 。  6 . 1 2 1  . 0 0 0
8.我 經 常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6 . 6 8 9  . 0 0 0
9.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對 我 來 說 是 件 複 雜 的 事 。  4 . 0 8 4  . 0 0 0
10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時 ， 我會 受 到 外 在 購 買 情 境 的
影 响 。  

3 . 3 8 3  . 0 0 1

11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我 會 受 到 內 在 價 值 觀 的 影 響。 2 . 9 7 7  . 0 0 4
12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廣告 資 訊 我 會 特 別 留 意 。  5 . 8 5 1  . 0 0 0
13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廣告 資 訊 我 會 視 而 不 見 。  . 8 2 4  . 4 1 4
14 我 會 主 動 搜 尋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訊 息 。  4 . 6 9 3  . 0 0 0
15 我 會 因 為 該 品 牌 羽球 拍 廣 告 去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5 . 4 2 8  
 

. 0 0 0
 

16.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在 我 心 中 有 著 重 要地 位 。  5 . 2 2 1  . 0 0 0
17.該 品 牌 羽 球 拍 能 展 現 我 的 身 分 地 位 。  5 . 7 8 7  . 0 0 0
18.我 可 以 分 辨 出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好 壞 。  4 . 0 2 3  . 0 0 0
19.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帶 給 我 許 多 生 活 上 的 樂 趣 。  4 . 2 0 2  . 0 0 0
20.每 一 次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選 購，對 我 來 說 是 重 要 的。 6 . 8 3 5  . 0 0 0
21.我 買 錯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時 ， 會 造 成 我 很 大 的 損 失 。  4 . 4 8 9  . 0 0 0
22.我 對 於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選 擇 會 受 到 價 格的 影 響  1 . 9 4 8  . 0 5 6
23.我 會 花 很 多 時 間 來 選 購 該 品 牌 羽球 拍 。  7 . 8 7 1  . 0 0 0
24.在 選 購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前 ， 我 會 考 慮 很 多因 素 。  3 . 9 9 4  . 0 0 0
25.羽 球 拍 品 牌 的 選 擇 ， 會 影 響 一 個 人 的 自 我 形 象 。  2 . 6 9 1  . 0 0 9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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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因 素 分 析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得 知K M O為 . 7 2 1 > 0 . 5， 表 示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此 外 從 B a r l e t t ’ s球 形 考 驗 的 χ 2值 為 8 4 8 . 5 0 3， p < . 0 0 1，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故 此 分 量 表 適 合 用 因 素 分 析 來 了 解 其 構 面 且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0 . 4 1 8%。  

    由 於 第3題 「 我 會 為 了 要 在 比 賽 中 獲 勝 ， 而 去 購 買 功 能 不

同 的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之 因 素 負 荷 量 為 . 4 0 3 < 0 .5； 第 11題 「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時，我 會 受 到 內 在 價 值 觀 的 影 響。」之 因 素 負

荷 量 為 . 2 1 7 <0. 5； 第 1 5題「 我 會 因 為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廣 告 而 去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之 因 素 負 荷 量 為 . 3 7 8 <0. 5； 第 1 6題 「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在 我 心 中 有 著 重 要 地 位 。 」 之 因 素 負 荷 為 . 4 7 5 <0. 5，

故 予 以 刪 除。再 次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K M O為 . 7 1 0 > 0 . 5，表 示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此 外 從 B a r l e t t ’ s球 形 考 驗 的 χ 2值 為 6 5 1 . 8 7 2，

p < . 0 0 1，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故 此 分 量 表 適 合 用 因 素 分 析 來 了 解

其 構 面 且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6 . 4 2 5 %， 所 保 留 題 目 之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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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 1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12.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廣 告 資 訊 我 會
特 別 留 意 。  

. 7 0 5      

5.任 何 情 況 下 ， 對
於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我 會 持 續 且 深
入 的 關 注 。  

. 6 9 8      

24.在 選 購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前 ， 我 會 考

慮 很 多 因 素 。  

. 6 9 4      

23.我 會 花 很 多 時
間 來 選 購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6 6 7      

20. 每 一 次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選 購 ， 對
我 來 說 是 重 要 的 。

. 5 7 9      

廣  
告  
、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14.我 會 主 動 搜 尋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訊 息 。  

. 5 0 3      

7. 對 於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我 擁 有
長 期 興 趣 。  

 . 8 5 2     

6.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能 持 續 地 滿
足 我 內 在 需 求 。  

 . 8 1 6     

持  
續  
性  
涉  
入  

8. 我 經 常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7 6 6     

18.我 可 以 分 辨 出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好 壞 。  

  . 7 6 9
    

 
產
品
涉
入  

19.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帶 給 我 許 多 生 活

上 的 樂 趣 。  

  . 6 6 2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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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 1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續 ) 
因
素
名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1. 我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會 受 到 銷 售

人 員 的 影 响 。  

   . 8 4 4    

情
境
涉
入  

2. 我 會 因 為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在 特 價

或 促 銷 而 去 購 買 。

   
. 7 5 9  

   

25.羽 球 拍 品 牌 的

選 擇 ， 會 影 響 一 個

人 的 自 我 形 象 。  
    

. 8 5 2  
 
 

 

品
牌
形
象  
涉
入  

17.該 品 牌 羽 球 拍

能 展 現 我 的 身 分

地 位 。  
    . 6 0 4   

9.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對 我 來 說 是

件 複 雜 的 事 。  

     . 7 8 0

10.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時 ， 我 會 受 到

外 在 購 買 情 境 的

影 响 。  

 
 

 
   . 6 4 4

 

反
應
涉
入  

21.當 我 買 錯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時 ， 會 造

成 我 很 大 的 損 失 。

     . 5 8 1

解 釋 變 異 量 （ %）  1 5 . 2 1 3 . 7 1 0 . 7 9 . 3  8 . 9  8 . 3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1 5 . 2 2 9 . 0 3 9 . 7 4 9 . 1  5 8 . 0  6 6 . 4

（ 三 ） 信 度 分 析  

六 個 構 面 的 A l p h a係 數 分 別

為 . 7 8、 . 8 2、 . 5 7 1、 . 5 5、 . 5 9 4、 . 5 1 8，而 總 分 量 表 α 係 數 為 . 8 0，

代 表 此 量 表 信 度 佳 （ 如 表 3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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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 2涉 入 程 度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題 項  
I t e m - To t a l  

C o r r e l a t i o n  

C r o n b a c h ’

s  α  

12.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廣 告 資 訊 我 會 特 別
留 意 。  

. 5 3 4  

5.任 何 情 況 下，對 於 該 品 牌 羽 球 拍，我
會 持 續 且 深 入 的 關 注 。  

. 5 6 9  

24.在 選 購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前 ， 我 會 考 慮

很 多 因 素 。  
. 4 6 1  

23我 花 很 多 時 間 來 選 購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5 2 5  

20.每 一 次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選 購 ， 對 我
來 說 是 重 要 的 。  

. 5 7 3  

廣
告  
、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14.我 會 主 動 搜 尋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訊 息 。  . 4 9 9  

. 7 8 0  

7.對 於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我 擁 有 長 期
興 趣 。  

. 7 7 9  

6.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能 持 續 地 滿 足 我
內 在 需 求 。  

. 6 6 0  

持
續
性
涉
入  8.我 經 常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6 0 0  

. 8 2 0  

18.我 可 以 分 辨 出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好

壞 。  
. 4 0 1  

產
品
涉
入  

19.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帶 給 我 許 多 生 活 上 的
樂 趣 。  

. 4 0 1  
. 5 7 1  

1.我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會 受 到 銷 售 人

員 的 影 响 。  
. 5 9 4  

情
境
涉
入  

2.我 會 因 為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在 特 價 或 促

銷 而 去 購 買 。  
. 5 9 4  

. 5 9 4  

25.羽 球 拍 品 牌 的 選 擇 ， 會 影 響 一 個 人

的 自 我 形 象 。  
. 5 1 8  

品
牌
形
象  17.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展 現 我 的 身分 地 位  . 5 1 8  

. 5 1 8  

9.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對 我 來 說 是 件 複

雜 的 事 。  
. 3 5 2  

10.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時 ， 我 會 受 到 外

在 購 買 情 境 的 影 响 。  
. 4 7 4  

反
應
涉
入  

21.當 我 買 錯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時 ， 會 造 成

我 很 大 的 損 失 。  
. 5 1 3  

. 5 5  

總 分 量 表 的 α 係 數  .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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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滿 意 度 量 表 ：  

本 研 究 滿 意 度 量 表 部 分 ， 題 項 5、 6、 7 題 主 要 參 考 古 德

龍 (2003)「 台 北 縣 市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行為 問 卷  」， 其 餘 題 項 主

要 參 考 林 世 宏 （ 2008）「 品 牌 形 象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模 式 調 查 問

卷 」所 形 成，量 表 累 積 解 釋 總 變 異 量 介 於 64%至 89%之 間，顯

示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 ； 而 量 表 間 的 Cronbach’ s α 值

介 於 .88 至 .92 之 間，顯 示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之 後 再 根 據

本 研 究 對 象 之 實 際 情 形 進 行 修 正 編 制 ， 其 主 要 構 面 分 為 產 品

滿 意（ 1-7 題 ）、服 務 滿 意 (8-10 題 )與 整體 滿 意 (11-14 題 )三

個 部 分，共 設 計 出 14 題 與 本 研究 羽 球 拍 滿 意 度 相 關 題 項。 量

表 採 用「 李 克 氏 五 點 評 定 量 表 」使 用 五 分 區 間 尺 度 量 測 計 分，

依 據 受 試 者 在 每 題 項 所 填 具 的 答 案 給 分 ， 選 填 非 常 不 同 意 者

給 1 分 、 選 填 不 同 意 者 給 2 分 、 選 填 無 意 見 者 給 3 分 ， 選 填

同 意 者 給 4 分 及 選 填 非 常 同 意 者 給 5 分 。 將 各 因 素 題 目 之 分

數 加 總 後 平 均 ， 分 數 越 高 者 ， 代 表 該 因 素 重 視 程 度 越 高 。 本

量 表 經 預 試 後 ， 以 項 目 分 析 瞭 解 各 題 項 之 鑑 別 度 ， 以 因 素 分

析 考 驗 量 表 之 建 構 效 度，並 進 行 分 析 量 表 各 層 面 之 信 度 考 驗。 

 

（ 一 ） 項 目 分 析  

本 表 經 預 試 後 ， 以 T 檢 定 逐 題 進 行 高 低 分 組 （ 2 7 %） 之

平 均 數 差 異 比 較 ， 選 取 差 異 值 達 . 0 5 顯 著 水 準 之 題 項 。 除 了

第 九 題「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銷 售 者 的 專 業 知 識 令 我 滿 意 」未 達 . 0 5

之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故 予 以 刪 除 。 其 餘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 0 5 之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故 全 部 予 以 保 留 。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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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  滿 意 度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t 值  P 值  

1.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整 體 品 質 令 我 滿 意 。  3 . 6 5 3  . 0 0 1  

2.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揮 拍 感 覺 令 我 滿 意 。  4 . 1 7 4  . 0 0 0  

3.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重 量 令 我 滿 意 。  4 . 9 7 8  . 0 0 0  

4.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材 質 令 我 滿 意 。  5 . 7 7 8  . 0 0 0  

5.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結 構 (例 如 :中 管 硬 度 )令 我

滿 意  
5 . 2 4 0  . 0 0 0  

6.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耐 用 程 度 令 我 滿 意  4 . 4 4 1  . 0 0 0  

7.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整 體 造 型 令 我 滿 意  4 . 1 8 1  . 0 0 0  

8.該 品 牌 羽 球 拍 銷 售 者 的 服 務 態 度 令 我 滿 意  7 . 9 0 0  . 0 0 0  

9.該 品 牌 羽 球 拍 銷 售 者 的 專 業 知 識 令 我 滿 意  1 . 8 2 8  . 0 7 6  

10.該 品 牌 羽 球 拍 銷 售 者 的 售 後 服 務 令 我 滿 意5 . 7 2 3  . 0 0 0  

11.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符 合 我 的 預 期  6 . 3 0 8  . 0 0 0  

12.我 對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感 到 滿 意 。  5 . 6 7 7  . 0 0 0  

13.選 擇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是 明 智 的 決 定 。  6 . 5 7 5  . 0 0 0  

14.我 很 高 興 買 了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6 . 2 1 6  . 0 0 0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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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因 素 分 析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KMO為 .800>0.5， 表 示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此 外 從 Barlett’ s球 形 考驗 的 χ 2值 為 697.067，p<.001，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故 此 分 量 表 適 合 用 因 素 分 析 來 了 解 其 構 面 且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3.352 %。  

 

    由 於 第 七 題「 該 品牌 羽 球 拍 的 整 體 造 型 令 我 滿 意 」之 因 素

負 荷 量 為 .498<0.5， 因 而 將 其 刪 除 ； 再 次 進 行 因 素分 析 ， KMO

為 .793>0.5，表 示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此 外 從 Barlett’ s球 形 考

驗 的 χ 2值 為 661.040，p<.001，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故 此 分 量 表

適 合 用 因 素 分 析 來 了 解 其 構 面 且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6.606%， 所

保 留 題 目 之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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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 - 1 滿 意 度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4.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材 質 令 我 滿

意 。  
. 8 1 1    

3.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重 量 令 我 滿

意 。  
. 8 0 3   

2.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揮 拍 感 覺 令 我

滿 意 。  
. 8 0 2    

1.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整 體 品 質 令 我

滿 意 。  
. 7 4 7    

產 品  
滿 意  

5.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結 構 (例 如 :中

管 硬 度 )令 我 滿 意  
. 6 6 4    

12.我 對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感 到 滿 意 。  . 8 2 4   

13.選 擇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是 明 智 的

決 定 。  
 . 8 1 1   

14.我 很 高 興 買 了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8 0 5   

整 體  
滿 意  

11.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符 合 我 的 預 期   . 7 1 8   

10.該 品 牌 羽 球 拍 銷 售 者 的 售 後

服 務 令 我 滿 意 。  

  
. 8 6 0

8.該 品 牌 羽 球 拍 銷 售 者 的 服 務 態

度 令 我 滿 意 。  

  
. 8 4 9

服 務  
滿 意  

6.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耐 用 程 度 令 我

滿 意 。  

  
. 5 2 1

解 釋 變 異 量 （ %）  2 7 . 2  2 3 . 3  1 6 . 0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2 7 . 2  5 0 . 5  6 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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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信 度 分 析  

由 信 度 考 驗 報 表 可 發 現 三 構 面 的 Alpha 係 數 分 別

為 .853、.852、.675，而 總 分 量 表 的 α 係 數 為 .857，代 表 此 量

表 信 度 佳 （ 如 表 3-2-2所 示 ）。  

表 3 - 2 - 2滿 意 度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題 項  
I t e m - To t a l  

C o r r e l a t i o n  

C r o n b a

c h ’s  α  
4.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材 質 令 我
滿 意 。  

. 6 1 2  

3.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重 量 令 我
滿 意 。  

. 6 6 7  

2.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揮 拍 感 覺

令 我 滿 意 。  
. 7 0 8  

1.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整 體 品 質
令 我 滿 意 。  

. 7 3 8  

產 品  

滿 意  

5.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結 構 ( 例
如 :中 管 硬 度 )令 我 滿 意  

. 6 1 3  

. 8 5 3  

12.我 對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感 到 滿

意 。  
. 6 4 1  

13.選 擇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是 明 智
的 決 定 。  

. 7 5 8  

14.我 很 高 興 買 了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6 8 8  

整 體  
滿 意  

11.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符 合 我 的 預
期  

. 6 9 9  

. 8 5 2  

10.該 品 牌 羽 球 拍 銷 售 者 的 售

後 服 務 令 我 滿 意 。  
. 3 0 9  

8.該 品 牌 羽 球 拍 銷 售 者 的 服

務 態 度 令 我 滿 意 。  
. 5 9 7  

服 務  
滿 意  

6.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耐 用 程 度
令 我 滿 意 。  

. 5 8 3  

. 6 7 5  

總 分 量 表 的 α 係 數  . 8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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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忠 誠 度 量 表 ：  

本 研 究 忠 誠 度 量 表 部 分 ， 主 要 參 考 林 世 宏 （ 2008）「 品 牌

形 象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模 式 調 查 問 卷 」所 形 成，量 表 累 積 解 釋 總 變

異 量 為 86%， 顯 示 量 表 具 有 良好 的 建 構 效 度 ； 而 量 表

Cronbach’ s α值 介 於 .58至 .81之 間，顯 示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之 後 再 根 據 本 研 究 對 象 之 實 際 情 形 進 行 修 正 編 制，其 主 要

構 面 分 為 再 購 意 願、口 碑 推 薦、價 格 容 忍 與 交 叉 購 買 意 願 等 四

個 部 分 ， 共 設 計 出 8題 與 本 研究 羽 球 拍 忠 誠 度 相 關 題 項 。 量 表

採 用「 李 克 氏 五 點 評 定 量 表 」使 用 五 分 區 間 尺 度 量 測 計 分，依

據 受 試 者 在 每 題 項 所 填 具 的 答 案 給 分 ， 選 填 非 常 不 同 意 者 給 1

分、選 填 不 同 意 者 給 2分、選 填 無 意 見 者 給 3分，選 填 同 意 者 給

4分 及 選 填 非 常 同 意 者 給 5分 。 將 各 因 素 題 目 之 分 數 加 總 後 平

均，分 數 越 高 者，代 表 該 因 素 重 視 程 度 越 高。本 量 表 經 預 試 後，

以 項 目 分 析 瞭 解 各 題 項 之 鑑 別 度，以 因 素 分 析 考 驗 量 表 之 建 構

效 度 ， 並 進 行 分 析 量 表 各 層 面 之 信 度 考 驗 。  

 

（ 一 ） 項 目 分 析  

本 表 經 預 試 後 ， 以 T 檢 定 逐 題 進 行 高 低 分 組 （ 2 7 %） 之

平 均 數 差 異 比 較 ， 選 取 差 異 值 達 . 0 5 顯 著 水 準 之 題 項 。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 0 5 之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故 全 部 予 以 保 留 。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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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忠 誠 度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t 值  P 值  

1.需 要 購 買 羽 球 拍 時，我 會 優 先 考 慮 該 品 牌。5 . 3 4 6  . 0 0 0  

2.我 會 主 動 向 親 朋 好 友 推 薦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5 . 6 5 8  . 0 0 0  

3.即 使 這 個 品 牌 的 羽 球 拍 價 格 上 漲 了 ， 我 仍

會 選 擇 該 品 牌 。  
6 . 2 0 8  . 0 0 0  

4.除 了 羽 球 拍 以 外 ， 我 會 購 買 該 品 牌 所 生 產

的 其 他 產 品 。  
5 . 8 7 7  . 0 0 0  

5.我 每 隔 一 段 時 間 就 會 再 去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8 . 4 2 0  . 0 0 0  

6.如 果 有 人 請 我 推 薦 ， 我 願 意 推 薦 該 品 牌 的

羽 球 拍 。  
6 . 0 0 7  . 0 0 0  

7.即 使 其 他 品 牌 羽 球 拍 有 促 銷 活 動 ， 但 我 仍

會 優 先 選 擇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9 . 3 8 9  . 0 0 0  

8.我 很 樂 意 讓 別 人 知 道 ， 我 目 前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  
7 . 4 6 1  . 0 0 0  

 *p < . 0 5  

 

（ 二 ） 因 素 分 析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得 知K M O為 . 7 7 6 > 0 . 5， 表 示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此 外 從 B a r l e t t ’ s球 形 考 驗 的 χ 2值 為 2 6 1 . 2 3 8， p < . 0 0 1，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故 此 分 量 表 適 合 用 因 素 分 析 來 了 解 其 構 面 且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 7 . 0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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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於 第 七 題「 即 使其 他 品 牌 羽 球 拍 有 促 銷 活 動，但 我 仍 會

優 先 選 擇 該 品 牌 羽 球 拍。」之 因 素 負 荷 量 為 .470<0.5，因 而 將

其 刪 除 ； 再 次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KMO為 .754>0.5， 表 示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此 外 從 Barlett’ s球 形 考 驗 的 χ 2值 為 218.144，

p<.001，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故 此 分 量 表 適 合 用 因 素 分 析 來 了 解

其 構 面 且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0.520%， 所 保 留 題 目 之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3-1。  

表 3 - 3 - 1 忠 誠 度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3.即 使 這 個 品 牌 的 羽 球 拍 價 格
上 漲 了 ， 我 仍 會 選 擇 該 品 牌 。  

.810  

2.我 會 主 動 向 親 朋 好 友 推 薦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745 

1.需 要 購 買 羽 球 拍 時 ， 我 會 優
先 考 慮 該 品 牌 。  

.740  

價 格 容 忍 、

再 購 意 願  

5.我 每 隔 一 段 時 間 就 會 再 去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581  

8.我 很 樂 意 讓 別 人 知 道 ， 我 目

前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  
 .916 

6.如 果 有 人 請 我 推 薦 ， 我 願 意

推 薦 該 品 牌 的 羽 球 拍 。  
 .705 

口 碑 推 薦 、

交 叉 購 買  

意 願  

4.除 了 羽 球 拍 以 外 ， 我 會 購 買

該 品 牌 所 生 產 的 其 他 產 品 。  
 .685 

解 釋 變 異 量 （ %）  32.47 28.04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32.47 6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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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信 度 分 析  

由 信 度 考 驗 報 表 可 發 現 兩 構 面 的 Alpha 係 數 分 別

為 .729、.695而 總 分 量 表 的 α係 數 為 .781，代 表 此 量 表 信 度 佳

（ 如 表 3-3-2所 示 ）。  

 

表 3 - 3 - 2忠 誠 度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題 項  I t e m - To t a l  

C o r r e l a t i o n  

C r o n b a

c h ’s  α  
3.即 使 這 個 品 牌 的 羽 球
拍 價 格 上 漲 了，我 仍 會 選
擇 該 品 牌 。  

. 5 4 2  

2.我 會 主 動 向 親 朋 好 友

推 薦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5 4 7  

1.需 要 購 買 羽 球 拍 時，我
會 優 先 考 慮 該 品 牌 。  

. 5 6 8  

價 格 容 忍 、

再 購 意 願  

5.我 每 隔 一 段 時 間 就 會
再 去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4 3 7  

. 7 2 9  

8.我 很 樂 意 讓 別 人 知

道，我 目 前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  

. 4 0 7  

6.如 果 有 人 請 我 推 薦，我

願 意 推 薦 該 品 牌 的 羽 球

拍 。  

. 5 0 5  

口 碑 推 薦 、
交 叉 購 買  
意 願  

4.除 了 羽 球 拍 以 外，我 會

購 買 該 品 牌 所 生 產 的 其

他 產 品 。  

. 6 4 2  

. 6 9 5  

總 分 量 表 的 α 係 數  . 7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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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評 分 方 式 :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 滿 意 度 量 表 、 忠 誠 度 量 表 分 別 以 李 克 特

氏 5 點 尺 度 （ 5-point scale） 評 量 方 式 給 於 計 分 ， 分 別 為

「 非 常 同 意 」、「 同 意 」、「 無 意 見 」、「 不 同 意 」、「 非 常 不 同 意 」

等 五 個 類 別 ， 並 依 序 分 別 給 予 5、 4、 3、 2、 1 分 。 總 得 分 愈

高 者 ， 分 別 表 示 其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的 程 度 愈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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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處理 

 

回 收 之 問 卷 經 人 工 審 核 排 除 回 答 不 完 整 之 問 卷 ， 再 予 以

編 碼 並 逐 筆 輸 入 電 腦 ， 使 用 SPSS for Windows10.0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分 析 。 使 用 之 統 計 分 析 列 於 下 方 ：  

 

一、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對 問 卷 中 李 克 氏 量 表 之 回 答 ， 可 經 編 碼 予 以 量 化 ， 以 計

算 各 題 項 之 平 均 數 及 標 準 差 。 其 中 平 均 數 代 表 一 般 人 對 於 該

問 項 之 看 法 ， 亦 可 將 不 同 層 面 之 受 訪 者 利 用 平 均 數 作 一 比

較 ， 平 均 數 愈 高 代 表 該 屬 性 較 為 受 訪 者 所 重 視 ； 而 標 準 差 可

視 為 回 收 的 樣 本 對 該 問 項 之 一 致 性 指 標 ， 樣 本 標 準 差 越 小 ，

表 示 受 測 者 對 該 問 項 有 較 一 致 之 看 法。透 過 平 均 數、標 準 差、

次 數 分 配 ， 瞭 解 樣 本 分 布 情 形 及 羽 球 拍 市 佔 率 、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之 現 況 。  

 

二 、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t-test）：  

在 本 研 究 中 用 來 檢 驗 性 別 在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之 間 差 異 。  

 

三 、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ne-way MANOVA）：  

用 以 檢 定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除 性 別 外 ）、羽 球 拍 品 牌 在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之 間 的 差 異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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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法  

經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後，若 達 顯 著 水 準，則 須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以 分 析 探 討 各 組 之 差 異 。  

 

五 、 徑 路 分 析  

用 以 驗 證 變 項 之 間 的 相 互 因 果 關 係，利 用 多 元 迴 歸 與 簡 單

迴 歸 方 法 的 強 迫 進 入 法 分 析 檢 定 ， 並 求 出 各 變 數 間 之 徑 路 係

數，以 了 解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滿 意 度、忠 誠 度 路 變 項 間

之 直 接 效 果 與 間 接 效 果 ， 進 而 確 定 研 究 架 構 間 的 因 果 關 係 。  

 

六 、 顯 著 水 準 訂 為 α ＝ .05：  

通 常 稱 為 p 值 ， 這 是 決 定 能不 能 否 定 虛 無 假 設 的 基 礎 。

它 是 如 果 假 設 為 真 時 產 生 的 統 計 量 會 與 觀 察 到 的 一 樣 極 端 的

機 率 。 如 果 觀 察 到 的 顯 著 水 準 夠 小 的 話 ， 就 可 以 否 定 虛 無 假

設 ； 本 研 究 中 當 p 值 小 於 .05 時 即 視 為 顯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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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 研 究 以 問 卷 調 查 法 進 行 資 料 蒐 集，先 說 明 樣 本 資 料 分 析

結 果，而 後 以 描 述 性 統 計、變 異 數 分 析 統 計 方 法 等 進 行 研 究 中

所 推 演 的 各 項 假 設 驗 證 。 本 章 分 為 五 節 ： 第 一 節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特 性 分 析 ； 第 二 節  最 主 要 使 用 羽球 拍 品 牌 現 況 ； 第 三 節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現 況 ； 第 四 節  人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 第 五 節  徑 路 分 析 。  

 

第一節 羽球拍消費者特性分析 

本 研 究 以 2009年 9月 1日 至 2009年 10月 31日 在 桃 園 縣 各 室

內 羽 球 館 中，從 事 羽 球 運 動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為 研 究 對 象，並 需

年 滿 16歲 以 上 ， 以 便 利 抽 樣方 式 進 行 調 查 ， 使 用 現 場 施 測 方

式 ， 對 其 進 行 調 查 並 現 場 回 收 問 卷 。 問 卷 發 放 計 420份 ， 扣 除

無 效 問 卷 後 實 得 有 效 問 卷 數 為 389份 ， 回 收 率 為 92.6%。  

在 本 研 究 問 卷 設 計 中，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特 性 有 性 別、年 齡、

婚 姻 狀 況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 平 均 每 次 運

動 時 間 、 球 齡 共 計 八 項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及 百 分

比 表 示 ， 所 得 結 果 如 表 4-1 所 示 ：  

 

一 、 性 別  

受 試 者 在 性 別 分 佈 上 ， 男 生 有 263人 ， 占 67.6 %， 女 生 有

人 126，占 32.4%，代 表 此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男 性 多 於 女 性，這 與 林

世 宏 (2008)、 呂 芳 陽 (2004)、 古 德 龍 (2003)、 楊 書 銘 (2003)

的 研 究 相 同。由 本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女 性 人 口 是 待 開 發 的 新 市 場 ，

羽 球 拍 廠 可 以 多 研 發 專 門 為 女 性 所 設 計 的 羽 球 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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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年 齡  

受 試 者 在 年 齡 分 佈 上 ， 以 41至 48歲 為 最 多 ， 共 計 84 人 ，

占 21.6%； 其 次 是 25至 32歲 （20.3%），再 其 次 為 33至 40 歲

（ 15.7%），且 其 餘 年 齡 層 也 都 有 分 佈，代 表 羽 球 運 動 是 適 合 大

部 分 年 齡 層 去 從 事 的 運 動 ， 這 與 林 世 宏 (2008) 、 呂 芳 陽

(2004)、楊 書 銘 (2003)的 研 究 相 符 合。值 得 注 意 的 是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會 隨 著 年 齡 增 長，逐 漸 減 少 參 與 該 項 運 動，其 原 因 可 能 與

羽 球 運 動 的 基 本 特 性 有 關。由 於 羽 球 運 動 是 重 視 全 面 性 技 術 與

移 動 步 伐 的 快 速 度 運 動，對 於 體 能 負 擔、關 節 與 肌 肉 的 負 荷 量

需 求 較 大，因 此 導 致 參 與 羽 球 運 動 的 人 口 數 會 隨 著 年 齡 的 提 高

而 降 低 ， 這 個 現 象 從 56 歲 以上 的 消 費 者 人 數 驟 降 可 以 清 楚 看

出。另 外，25至 32歲 為（ 20.3%），而 33至 40歲（ 15.7%），百 分

比 驟 降 4.6%，可 能 原 因 為 33至 40歲 此 一 年 齡 層 消 費 族 群，正 值

其 子 女 剛 出 生 或 中 小 學 階 段，正 是 需 要 父 母 親 照 顧 或 接 送 上 下

學、補 習 的 階 段，所 以 才 比 較 不 能 購 買 羽 球 拍 去 從 事 羽 球 運 動。 

三 、 教 育 程 度  

受 試 者 在 教 育 程 度 分 佈 上，以 大 學 (專 )居 多，共 計 235人，

占 60.4%， 代 表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之 教 育 程 度 普 遍 有 大 學 學 歷 或 為

大 學 生，這 與 林 世 宏 (2008)、呂 芳 陽 (2004)、古 德 龍 (2003)、

楊 書 銘 (2003)的 研 究 相 同 。  

四 、 婚 姻 狀 況  

受 試 者 在 婚 姻 狀 況 分 佈 上 ， 以 已 婚 居 多 ， 共 計 219 人 ，

占 56.3 %。 代 表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之 婚 姻 狀 況 普 遍 為 已 婚 略 多 於

未 婚 ， 這 與 呂 芳 陽 (2004)、 古 德 龍 (2003)的 研 究 相 同 。 從 統

計 結 果 可 發 覺 結 婚 與 否 並 不 影 響 購 買 羽 球 拍 或 從 事 羽 球 運

動 ， 但 是 否 受 到 生 命 週 期 的 影 響 ， 就 有 待 後 序 研 究 發 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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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職 業  

受 試 者 在 職 業 分 佈 上 ， 以 軍 公 教 居 多 ， 共 計 116 人 ， 占

29.8 %， 其 次 是 學 生 （ 16.7%）， 再 其 次 為 商 （ 12.3%）。 與 林

世 宏 (2008)、 呂 芳 陽 (2004)、 古 德 龍 (2003)、 楊 書 銘 (2003)

研 究 比 較 後 發 現 ， 在 職 業 分 佈 上 雖 然 有 些 許 不 同 ， 但 全 部 以

軍 公 教 居 多 ， 代 表 軍 公 教 人 員 是 目 前 主 要 的 羽 球 拍 消 費 族

群 。 故 羽 球 拍 廠 商 可 以 針 對 此 一 族 群 訂 定 行 銷 策 略 、 舉 辦 活

動 、 提 供 優 惠 方 案 ， 以 鞏 固 市 場 佔 有 率 。  

 

六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受 試 者 在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分 佈 上，以 40001-60000元 居 多， 

共 計 129， 占 33.2%， 其 次 是 20001-40000元 （ 26.5%）， 這 與 林

世 宏 (2008)、呂 芳 陽 (2004)、楊 書 銘 (2003)的 研 究 相 符 合。由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從 事 羽 球 運 動 必 須 有 某 種 水 準 以 上 的 經 濟 水

準 ， 此 推 論 也 與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的 職 業 以 軍 公 教 居 多 相 呼 應 。  

 

七 、 平 均 每 次 從 事 羽 球 運 動 時 間  

受 試 者 在 平 均 每 次 從 事 羽 球 運 動 時 間 分 佈 上，以 61-120

分 鐘 居 多 ， 共 計 129 人 ， 占 51.2%， 其 次 是 121-180 分 鐘

（ 22.9%）， 這 與 楊 書 銘 (2003)的 研 究 相符 合 。  

八 、 球 齡  

受 試 者 在 球 齡 分 佈 上 ， 以 11 年 (含 )以 上 占 最 多 ，  共 計

154 人，占3 9 . 6%，其 次 是 5-6 年（1 5 . 2%）。與 林 世 宏 (2008)、

呂 芳 陽 (2004) 、楊 書 銘 (2003)的 研 究 比 較 後 發 現，普 遍 而 言

在 球 齡 分 佈 上 雖 然 有 些 許 不 同 ， 但 球 齡 大 多 在 6-10 年 (含 )

以 上。所 以 推 論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都 有 長 期 從 事 羽 球 運 動 的 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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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類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 ）

男  2 6 3  6 7 . 6  性 別  

女  1 2 6  3 2 . 4  

1 6 - 2 4 歲  61 1 5 . 7  

2 5 - 3 2 歲  79 2 0 . 3  

3 3 - 4 0 歲  61 1 5 . 7  

4 1 - 4 8 歲  84 2 1 . 6  

4 9 - 5 6 歲  45 1 1 . 6  

年 齡  

5 7 (含 )歲 以 上  19 4 . 9  

未 婚  1 7 0  4 3 . 7  婚 姻 狀 況  

已 婚  2 1 9  5 6 . 3  

國 中 以 下  8  2 . 1  

高 中 /職  5 7  1 7 . 2  

大 學 (專 ) 2 3 5  6 0 . 4  

教 育 程 度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7 9  2 0 . 3  

農 林 漁 牧  4  1 . 0  

軍 公 教  1 1 6  2 9 . 8  

工  4 6  1 1 . 8  

商  4 8  1 2 . 3  

服 務 業  4 6  1 1 . 8  

學 生  6 5  1 6 . 7  

退 休 人 員  2 3  5 . 9  

職 業  

其 他  4 1  1 0 . 5  

 

表 4-1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特 性 統 計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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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類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 ）

2 0 , 0 0 0 元 以 下  6 2  1 5 . 9  

2 0 , 0 0 1 - 4 0 , 0 0 0  1 0 3  2 6 . 5  

4 0 , 0 0 1 - 6 0 , 0 0 0  1 2 9  3 3 . 2  

6 0 , 0 0 1 - 8 0 , 0 0 0  6 3  1 6 . 2  

平 均 月 收 入  

8 0 , 0 0 1 元 以 上  3 2  8 . 2  

6 0 分 鐘 以 內  4 8  1 2 . 3  

6 1 - 1 2 0 分 鐘  1 9 9  5 1 . 2  

1 2 1 - 1 8 0 分 鐘  8 9  2 2 . 9  

平 均 每 次 從 事

羽 球 運 動 時 間  

1 8 0 分 鐘 以 上  5 3  1 3 . 6  

2 年 內  3 8  9 . 8  

3 - 4 年  5 8  1 4 . 9  

5 - 6 年  5 9  1 5 . 2  

7 - 8 年  3 5  9 . 0  

9 - 1 0  4 5  1 1 . 6  

球 齡  

1 1 年 (含 )以 上  1 5 4  3 9 . 6  

 

第二節 最主要使用羽球拍品牌現況 

在 最 主 要 使 用 羽 球 拍 分 佈 上，以 YONEX居 多，共 計 131人 ，

占 33.7 %， 其 次 是 摩 亞（ 29.4%）， 再 其 次 為 勝 利（ 15.9%）。 這

也 與 古 德 龍 (2003)「 台 北 縣 市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之 消 費 行 為 研 究 」

結 果 勝 利 (25.8%)、YONEX(24%)、摩 亞 (12.2%)；林 世 弘 (2008)

「 臺 北 市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品 牌 形 象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影 響 之 研 究 －

線 性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之 驗 證 」的 研 究 結 果，YONEX(29.3%)、勝 利

(20.7%)、 摩 亞 (15.8%)相 呼 應 。 故 前 三 大 品 牌 分 別 為 YONEX、

表 4-1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特 性 統 計 表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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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亞 、 勝 利 。  

表 4-2 最 主 要 使 用 羽 球 拍 品 牌 統 計 表  

項 目  品 牌 名 稱  人 數  百 分 比（ ％ ）

富 力 特  39 10.0 

飛 協  25 6.4 

摩 亞  99 25.4 

勝 利  62 15.9 

YONEX 131 33.7 

羽 球 拍 品 牌  

其 他  33 10.0 

 

第三節 羽球拍消費者涉入程度、滿意度、忠誠度現況 

 

本 節 探 討 現 況 ， 茲 將 結 果 以 表 格 呈 現 如 下 ： (表 4-3) 

一 、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涉 入 程 度 方 面 以 「 每 一 次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選 購，對 我 來 說 是 重 要 的。」為 主（ M＝ 3.51，SD＝ .869），

顯 示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重 視 每 一 次 羽 球 拍 的 選 購 。  

二 、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在 滿 意 度 上 以 「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揮 拍 感

覺 令 我 滿 意。」為 滿 意 度 最 高 之 選 項（ M＝ 3.96，SD＝. 5 8 9）。 

，這 也 與 林 世 弘 (2008)最 重 視 的 為「 功 能 性 」因 素；古 德 龍 (2003) 

產 品 利 益 屬 性 最 重 視 的 為「 揮 拍 感 覺 」相 呼 應，由 此 可 知，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最 重 視 羽 球 拍 的 揮 拍 感 覺 。  

三 、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忠 誠 度 方 面 以 「 我 很 樂 意 讓 別 人 知 道 ，

我 目 前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 」 為 其 主 要 的 忠 誠 度 態 度

（ M＝ 3.82，SD＝ .688）。代 表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都 願 意 口 碑 推 薦，

自 己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給 其 他 人 ， 且 比 率 相 當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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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度 現 況  

構

面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4 .每 次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選 購，對 我 來 說 是 重 要 的。 3 . 5 1  . 8 6 9  

3 .任 何 情 況 下，對 於 該 品 牌 羽 球 拍，我 會 持 續 且 深

入 的 關 注 。  

3 . 4 7  . 8 9 0  

5 .對 於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我 擁 有 長 期 興 趣 。  3 . 4 6  . 9 1 5  

1 3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帶 給 我 許 多 生 活 樂 趣 。  3 . 4 6  . 8 2 4  

4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能 持 續 滿 足 我 內 在 需 求  3 . 4 6  . 8 8 0  

1 2 .我 可 以 分 辨 出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好 壞 。  3 . 4 4  . 8 7 3  

2 .我 會 因 為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在 特 價 或 促 銷 而 去 購 買。 3 . 3 8  1 . 0 8 6

6 .我 經 常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3 . 3 6  1 . 0 0 2

17.在 選 購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前 ， 我 會 考 慮 很多 因 素 。  3 . 3 5  . 9 2 0  

9.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廣 告 資 訊 我 會 特 別 留 意 。 3 . 2 8  . 9 3 2  

15.我 買 錯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時 會 造 成 我 很 大的 損 失 。  3 . 2 1  1 . 0 0 1

10.我 會 主 動 搜 尋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訊 息 。 3 . 1 5  . 9 2 9  

1.我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會 受 到 銷 售 人 員 的 影响 。  3 . 0 8  1 . 0 6 7

16.我 會 花 很 多 時 間 來 選 購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3 . 0 5  . 9 6 2  

8.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時 ， 我 會 受 到 外 在 購 買 情 境

的 影 响 。  

3 . 0 2  . 9 7 5  

18.羽 球 拍 品 牌 的 選 擇 ， 會 影 響 個 人 的 自我 形 象 。  2 . 8 3  1 . 0 0 5

11.該 品 牌 羽 球 拍 能 展 現 我 的 身 分 地 位 。 2 . 6 9  . 9 8 1  

涉  

入  

程  

度  

 

 

7.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對 我 來 說 是 件 複 雜 的 事 。 2 . 6 6  . 9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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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現 況  

構 面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揮 拍 感 覺 令 我 滿 意 。  3 . 9 6  . 5 8 9  

1.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整 體 品 質 令 我 滿 意 。  3 . 9 5  . 5 9 2  

3.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重 量 令 我 滿 意 。  3 . 9 1  . 5 9 0  

10.我 對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感 到 滿 意 。  3 . 9 1  . 5 9 2  

5.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結 構 (例 如 :中 管 硬 度 )令 我

滿 意  

3 . 9 0  . 6 1 7  

9.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符 合 我 的 預 期  3 . 8 7  . 5 9 7  

4.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材 質 令 我 滿 意 。  3 . 8 7  . 6 4 0  

12.我 很 高 興 買 了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3 . 8 6  . 6 6 2  

6.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耐 用 程 度 令 我 滿 意  3 . 8 3  . 6 8 5  

11.選 擇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是 明 智 的 決 定 。  3 . 7 9  . 6 5 1  

7.該 品 牌 羽 球 拍 銷 售 者 的 服 務 態 度 令 我 滿 意  3 . 5 0  . 7 4 5  

滿  

意  

度  

8.該 品 牌 羽 球 拍 銷 售 者 的 售 後 服 務 令 我 滿 意  3 . 4 9  . 7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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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忠 誠 度 現 況 

構

面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7.我 很 樂 意 讓 別 人 知 道，我 目 前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  

3 . 8 2  . 6 8 8  

6.如 果 有 人 請 我 推 薦 ， 我 願 意 推 薦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3 . 7 2  . 7 3 6  

1.需 要 購 買 羽 球 拍 時， 我 會 優 先 考 慮 該 品 牌 。  3 . 7 0  . 8 1 1  

2.我 會 主 動 向 親 朋 好 友 推 薦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3 . 6 1  . 7 9 5  

4.除 了 羽 球 拍 以 外，我 會 購 買 該 品 牌 所 生 產 的 其

他 產 品 。  

3 . 5 4  . 8 1 0  

3.即 使 這 個 品 牌 的 羽 球 拍 價 格 上 漲 了，我 仍 會 選

擇 該 品 牌 。  

3 . 1 8  . 9 1 7  

忠  

誠  

度  

5.我 每 隔 一 段 時 間 就 會 再 去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3 . 1 7  . 9 1 6  

 

第四節 人口統計變項在各構面之差異性檢定 

 

本 研 究 使 用 獨 立 樣 本 ｔ 檢 定 與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檢 定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 廣 告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 持 續 性 涉 入 、

產 品 涉 入 、 情 境 涉 入 、 品 牌 形 象 涉 入 、 反 應 涉 入 、 滿 意 度 、

產 品 滿 意 、 整 體 滿 意 、 服 務 滿 意 、 忠 誠 度 、 價 格 容 忍 再 購 意

願 、 口 碑 推 薦 交 叉 購 買 意 願 之 各 構 面 於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經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若 差 異 性 達 顯 著 水 準，則 以

雪 費 法 事 後 檢 定 ， 進 行 比 較 各 變 數 組 間 之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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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性 別  

(一 )涉 入 程 度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上 述 研 究 變 項 不 同 之 得 分 經 T 檢 定 後 發

現 持 續 性 涉 入（ t＝ 3.221，p<.01）與 反 應 涉 入（ t＝ -3.456，

p<.01）變 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這 與 林 佳 儀 (2005)「 社 區 複 合 式

運 動 中 心 之 消 費 者 行 為 」 研 究 相 符 合 。 男 性 在 持 續 性 涉 入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代 表 男 性 對 於 羽 球 拍 較 容 易 會 有 長 久 而 深 入 的

關 注 ； 而 女 性 在 反 應 涉 入 高 於 男 性 ， 代 表 女 性 在 購 買 時 會 有

較 複 雜 的 認 知 及 決 策 過 程 。  

表 4-6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性 別 與 涉 入 程 度 各 構 面 獨 立 樣 本T 檢 定 彙 整 表  

變 項  性 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男  3 . 2 2  . 4 5 6  涉 入 程 度  

女  3 . 1 9  . 4 5 7  

. 6 7 6  2 4 5 . 9 2  . 4 9 9  

男  3 . 3 3  . 6 4 4  廣 告 、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女  3 . 2 5  . 5 9 1  

1 . 2 1 4  2 6 6 . 4 1  . 2 2 6  

男  3 . 5  . 7 7  持 續 性 涉 入  

女  3 . 2 5  . 7 2 1  

3 . 2 2 1 *  2 6 3 . 8 0  . 0 0 1  

男  3 . 5 4  . 6 6 6  產 品 涉 入  

女  3 . 2 6  . 6 8 0  

3 . 8 4 9 *  2 4 1 . 8 4  . 0 0 0  

男  3 . 2 1  . 9 0 6  情 境 涉 入  

女  3 . 2 5  . 8 7 3  

- . 4 7 0  2 5 4 . 7 8  . 6 3 9  

男  2 . 7 0  . 8 3 4  品 牌 形 象  

涉 入  女  2 . 8 7  . 9 0 4  

- 1 . 7 9 5  2 2 9 . 4 2  . 0 7 4  

男  2 . 8 7  . 6 7 7  反 應 涉 入  

女  3 . 1 4  . 7 0 4  

- 3 . 4 5 6 *  2 3 7 . 9 8  . 0 0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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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滿 意 度  

不 同 性 別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滿 意 度 之 各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7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性 別 與滿 意 度 之 各 構 面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表  

變 項  性 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雙 尾 )

男  3 . 8 2  . 4 4 2  滿 意 度  

女  3 . 7 9  . 4 1 0  

. 6 7 4  2 6 3 . 5 5  . 5 0 1  

男  3 . 9 3  . 5 1 8  產 品 滿 意  

女  3 . 8 6  . 4 4 1  

1 . 3 6 5 2 8 5 . 2 3  . 1 7 3  

男  3 . 8 6  . 5 1 7  整 體 滿 意  

女  3 . 8 4  . 5 1 4  

. 3 9 7  2 4 7 . 7 1  . 6 9 2  

男  3 . 5 9  . 6 1 1  服 務 滿 意  

女  3 . 6 1  . 5 5 9  

- . 3 1 1  2 6 7 . 2 2  . 7 5 6  

 

 

(三 )忠 誠 度  

不 同 性 別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忠 誠 度 之 各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這 研 究 結 果 與 紀 博 文 (2000)相 同 ， 但 從 平 均 數 來 看 女 性

高 於 男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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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性 別 與忠 誠 度 之 各 構 面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表  

變 項  性 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男  3 . 5 1  . 5 8 4  忠 誠 度  

女  3 . 5 6  . 5 2 6  

- . 7 9 9  2 7 1 . 3 7  . 4 2 5  

男  3 . 4 1  . 6 5 8  價 格 容 忍 、  

再 購 意 願  女 3 . 4 1  . 6 5 1  

- . 1 1 4  2 4 8 . 8 7  . 9 0 9  

男  3 . 6 6  . 6 2 3  口 碑 推 薦 、

交 叉 購 買  

意 願  女  3 . 7 5  . 5 0 7  

- 1 . 6 4 6 2 9 7 . 4 3  . 1 0 1  

 

二 、 年 齡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上 述 研 究 變 項 不 同 之 得 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之 各 構 面 間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一 )涉 入 程 度  

不 同 年 齡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涉 入 程 度 之 各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這 與 徐 新 勝 (2007)「 衝 浪 活 動 參 與 者 之 休 閒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關 係 之 研 究 」、劉 居 盈 (2007) 「 涉 入 程 度 、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品 牌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以 空 調 冷 氣 機 為 例 」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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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年 齡 與 涉 入 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年 齡 （ 歲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a . 1 6 - 24 3 . 2 4  . 4 7 6  

b . 2 5 - 3 2  3 . 2 3  . 4 2 7  

c . 3 3 - 4 0  3 . 1 7  . 4 6 9  

d . 4 1 - 4 8  3 . 2 3  . 4 0 3  

e . 4 9 - 5 6  3 . 2 0  . 4 9 3  

涉 入  

程 度  

f . 5 7（ 含 ）以 上 3 . 1 8  . 5 9 2  

. 3 3 1  

 

a . 1 6 - 24 3 . 3 7  . 6 0 6  

b . 2 5 - 3 2  3 . 4 2  . 6 6 7  

c . 3 3 - 4 0  3 . 2 2  . 6 2 6  

d . 4 1 - 4 8  3 . 2 6  . 6 0 3  

e . 4 9 - 5 6  3 . 2 3  . 5 9 0  

廣 告 、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f . 5 7（ 含 ）以 上 3 . 3 5  . 7 0 9  

1 . 2 9 8  

 

a . 1 6 - 24 3 . 1 6  . 8 0 1  

b . 2 5 - 3 2  3 . 3 3  . 7 6 6  

c . 3 3 - 4 0  3 . 4 8  . 6 7 4  

d . 4 1 - 4 8  3 . 5 9  . 7 9 5  

e . 4 9 - 5 6  3 . 4 8  . 7 3 7  

持 續 性

涉 入  

f . 5 7（ 含 ）以 上 3 . 5 0  . 9 1 1  

2 . 6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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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年 齡 與 涉 入 程 度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續 ) 

變 項  年 齡 （ 歲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a . 1 6 - 24 3 . 3 9  . 6 5 2  

b . 2 5 - 3 2  3 . 4 2  . 6 8 4  

c . 3 3 - 4 0  3 . 4 5  . 6 7 2  

d . 4 1 - 4 8  3 . 4 7  . 6 5 5  

e . 4 9 - 5 6  3 . 5 2  . 7 7 5  

產 品  

涉 入  

f . 5 7（ 含 ）以 上 3 . 5 2  . 7 7 2  

. 2 6 6  

 

a . 1 6 - 24 3 . 2 6  . 8 5 4  

b . 2 5 - 3 2  3 . 0 8  . 8 8 7  

c . 3 3 - 4 0  3 . 2 0  . 8 8 9  

d . 4 1 - 4 8  3 . 3 2  . 9 1 9  

e . 4 9 - 5 6  3 . 3 6  . 9 5 5  

情 境  

涉 入  

f . 5 7（ 含 ）以 上 3 . 0 5  . 8 1 4  

. 9 8 6  

 

a . 1 6 - 24 2 . 9 5  . 8 3 0  

b . 2 5 - 3 2  2 . 7 1  . 8 6 4  

c . 3 3 - 4 0  2 . 7 1  . 8 9 8  

d . 4 1 - 4 8  2 . 6 8  . 8 0 2  

e . 4 9 - 5 6  2 . 8 4  . 9 3 4  

品 牌 形

象 涉 入  

f . 5 7（ 含 ）以 上 2 . 7 3  . 8 0 5  

. 9 2 1  

 

a . 1 6 - 24 3 . 1 5  . 6 2 8  

b . 2 5 - 3 2  3 . 0 8  . 6 0 2  

c . 3 3 - 4 0  2 . 8 6  . 7 2 9  

d . 4 1 - 4 8  2 . 9 8  . 7 2 7  

e . 4 9 - 5 6  2 . 7 8  . 7 0 4  

反 應  

涉 入  

f . 5 7（ 含 ）以 上 2 . 7 0  . 7 5 2  

3 .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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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滿 意 度  

不 同 年 齡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滿 意 度 之 各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這 與 張 煒 昇 (2008)「 桃 竹 苗 大 學 生 購 買 運 動 服 飾 動 機 、

考 慮 因 素 與 消 費 結 果 之 研 究 」 結 果 相 符 合 。  

表 4 - 1 0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年 齡 與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年 齡 （ 歲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a . 1 6 - 24 3 . 7 0  . 4 8 6  
b . 2 5 - 3 2  3 . 8 0  . 3 6 6  
c . 3 3 - 4 0  3 . 8 5  . 3 8 8  
d . 4 1 - 4 8  3 . 8 7  . 4 4 1  
e . 4 9 - 5 6  3 . 7 5  . 4 9 4  

滿 意 度  

f . 5 7（ 含 ）以 上  3 . 9 5  . 4 7 2  

1 . 7 8 5  

 

a . 1 6 - 24 3 . 8 2  . 5 4 2  
b . 2 5 - 3 2  3 . 8 9  . 4 5 8  
c . 3 3 - 4 0  3 . 9 7  . 3 8 7  
d . 4 1 - 4 8  3 . 9 9  . 4 9 5  
e . 4 9 - 5 6  3 . 7 5  . 6 6 0  

產 品  

滿 意  

f . 5 7（ 含 ）以 上  3 . 9 7  . 4 6 1  

2 . 2 3 8  

 

a . 1 6 - 24 3 . 6 7  . 6 9 0  
b . 2 5 - 3 2  3 . 8 8  . 4 4 8  
c . 3 3 - 4 0  3 . 9 0  . 4 6 5  
d . 4 1 - 4 8  3 . 8 6  . 4 9 1  
e . 4 9 - 5 6  3 . 8 8  . 4 5 4  

整 體  

滿 意  

f . 5 7（ 含 ）以 上  3 . 9 7  . 5 5 2  

2 . 0 2 3  

 

a . 1 6 - 24 3 . 5 5  . 6 4 6  
b . 2 5 - 3 2  3 . 5 2  . 5 5 1  
c . 3 3 - 4 0  3 . 6 0  . 5 5 9  
d . 4 1 - 4 8  3 . 6 6  . 5 9 5  
e . 4 9 - 5 6  3 . 5 9  . 6 7 7  

服 務  

滿 意  

f . 5 7（ 含 ）以 上  3 . 8 7  . 5 2 3  

1 . 3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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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忠 誠 度  

不 同 年 齡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忠 誠 度 之 各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這 與 紀 博 文 (2000)、 張 煒 昇 (2008)「 桃 竹 苗 大 學 生 購 買

運 動 服 飾 動 機 、 考 慮 因 素 與 消 費 結 果 之 研 究 」 結 果 相 符 合 。  

表 4 - 1 1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年 齡 與 忠 誠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年 齡  

（ 歲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a . 1 6 - 24 3 . 4 9  . 5 2 5  

b . 2 5 - 3 2  3 . 5 4  . 4 8 5  

c . 3 3 - 4 0  3 . 5 2  . 5 8 2  

d . 4 1 - 4 8  3 . 5 4  . 6 2 9  

e . 4 9 - 5 6  3 . 4 8  . 5 8 2  

忠 誠 度  

f . 5 7（ 含 ）以 上  3 . 7 0  . 6 1 2  

. 5 1 0  

 

a . 1 6 - 24 3 . 3 8  . 5 9 4  

b . 2 5 - 3 2  3 . 3 9  . 6 1 7  

c . 3 3 - 4 0  3 . 3 8  . 6 7 6  

d . 4 1 - 4 8  3 . 4 4  . 7 1 4  

e . 4 9 - 5 6  3 . 3 7  . 6 2 5  

價 格 容

忍 、 再

購 意 願  

f . 5 7（ 含 ）以 上  3 . 7 1  . 6 7 3  

. 9 0 7  

 

a . 1 6 - 24 3 . 6 3  . 6 3 0  

b . 2 5 - 3 2  3 . 7 5  . 4 5 1  

c . 3 3 - 4 0  3 . 7 0  . 5 9 3  

d . 4 1 - 4 8  3 . 6 9  . 6 3 7  

e . 4 9 - 5 6  3 . 6 2  . 6 6 5  

口 碑 推

薦 、 交

叉 購 買

意 願  

f . 5 7（ 含 ）以 上  3 . 7 0  . 5 7 6  

.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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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婚 姻 狀 況  

(一 )涉 入 程 度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上 述 研 究 變 項 不 同 之 得 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發 現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持 續 性 涉 入 （ t

＝ - 2 . 7 9 7， p < . 0 1）上 有 顯 著 差 異，已 婚 高 於 未 婚；在 反 應 涉 入

（ t＝ 2 . 2 6 0， p < . 0 5）亦 達 顯 著 差 異，未 婚 高 於 已 婚。這 與 林 佳

儀 (2005)「 社 區 複 合 式 運 動 中 心 之 消 費 者 行 為 研 究 」相 符 合 。 

表 4-12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婚 姻 與 涉 入 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婚 姻

狀 況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雙 尾 )

未 婚  3 . 2 3  . 4 6 9  涉 入 程 度  

已 婚  3 . 2 0  . 4 4 6  

. 6 4 0  3 5 4 . 2 7  . 5 2 3  

未 婚  3 . 3 7  . 6 4 7  廣 告、購 買

決 策 涉 入  已 婚 3 . 2 5  . 6 0 8  

1 . 8 5 5  3 5 1 . 9 1  . 0 6 4  

未 婚  3 . 3 0  . 8 1 5  持 續 性  

涉 入  已 婚 3 . 5 2  . 7 1 5  

-2.797* 3 3 7 . 9 0  . 0 0 5  

未 婚  3 . 4 5  . 7 1 8  產 品 涉 入  

已 婚  3 . 4 4  . 6 5 5  

. 1 6 0  3 4 5 . 9 8  . 8 7 3  

未 婚  3 . 1 8  . 9 1 1  情 境 涉 入  

已 婚  3 . 2 6  . 8 8 2  

- . 8 1 6  3 5 7 . 5 6  . 4 1 5  

未 婚  2 . 8 0  . 8 9 1  品 牌 形 象

涉 入  已 婚 2 . 7 3  . 8 3 6  

. 7 8 2  3 5 1 . 7 4  . 4 3 4  

未 婚  3 . 0 5  . 6 5 1  反 應 涉 入  

已 婚  2 . 8 9  . 7 2 3  

2 . 2 6 0 *  3 7 8 . 6 1  . 0 2 4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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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滿 意 度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滿 意 度 之 各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13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婚 姻 與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婚 姻

狀 況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雙 尾 )

已 婚  3 . 8 0  . 4 2 0  滿 意 度  

未 婚  3 . 8 2  . 4 4 1  
- . 3 4 7 3 7 0 . 9 8 9  . 7 2 8  

已 婚  3 . 9 1  . 4 7 8  產 品  

滿 意  未 婚 3 . 9 1  . 5 0 8  
- . 0 4 5 3 7 3 . 2 1 6  . 9 6 4  

已 婚  3 . 8 4  . 5 5 8  整 體  

滿 意  未 婚 3 . 8 6  . 4 8 1  
- . 3 0 4 3 3 4 . 2 0 6  . 7 6 1  

已 婚  3 . 5 8  . 6 0 9  服 務  

滿 意  未 婚 3 . 6 1  . 5 8 3  
- . 6 0 7 3 5 5 . 7 5 0  . 5 4 4  

 

 

 

(三 )忠 誠 度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忠 誠 度 之 各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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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婚 姻 與 忠 誠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婚 姻

狀 況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雙 尾 )

已 婚  3 . 5 4  . 5 4 6  忠 誠 度  

未 婚  3 . 5 2  . 5 8 2  

. 3 0 2  3 7 3 . 4 7 1  . 7 6 3  

已 婚  3 . 3 9  . 6 4 5  價 格 容 忍

再 購 意 願  未 婚 3 . 4 2  . 6 6 3  

- . 3 9 9 3 6 7 . 9 4 1  . 6 9 0  

已 婚  3 . 7 3  . 5 7 4  口 碑 推 薦

交 叉 購 買  

意 願  未 婚  3 . 6 6  . 6 0 0  

1 . 2 4 7 3 7 0 . 6 5 7  . 2 1 3  

 

 

四 、 教 育 程 度 ：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上 述 研 究 變 項 不 同 之 得 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發 現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之 各 構 面 間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一 )涉 入 程 度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涉 入 程 度 之 各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這 與 徐 新 勝 (2007)「 衝 浪 活 動參 與 者 之 休 閒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關 係 之 研 究 」、 楊 文 壽 (2001)「 行 動 電 話

手 機 消 費 者 之 涉 入 程 度 及 購 買 決 策 相 關 因 素 之 關 聯 性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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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教 育 程 度 與 涉 入 程 度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教 育 程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國 中 以 下  3 . 2 9  . 7 4 1  
高 中 /職  3 . 2 9  . 4 9 3  
大 學 (專 ) 3 . 1 9  . 4 4 5  

涉 入  

程 度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3 . 2 1  . 4 1 9  

1 . 0 2 7  

 

國 中 以 下  3 . 2 0  . 6 7 7  
高 中 /職  3 . 3 7  . 6 3 7  
大 學 (專 ) 3 . 2 8  . 6 3 7  

廣 告 、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3 . 3 2  . 5 9 3  

. 4 7 5  

 

國 中 以 下  3 . 7 0  . 8 6 2  
高 中 /職  3 . 5 0  . 7 9 2  
大 學 (專 ) 3 . 3 7  . 7 4 3  

持 續 性  

涉 入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3 . 5 0  . 8 0 5  

1 . 2 6 4  

 

國 中 以 下  3 . 4 3  . 9 7 9  
高 中 /職  3 . 5 9  . 6 2 9  
大 學 (專 ) 3 . 3 8  . 6 7 9  

產 品  

涉 入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3 . 5 4  . 6 8 4  

2 . 3 6 5  

 

國 中 以 下  3 . 0 0  1 . 1 0 1  
高 中 /職  3 . 2 0  . 9 8 9 1  
大 學 (專 ) 3 . 2 7  . 8 5 3  

情 境  

涉 入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3 . 1 3  . 9 1 6  

. 6 1 5  

 

國 中 以 下  3 . 1 8  . 9 6 1  
高 中 /職  2 . 9 1  . 8 1 4  
大 學 (專 ) 2 . 7 3  . 8 6 6  

品 牌  

形 象  

涉 入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2 . 6 6  . 8 5 7  

1 . 8 1 7  

 

國 中 以 下  3 . 2 0  . 8 7 1  
高 中 /職  3 . 0 3  . 6 3 7  
大 學 (專 ) 2 . 9 5  . 7 3 5  

反 應  

涉 入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2 . 9 1  . 6 0 2  

. 7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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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滿 意 度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滿 意 度 之 各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這 與 劉 居 盈 (2007)「 涉 入 程 度、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品 牌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以 空 調 冷氣 機 為 例 」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表 4-16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教 育 程度 與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教 育 程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國 中 以 下  3 . 9 6  . 6 3 7  

高 中 /職  3 . 7 9  . 4 0 0  

大 學 (專 ) 3 . 7 8  . 4 5 8  

滿 意 度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3 . 9 2  . 3 2 7  

2 . 6 0 2  

 

國 中 以 下  3 . 9 5  . 5 4 2  

高 中 /職  3 . 9 0  . 4 7 1  

大 學 (專 ) 3 . 8 7  . 5 2 0  

產 品  

滿 意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4 . 0 4  . 4 1 2  

2 . 3 9 5  

 

國 中 以 下  3 . 9 6  . 7 3 7  

高 中 /職  3 . 8 0  . 5 0 2  

大 學 (專 ) 3 . 8 2  . 5 4 8  

整 體  

滿 意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3 . 9 9  . 3 6 3  

2 . 5 3 3  

 

國 中 以 下  4 . 0 0  . 7 1 2  

高 中 /職  3 . 6 0  . 6 4 8  

大 學 (專 ) 3 . 5 7  . 5 7 1  

服 務  

滿 意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3 . 6 4  . 5 9 6  

1 .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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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忠 誠 度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忠 誠 度 之 各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這 與 劉 居 盈 (2007)「 涉 入 程 度、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品 牌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以 空 調 冷氣 機 為 例 」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表 4-17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教 育 程度 與 忠 誠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教 育 程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國 中 以 下  3 . 8 3  . 7 2 2  

高 中 /職  3 . 5 9  . 5 5 3  

大 學 (專 ) 3 . 5 1  . 5 5 7  

忠 誠 度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3 . 4 9  . 5 8 4  

1 . 1 5 1  

 

國 中 以 下  3 . 7 5  . 8 5 5  

高 中 /職  3 . 5 0  . 6 1 8  

大 學 (專 ) 3 . 4 0  . 6 4 0  

價 格 容 忍

再 購 意 願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3 . 3 3  . 7 0 0  

1 . 4 8 5  

 

國 中 以 下  3 . 9 5  . 6 0 2  

高 中 /職  3 . 7 1  . 6 1 9  

大 學 (專 ) 3 . 6 7  . 5 8 5  

口 碑 推 薦

交 叉 購 買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3 . 7 1  . 5 8 0  

. 7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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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職 業 ：   

(一 )涉 入 程 度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上 述 研 究 變 項 不 同 之 得 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發 現 不 同 職 業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持 續 性 涉 入

（ F = 2 . 4 8 3， p < . 0 5）上 有 顯 著 差 異，這 與 楊 文 壽 (2001)結 果 相

符 合。可 能 原 因 為 退 休 人 員 及 學 生，較 無 經 濟 能 力 去 持 續 購 買

羽 球 拍 。  

表 4-18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職 業 與 涉 入 程 度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彙 整 表  

變 項  職 業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F 值  
事 後  

比 較  

a .農 林 漁 牧  3 . 6 2  . 5 9 5  

b.軍 公 教  3 . 1 2  . 4 3 3  

c.工  3 . 3 3  . 4 8 1  

d.商  3 . 1 9  . 4 7 3  

e.服 務 業  3 . 3 1  . 4 5 4  

f.學 生  3 . 2 3  . 4 4 4  

g.退 休 人 員  3 . 2 1  . 5 0 4  

涉 入

程 度  

h.其 他  3 . 2 0  . 4 1 2  

1 . 9 5 7  

 

a .農 林 漁 牧  3 . 6 2  . 5 6 7  

b.軍 公 教  3 . 1 3  . 6 2 7  

c.工  3 . 4 6  . 5 8 6  

d.商  3 . 2 6  . 6 6 5  

e.服 務 業  3 . 3 6  . 6 6 2  

f.學 生  3 . 3 9  . 5 7 6  

g.退 休 人 員  3 . 3 6  . 6 0 4  

h.其 他  3 . 3 7  . 6 2 3  

廣 告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h.其 他  3 . 0 2  . 7 0 4  

2 . 2 2 1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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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職 業 與 涉 入 程 度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彙 整 表 (續 ) 

變 項  職 業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F 值  
事 後  

比 較  

a .農 林 漁 牧  4 . 2 5  . 6 8 7  

b.軍 公 教  3 . 4 3  . 8 0 7  

c.工  3 . 5 4  . 7 0 0  

d.商  3 . 6 2 5  . 7 1 3  

e.服 務 業  3 . 4 7  . 6 9 4  

f.學 生  3 . 1 6  . 7 8 2  

g.退 休 人 員  3 . 3 1  . 8 6 1  

持 續 性  

涉 入  

h.其 他  3 . 3 9  . 6 9 4  

2 . 4 8 3* a＞ g、 f

a .農 林 漁 牧  3 . 7 5  . 5 0 0  

b.軍 公 教  3 . 3 9  . 6 5 8  

c.工  3 . 5 9  . 6 0 2  

d.商  3 . 4 4  . 7 7 3  

e.服 務 業  3 . 4 6  . 6 5 3  

f.學 生  3 . 3 7  . 7 1 8  

g.退 休 人 員  3 . 7 8  . 5 1 8  

產 品  

涉 入  

h.其 他  3 . 3 5  . 7 5 2  

1 . 5 5 9   

a .農 林 漁 牧  3 . 3 7  . 4 7 8  

b.軍 公 教  3 . 2 3  . 9 4 9  

c.工  3 . 3 3  . 7 8 9  

d.商  3 . 2 1  . 8 6 2  

e.服 務 業  3 . 3 2  . 9 0 1  

f.學 生  3 . 1 3  . 9 0 3  

g.退 休 人 員  3 . 3 6  . 9 5 6  

情 境  

涉 入  

h.其 他  3 . 0 3  . 8 7 6  

. 6 3 2   

*p < . 0 5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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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職 業 與 涉 入 程度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續 ) 

變 項  職 業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F 值  
事 後  

比 較  

a .農 林 漁 牧  3 . 3 7  . 7 5 0  

b.軍 公 教  2 . 5 6  . 8 2 3  

c.工  2 . 8 4  . 8 8 7  

d.商  2 . 6 8  . 8 8 5  

e.服 務 業  2 . 9 3  . 8 9 8  

f.學 生  2 . 9 8  . 8 1 4  

g.退 休 人 員  2 . 7 3  1 . 0 0 9  

品 牌  

形 象  

涉 入  

h.其 他  2 . 7 1  . 7 5 0  

2 . 2 7 1  

 

a .農 林 漁 牧  3 . 2 5  1 . 3 4 3  

b.軍 公 教  2 . 8 9  . 6 6 9  

c.工  3 . 0 0  . 7 0 9  

d.商  2 . 7 5  . 6 2 0  

e.服 務 業  3 . 1 6  . 7 7 8  

f.學 生  3 . 1 1  . 6 0 1  

g.退 休 人 員  2 . 6 8  . 7 2 8  

反 應  

涉 入  

h.其 他  3 . 0 2  . 7 0 4  

2 . 5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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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滿 意 度  

不 同 職 業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滿 意 度 之 各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19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職 業 與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彙 整 表  

變 項  職 業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事 後  

比 較  

a .農 林 漁 牧  3 . 8 3  . 7 1 6  

b.軍 公 教  3 . 8 2  . 4 2 5  

c.工  3 . 8 4  . 3 9 8  

d.商  3 . 8 6  . 4 5 2  

e.服 務 業  3 . 8 1  . 4 6 2  

f.學 生  3 . 7 2  . 4 6 3  

g.退 休 人 員  3 . 9 1  . 4 5 4  

滿 意 度  

h.其 他  3 . 8 2  . 3 2 8  

. 7 1 2  

 

a .農 林 漁 牧  3 . 6 0  . 6 7 3  

b.軍 公 教  3 . 9 3  . 5 1 1  

c.工  3 . 9 7  . 3 8 8  

d.商  3 . 9 3  . 5 3 5  

e.服 務 業  3 . 9 1  . 4 5 7  

f.學 生  3 . 8 3  . 5 1 6  

g.退 休 人 員  3 . 9 7  . 5 0 5  

產 品  

滿 意  

h.其 他  3 . 9 1  . 5 0 2  

. 6 7 7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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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職 業 與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彙 整 表 (續 ) 

變 項  職 業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事 後  

比 較  

a .農 林 漁 牧  4 . 0 0  . 7 3 5  

b.軍 公 教  3 . 8 4  . 4 5 4  

c.工  3 . 8 5 3  . 5 0 9  

d.商  3 . 9 4  . 4 8 1  

e.服 務 業  3 . 8 7  . 5 9 8  

f.學 生  3 . 7 1  . 6 5 2  

g.退 休 人 員  4 . 0 5  . 4 2 6  

整 體  

滿 意  

h.其 他  3 . 8 8  . 3 5 4  

1 . 5 1 1  

 

a .農 林 漁 牧  4 . 0 0  . 9 8 1  

b.軍 公 教  3 . 6 0  . 5 5 2  

c.工  3 . 6 0  . 5 6 0  

d.商  3 . 6 5  . 6 0 3  

e.服 務 業  3 . 5 7  . 5 6 8  

f.學 生  3 . 5 5  . 5 9 0  

g.退 休 人 員  3 . 6 2  . 8 1 2  

服 務  

滿 意  

h.其 他  3 . 6 0  . 6 2 4  

. 3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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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忠 誠 度  

不 同 職 業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忠 誠 度 之 各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表 4-20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職 業 與 忠 誠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彙 整 表  

變 項  職 業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F 值  事 後 比 較

a .農 林 漁 牧  3 . 9 6  . 8 8 3  

b.軍 公 教  3 . 4 6  . 6 0 4  

c.工  3 . 5 5  . 4 4 5  

d.商  3 . 6 7  . 5 4 8  

e.服 務 業  3 . 6 4  . 5 2 6  

f.學 生  3 . 4 6  . 5 7 3  

g.退 休 人 員  3 . 4 3  . 5 0 3  

忠 誠 度  

h.其 他  3 . 5 5  . 6 0 2  

1 . 5 0 3  

 

a .農 林 漁 牧  4 . 0 0  . 9 3 5  

b.軍 公 教  3 . 3 2  . 7 0 1  

c.工  3 . 4 6  . 5 1 5  

d.商  3 . 5 3  . 6 2 0  

e.服 務 業  3 . 5 5  . 6 0 9  

f.學 生  3 . 3 3  . 6 7 8  

g.退 休 人 員  3 . 3 5  . 5 8 3  

價 格 容

忍 、 再

購 意 願  

 

h.其 他  3 . 4 1  . 6 8 8  

1 . 5 1 8  

 

a .農 林 漁 牧  3 . 9 1  . 8 3 3  

b.軍 公 教  3 . 6 5  . 6 0 4  

c.工  3 . 6 7  . 4 4 1  

d.商  3 . 8 5  . 5 7 9  

e.服 務 業  3 . 7 6  . 5 6 0  

f.學 生  3 . 6 3  . 6 3 2  

g.退 休 人 員  3 . 5 3  . 5 0 9  

口 碑 推

薦 、 交

叉 購 買  

意 願  

h.其 他  3 . 7 3  . 6 7 1  

1 .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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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   

(一 )涉 入 程 度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上 述 研 究 變 項 不 同 之 得 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發 現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持 續 性 涉 入

（ F = 3 . 0 7 1， p < . 0 5）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8 0 , 0 0 1

以 上 高 於 2 0 , 0 0 0 以 下。其 可 能 原 因 為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要 能 持 續

地 去 購 買 羽 球 拍 ， 必 須 有 相 當 能 力 的 經 濟 基 礎 才 能 辦 到 。  

表 4-21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月 收 入與 涉 入 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平 均 月 收 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事 後 比 較

a . 2 0 , 0 0 0 以 下  3 . 2 4  . 4 7 7  

b . 2 0 , 0 0 1 - 4 0 , 0 0 0 3 . 2 4  . 4 3 7  

c . 4 0 , 0 0 1 - 6 0 , 0 0 0 3 . 1 6  . 4 7 0  

d . 6 0 , 0 0 1 - 8 0 , 0 0 0 3 . 1 9  . 4 3 7  

涉 入  

程 度  

e . 8 0 , 0 0 1 以 上  3 . 3 0  . 4 5 0  

. 9 1 1   

a . 2 0 , 0 0 0 以 下  3 . 3 7  . 6 2 7  

b . 2 0 , 0 0 1 - 4 0 , 0 0 0 3 . 4 1  . 5 8 2  

c . 4 0 , 0 0 1 - 6 0 , 0 0 0 3 . 2 2  . 6 4 4  

d . 6 0 , 0 0 1 - 8 0 , 0 0 0 3 . 1 9  . 6 6 0  

廣 告 、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e . 8 0 , 0 0 1 以 上  3 . 3 1  . 6 0 0  

1 . 9 9 2   

a . 2 0 , 0 0 0 以 下  3 . 2 4  . 7 3 1  

b . 2 0 , 0 0 1 - 4 0 , 0 0 0 3 . 3 4  . 7 3 4  

c . 4 0 , 0 0 1 - 6 0 , 0 0 0 3 . 4 3  . 7 5 4  

d . 6 0 , 0 0 1 - 8 0 , 0 0 0 3 . 5 6  . 8 3 9  

持 續 性

涉 入  

e . 8 0 , 0 0 1 以 上  3 . 7 3  . 7 5 1  

3 . 0 7 1* 

 

e＞ a  

*p < . 0 5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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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月 收 入 與 涉 入 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續 ) 

變 項  平 均 月 收 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事 後  

比 較  

a . 2 0 , 0 0 0 以 下  3 . 2 9  . 7 0 3  

b . 2 0 , 0 0 1 - 4 0 , 0 0 0 3 . 4 3  . 6 1 7  

c . 4 0 , 0 0 1 - 6 0 , 0 0 0 3 . 4 4  . 7 2 7  

d . 6 0 , 0 0 1 - 8 0 , 0 0 0 3 . 5 0  . 6 5 0  

產 品  

涉 入  

e . 8 0 , 0 0 1 以 上  3 . 7 3  . 6 5 9  

2 . 3 0 9  

 

a . 2 0 , 0 0 0 以 下  3 . 1 6  . 9 2 2  

b . 2 0 , 0 0 1 - 4 0 , 0 0 0 3 . 1 9  . 8 5 8  

c . 4 0 , 0 0 1 - 6 0 , 0 0 0 3 . 1 8  . 9 3 9  

d . 6 0 , 0 0 1 - 8 0 , 0 0 0 3 . 3 2  . 8 3 8  

情 境  

涉 入  

e . 8 0 , 0 0 1 以 上  3 . 4 3  . 8 8 6  

. 8 1 8  

 

a . 2 0 , 0 0 0 以 下  3 . 0 0  . 7 7 0  

b . 2 0 , 0 0 1 - 4 0 , 0 0 0 2 . 7 9  . 8 7 8  

c . 4 0 , 0 0 1 - 6 0 , 0 0 0 2 . 6 8  . 9 5 3  

d . 6 0 , 0 0 1 - 8 0 , 0 0 0 2 . 6 7  . 7 4 6  

品 牌  

形 象  

涉 入  

e . 8 0 , 0 0 1 以 上  2 . 6 5  . 7 1 2  

1 . 8 8 6  

 

a . 2 0 , 0 0 0 以 下  3 . 1 4  . 6 0 5  

b . 2 0 , 0 0 1 - 4 0 , 0 0 0 3 . 0 2  . 6 8 4  

c . 4 0 , 0 0 1 - 6 0 , 0 0 0 2 . 8 9  . 6 9 9  

d . 6 0 , 0 0 1 - 8 0 , 0 0 0 2 . 8 6  . 7 3 9  

反 應  

涉 入  

e . 8 0 , 0 0 1 以 上  2 . 8 9  . 7 4 9  

2 . 0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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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滿 意 度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上 述 研 究 變 項 不 同 之 得 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發 現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滿 意 度

（ F=3.175， p<.05） 與 整 體 滿意 度 （ F=0.04， p<.01）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這 與 楊 佳 儒 (2008)「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涉 入 程

度、球 隊 認 同 對 滿 意 度、忠 誠 度 與 觀 賞 行 為 延 伸 影 響 之 研 究 」、

林 佳 儀 (2005)「 社 區 複 合 式 運 動 中 心 之 消 費 者 行 為 研 究 」的 研

究 相 符 合。滿 意 度、整 體 滿 意 度 在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80,001以 上

高 於 20,000以 下，其 可 能 原 因 為 收 入 較 高 的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會 有

較 高 的 意 願 及 動 機 ， 去 購 買 價 格 較 高 、 品 質 較 好 的 羽 球 拍 。  

表 4-22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月 收 入 與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平 均 月 收 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事 後  

比 較  

a . 2 0 , 0 0 0 以 下  3 . 7 2  . 4 8 4  

b . 2 0 , 0 0 1 - 4 0 , 0 0 0  3 . 7 9  . 3 6 5  

c . 4 0 , 0 0 1 - 6 0 , 0 0 0  3 . 7 8  . 4 6 1  

d . 6 0 , 0 0 1 - 8 0 , 0 0 0  3 . 9 3  . 3 7 6  

滿 意 度  

e . 8 0 , 0 0 1 以 上  3 . 9 6  . 4 3 8  

3 . 1 7 5* e＞ a 

a . 2 0 , 0 0 0 以 下  3 . 8 1  . 5 7 7  

b . 2 0 , 0 0 1 - 4 0 , 0 0 0  3 . 8 7  . 3 8 3  

c . 4 0 , 0 0 1 - 6 0 , 0 0 0  3 . 8 9  . 5 4 2  

d . 6 0 , 0 0 1 - 8 0 , 0 0 0  4 . 0 4  . 4 3 7  

產 品  

滿 意  

e . 8 0 , 0 0 1 以 上  4 . 0 8  . 4 9 2  

2 . 8 3 7   

*p < . 0 5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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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月 收 入 與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續 ) 

變 項  平 均 月 收 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事 後  

比 較  

a . 2 0 , 0 0 0 以 下  3 . 7 0  . 5 4 7  

b . 2 0 , 0 0 1 - 4 0 , 0 0 0  3 . 8 7  . 5 5 5  

c . 4 0 , 0 0 1 - 6 0 , 0 0 0  3 . 8 3  . 5 0 2  

d . 6 0 , 0 0 1 - 8 0 , 0 0 0  3 . 9 4  . 4 4 3  

整 體  

滿 意  

e . 8 0 , 0 0 1 以 上  4 . 0 1  . 4 5 1  

2 . 5 4 0* e＞ a 

a . 2 0 , 0 0 0 以 下  3 . 5 8  . 6 6 1  

b . 2 0 , 0 0 1 - 4 0 , 0 0 0  3 . 5 7  . 4 9 2  

c . 4 0 , 0 0 1 - 6 0 , 0 0 0  3 . 5 3  . 6 8 6  

d . 6 0 , 0 0 1 - 8 0 , 0 0 0  3 . 7 5  . 4 4 7  

服 務  

滿 意  

e . 8 0 , 0 0 1 以 上  3 . 7 1  . 5 8 1  

1 . 7 7 8   

*p < . 0 5     

 

 

(三 )忠 誠 度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忠 誠 度 之 各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這 與 劉 居 盈 (2007)「 涉 入 程 度、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品 牌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以 空 調 冷氣 機 為 例 」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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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月 收 入 與 忠 誠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 元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事 後  

比 較  

a . 2 0 , 0 0 0 以 下  3 . 4 4  . 5 6 3  
b . 2 0 , 0 0 1 - 4 0 , 0 0 0 3 . 5 6  . 5 3 7  
c . 4 0 , 0 0 1 - 6 0 , 0 0 0  3 . 5 0  . 5 5 2  
d . 6 0 , 0 0 1 - 8 0 , 0 0 0 3 . 5 6  . 6 1 7  

忠 誠 度  

e . 8 0 , 0 0 1 以 上  3 . 6 7  . 6 0 8  

1 . 0 7 4   

a . 2 0 , 0 0 0 以 下  3 . 3 3  . 6 3 6  
b . 2 0 , 0 0 1 - 4 0 , 0 0 0 3 . 4 1  . 6 4 7  
c . 4 0 , 0 0 1 - 6 0 , 0 0 0  3 . 3 7  . 6 3 1  
d . 6 0 , 0 0 1 - 8 0 , 0 0 0 3 . 4 8  . 7 0 1  

價 格 容

忍、再 購

意 願  

e . 8 0 , 0 0 1 以 上  3 . 5 8  . 7 0 8  

1 . 0 6 8   

a . 2 0 , 0 0 0 以 下  3 . 5 9  . 6 7 5  
b . 2 0 , 0 0 1 - 4 0 , 0 0 0 3 . 7 4  . 5 0 1  
c . 4 0 , 0 0 1 - 6 0 , 0 0 0  3 . 6 8  . 5 8 2  
d . 6 0 , 0 0 1 - 8 0 , 0 0 0 3 . 6 6  . 6 2 7  

口 碑 推

薦、交 叉

購 買  

 

e . 8 0 , 0 0 1 以 上  3 . 8 0  . 6 2 7  

. 9 9 2   

   

 

七 、 平 均 每 次 從 事 羽 球 運 動 時 間 ：   

(一 )涉 入 程 度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上 述 研 究 變 項 不 同 之 得 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發 現 每 次 運 動 時 間 不 同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反 應 涉 入

（ F=2.771，p<.05）上 有 顯 著 差 異。這 與 徐 新 勝 (2007)「 衝 浪

活 動 參 與 者 之 休 閒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關 係 之 研 究 」、

林 佳 儀 (2005)「 社 區 複 合 式 運 動 中 心 之 消 費 者 行 為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合。可 能 原 因 為 運 動 時 間 較 短 的 消 費 者 對 羽 球 運 動 的 涉 入

程 度 較 低 ， 所 以 對 羽 球 拍 較 不 了 解 ， 故 導 致 購 買 決 策 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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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4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運 動 時 間 與 涉 入 程 度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每 次 運 動 時 間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顯 著 性  

a . 6 0 分 鐘 內  3 . 2 0  . 4 9 0  
b . 6 1 - 1 2 0 分 鐘  3 . 2 2  . 4 4 5  
c . 1 2 1 - 1 8 0 分 鐘  3 . 2 0  . 4 5 4  

涉 入  

程 度  

d . 1 8 0 分 鐘 以 上  3 . 2 0  . 4 8 0  

. 0 8 2   

a . 6 0 分 鐘 以 內  3 . 2 1  . 6 0 6  
b . 6 1 - 1 2 0 分 鐘  3 . 2 8  . 6 2 5  
c . 1 2 1 - 1 8 0 分 鐘  3 . 3 2  . 6 2 4  

廣 告  

、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d . 1 8 0 分 鐘 以 上  3 . 4 0  . 6 6 7  

. 8 7 4   

a . 6 0 分 鐘 以 內  3 . 3 2  . 6 9 6  
b . 6 1 - 1 2 0 分 鐘  3 . 4 7  . 7 1 6  
c . 1 2 1 - 1 8 0 分 鐘  3 . 4 3  . 8 1 5  

持 續 性

涉 入  

d . 1 8 0 分 鐘 以 上  3 . 3 3  . 9 2 4  

. 8 2 2   

a . 6 0 分 鐘 以 內  3 . 2 7  . 5 9 2  
b . 6 1 - 1 2 0 分 鐘  3 . 4 3  . 6 7 2  
c . 1 2 1 - 1 8 0 分 鐘  3 . 5 5  . 6 1 2  

產 品  

涉 入  

d . 1 8 0 分 鐘 以 上  3 . 5 1  . 8 6 5  

1 . 9 7 2   

a . 6 0 分 鐘 以 內  3 . 2 3  . 9 0 5  
b . 6 1 - 1 2 0 分 鐘  3 . 2 9  . 9 0 6  
c . 1 2 1 - 1 8 0 分 鐘  3 . 1 7  . 8 6 6  

情 境  

涉 入  

d . 1 8 0 分 鐘 以 上  3 . 0 6  . 8 8 8  

1 . 0 2 3   

a . 6 0 分 鐘 以 內  2 . 9 5  . 9 1 5  
b . 6 1 - 1 2 0 分 鐘  2 . 7 5  . 8 4 9  
c . 1 2 1 - 1 8 0 分 鐘  2 . 6 6  . 8 2 8  

品 牌  

形 象  

涉 入  

d . 1 8 0 分 鐘 以 上  2 . 7 6  . 8 9 6  

1 . 2 3 1   

a . 6 0 分 鐘 以 內  3 . 1 8  . 6 6 2  
b . 6 1 - 1 2 0 分 鐘  2 . 9 8  . 7 1 5  
c . 1 2 1 - 1 8 0 分 鐘  2 . 8 6  . 6 8 2  

反 應  

涉 入  

d . 1 8 0 分 鐘 以 上  2 . 8 4  . 6 3 9  

2 . 7 7 1* a＞ d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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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滿 意 度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之 羽 球 拍 消 費者 在 滿 意 度 之 各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這 與 張 煒 昇 (2008)「 桃 竹 苗 大 學 生 購 買 運 動 服 飾 動

機 、 考 慮 因 素 與 消 費 結 果 之 研 究 」 的 結 果 相 符 合 。  

表 4 - 2 5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運 動 時 間 與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每 次 運 動 時 間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F 值  顯 著 性  

a . 6 0 分 鐘 以 內  3 . 7 7  . 4 4 6  

b . 6 1 - 1 2 0 分 鐘  3 . 8 2  . 4 1 0  

c . 1 2 1 - 1 8 0 分 鐘 3 . 8 1  . 4 2 4  

滿  

意  

度  

d . 1 8 0 分 鐘 以 上 3 . 8 3  . 5 1 3  

. 2 4 9  

 

a . 6 0 分 鐘 以 內  3 . 8 1  . 5 0 1  

b . 6 1 - 1 2 0 分 鐘  3 . 9 0  . 4 6 8  

c . 1 2 1 - 1 8 0 分 鐘 3 . 9 5  . 4 6 4  

產 品

滿 意  

d . 1 8 0 分 鐘 以 上 3 . 9 9  . 6 1 8  

1 . 2 9 3  

 

a . 6 0 分 鐘 以 內  3 . 8 1  . 5 5 2  

b . 6 1 - 1 2 0 分 鐘  3 . 8 6  . 4 5 0  

c . 1 2 1 - 1 8 0 分 鐘 3 . 8 6  . 5 3 9  

整 體

滿 意  

d . 1 8 0 分 鐘 以 上 3 . 8 3  . 6 6 4  

. 1 5 9  

 

a . 6 0 分 鐘 以 內  3 . 6 2  . 5 8 1  

b . 6 1 - 1 2 0 分 鐘  3 . 6 3  . 5 9 7  

c . 1 2 1 - 1 8 0 分 鐘 3 . 5 3  . 5 7 4  

服 務

滿 意  

d . 1 8 0 分 鐘 以 上 3 . 5 8  . 6 3 3  

. 5 8 9  

 

 

 



 109

(三 )忠 誠 度 

每 次 運 動 時 間 不 同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口 碑 推 薦 、 交 叉 購

買 意 願（ F = 2 . 7 4 6， p < . 0 5）上 有 顯 著 差 異，這 與 林 佳 儀 (2005)

「 社 區 複 合 式 運 動 中 心 之 消 費 者 行 為 研 究 」 中 在 口 碑 變 項

（ F = 8 . 1 6， p < . 0 1） 與 續 約 意 願 變 項 （ F = 1 2 . 0 9， p < . 0 1）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呼 應 。 故 本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平 均 每 次  

運 動 時 間 1 8 0 分 鐘 以 上 會 比 1 2 1 - 1 8 0 分 鐘 的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有

較 高 的 忠 誠 度 ， 且 較 願 意 將 自 己 所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口 碑 推

薦 給 其 他 人 。  

表 4 - 2 6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運 動 時 間 與 忠 誠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每 次 運 動 時 間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顯 著 性

a . 6 0 分 鐘 以 內  3 . 5 5  . 5 5 3  

b . 6 1 - 1 2 0 分 鐘  3 . 5 3  . 5 2 5  

c . 1 2 1 - 1 8 0 分 鐘  3 . 4 6  . 6 2 4  

忠  

誠  

度  

d . 1 8 0 分 鐘 以 上  3 . 6 1  . 6 2 3  

. 7 7 8   

a . 6 0 分 鐘 以 內  3 . 4 6  . 6 2 7  

b . 6 1 - 1 2 0 分 鐘  3 . 3 9  . 6 3 0  

c . 1 2 1 - 1 8 0 分 鐘  3 . 4 0  . 6 9 8  

價 格 容

忍 、 再

購 意 願  

d . 1 8 0 分 鐘 以 上  3 . 4 4  . 7 0 9  

. 1 8 1   

a . 6 0 分 鐘 以 內  3 . 6 8  . 5 4 3  

b . 6 1 - 1 2 0 分 鐘  3 . 7 1  . 5 4 1  

c . 1 2 1 - 1 8 0 分 鐘  3 . 5 5  . 6 3 5  

口 碑 推

薦 、 交

叉 購 買  

d . 1 8 0 分 鐘 以 上  3 . 8 3  . 6 8 7  

2 . 7 4 6* d＞ c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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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球 齡 ：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上 述 研 究 變 項 不 同 之 得 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發 現 不 同 球 齡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之 構 面 間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一 )涉 入 程 度  

不 同 球 齡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涉 入 程 度 之 各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這 與 徐 新 勝 (2007)「 衝 浪 活 動 參 與 者 之 休 閒 動 機、涉 入

程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關 係 之 研 究 」的 研 究，衝 浪 經 驗 時 間 長 短 會 影

響 涉 入 程 度 不 符 合 。  

表 4 - 2 7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球 齡 與 涉 入 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球 齡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a .2 年 內 3 . 2 5  . 4 3 2  

b .3-4 年 3 . 2 7  . 3 9 6  

c .5-6 年  3 . 1 4  . 4 7 0  

d .7-8 年 3 . 3 1  . 4 6 5  

e .9-10 年 3 . 1 4  . 4 8 8  

涉 入  

程 度  

f .11 年 （ 含 ） 以 上 3 . 2 0  . 4 6 4  

1 . 1 0 8   

a .2 年 內 3 . 4 9  . 6 1 3  

b .3-4 年 3 . 4 0  . 5 8 4  

c .5-6 年  3 . 1 7  . 6 4 5  

d .7-8 年 3 . 3 9  . 6 2 7  

e .9-10 年 3 . 1 7  . 6 2 8  

廣 告 、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f .11 年 （ 含 ） 以 上 3 . 2 8  . 6 3 0  

2 . 0 0 6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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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7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球 齡 與 涉 入 程 度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續 ) 

變 項  球 齡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a .2 年 內 3 . 2 8  . 7 0 4  
b .3-4 年 3 . 3 3  . 7 6 0  
c .5-6 年  3 . 3 0  . 6 9 2  
d .7-8 年 3 . 5 2  . 6 8 7  
e .9-10 年 3 . 3 1  . 8 9 0  

持 續 性
涉 入  

f .11 年（ 含 ）以 上 3 . 5 5  . 7 8 0  

1 . 9 1 1  

 

a .2 年 內 3 . 2 3  . 7 1 4  
b .3-4 年 3 . 3 7  . 5 6 4  
c .5-6 年  3 . 3 3  . 6 6 7  
d .7-8 年 3 . 5 8  . 6 1 2  
e .9-10 年 3 . 4 4  . 8 4 0  

產 品  
涉 入  

f .11 年（ 含 ）以 上 3 . 5 5  . 6 7 1  

2 . 2 2 4  

 

a .2 年 內 3 . 2 5  . 7 3 2  
b .3-4 年 3 . 3 8  . 8 4 3  
c .5-6 年  3 . 3 7  1 . 0 0 2  
d .7-8 年 3 . 1 2  . 9 2 6  
e .9-10 年 3 . 1 7  . 7 2 4  

情 境  
涉 入  

f .11 年（ 含 ）以 上 3 . 1 4  . 9 4 0  

1 . 0 7 9  

 

a .2 年 內 2 . 7 6  . 8 6 7  
b .3-4 年 2 . 8 1  . 8 8 2  
c .5-6 年  2 . 6 1  . 8 3 0  
d .7-8 年 2 . 9 8  . 9 0 3  
e .9-10 年 2 . 7 8  . 9 2 6  

品 牌 形
象 涉 入  

f .11 年（ 含 ）以 上 2 . 7 4  . 8 3 2  

. 9 0 4  

 

a .2 年 內 3 . 0 9  . 6 3 8  
b .3-4 年 3 . 1 3  . 6 6 6  
c .5-6 年  3 . 0 1  . 6 6 7  
d .7-8 年 3 . 1 3  . 7 5 0  
e .9-10 年 2 . 9 3  . 6 8 3  

反 應  
涉 入  

f .11 年（ 含 ）以 上 2 . 8 1  . 7 0 1  

2 . 8 6 9  

 

 

 (二 )滿 意 度  

不 同 球 齡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滿 意 度 之 各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這 與 楊 書 銘 (2002)「 休 閒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台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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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立 羽 球 館 為 例 」 的 研 究 相 呼 應 。  

表 4 - 2 8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球 齡 與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球 齡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a .2 年 內 3 . 7 2  . 3 8 3  

b .3-4 年 3 . 8 8  . 4 2 9  

c .5-6 年  3 . 7 9  . 4 2 5  

d .7-8 年 3 . 7 9  . 4 2 4  

e .9-10 年 3 . 6 6  . 4 4 4  

滿 意 度  

f .11 年（ 含 ）以 上 3 . 8 7  . 4 3 4  

2 . 3 4 3   

a .2 年 內 3 . 7 8  . 4 2 4  

b .3-4 年 3 . 9 5  . 4 7 6  

c .5-6 年  3 . 9 1  . 4 8 5  

d .7-8 年 3 . 8 6  . 5 0 1  

e .9-10 年 3 . 8 3  . 6 2 9  

產 品  

滿 意  

f .11 年（ 含 ）以 上 3 . 9 7  . 4 7 1  

1 . 3 7 5   

a .2 年 內 3 . 7 8  . 5 0 8  

b .3-4 年 3 . 8 9  . 5 3 8  

c .5-6 年  3 . 8 8  . 4 7 4  

d .7-8 年 3 . 9 0  . 5 1 8  

e .9-10 年 3 . 6 5  . 5 8 2  

整 體  

滿 意  

f .11 年（ 含 ）以 上 3 . 8 9  . 4 9 5  

1 . 9 3 5   

a .2 年 內 3 . 5 3  . 5 2 2  

b .3-4 年 3 . 7 7  . 5 3 7  

c .5-6 年  3 . 4 7  . 6 4 6  

d .7-8 年 3 . 5 3  . 4 2 1  

e .9-10 年 3 . 4 2  . 6 7 5  

服 務  

滿 意  

f .11 年（ 含 ）以 上 3 . 6 7  . 5 9 8  

3 . 0 2 8  .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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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忠 誠 度  

不 同 球 齡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忠 誠 度 之 各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其 原 因 可 能 是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球 齡 都 在 6-10 年 (含 )以 上 ，

所 以 都 使 用 過 各 家 品 牌 的 羽 球 拍 ， 也 非 常 熟 悉 各 家 羽 球 拍 品

牌 ， 所 以 在 忠 誠 度 上 無 法 達 到 顯 著 。  

表 4 - 2 9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球 齡 與 忠 誠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球 齡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a . 2 年 內 3 . 5 0  . 4 3 5  

b . 3-4 年 3 . 4 3  . 5 4 5  

c .5-6 年  3 . 3 7  . 6 2 8  

d . 7-8 年 3 . 5 5  . 5 5 3  

e .9-10 年 3 . 5 1  . 5 3 5  

忠 誠 度  

f . 11 年 （ 含 ） 以 上 3 . 6 3  . 5 7 5  

2 . 3 8 0  

 

a . 2 年 內 3 . 4 0  . 5 4 0  

b . 3-4 年 3 . 3 0  . 6 7 7  

c .5-6 年  3 . 2 2  . 6 9 5  

d . 7-8 年 3 . 3 7  . 6 7 6  

e . 9-10 年 3 . 4 3  . 6 5 1  

價 格 容

忍 、 再

購 意 願  

f . 11 年 （ 含 ） 以 上 3 . 5 3  . 6 3 8  

2 . 3 3 0  

 

a . 2 年 內 3 . 6 4  . 4 1 2  

b . 3-4 年 3 . 6 0  . 5 7 0  

c .5-6 年  3 . 5 7  . 6 6 0  

d . 7-8 年 3 . 7 9  . 5 1 8  

e . 9-10 年 3 . 6 2  . 5 6 9  

口 碑 推

薦 、 交

叉 購 買  

意 願  

f . 11 年 （ 含 ） 以 上 3 . 7 8  . 6 1 7  

1 . 7 9 5  

 

*p < . 0 5  

 



 114

九 、 羽 球 拍 品 牌  

(一 )涉 入 程 度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上 述 研 究 變 項 不 同 之 得 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發 現 不 同 羽 球 拍 品 牌 入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涉 入 程 度

（ F = 5 . 4 3 0， p < . 0 1）、 產 品 涉 入 （ F = 2 . 3 2 4， p < . 0 5）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勝 利 大 於 飛 協 ， 代 表 著 使 用 勝 利 牌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其 自

認 為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對 其 而 言 是 很 重 要 的 。  

表 4 - 3 0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球 拍 品 牌 與 涉 入 程 度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羽 球 拍 品 牌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a.FLEET(富 力 特 ) 3 . 2 8  . 4 5 1  
b.FLYPOWER(飛 劦 ) 3 . 0 2  . 5 0 8  
c .MMOA(摩 亞 ) 3 . 0 7  . 4 2 1  
d.VICTOR (勝 利 ) 3 . 2 5  . 4 6 2  
e.YONEX (優 乃 克 ) 3 . 3 3  . 4 4 0  

涉 入  

程 度  

f .其 他  3 . 1 2  . 4 2 2  

5 . 4 3 0 *  d＞ b 

a.FLEET(富 力 特 ) 3 . 4 8  . 6 4 7  
b.FLYPOWER(飛 劦 ) 3 . 1 4  . 7 0 5  
c .MMOA(摩 亞 ) 3 . 0 7  . 5 7 7  
d.VICTOR (勝 利 ) 3 . 3 6  . 5 8 3  
e.YONEX (優 乃 克 ) 3 . 4 7  . 6 0 0  

廣 告 、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f .其 他  3 . 1 1  . 6 2 4  

6 . 7 8 0   

a.FLEET(富 力 特 ) 3 . 4 7  . 7 7 9  
b.FLYPOWER(飛 劦 ) 3 . 1 2  . 9 1 2  
c .MMOA(摩 亞 ) 3 . 3 3  . 7 5 0  
d.VICTOR (勝 利 ) 3 . 4 3  . 7 3 8  
e.YONEX (優 乃 克 ) 3 . 5 9  . 7 5 1  

持 續 性

涉 入  

f .其 他  3 . 2 0  . 6 9 1  

3 . 0 1 2   

*p < . 0 5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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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0 羽 球 拍 品 牌 與 涉 入 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續 ) 

變 項  羽 球 拍 品 牌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a.FLEET(富 力 特 ) 3 . 5 2  . 7 5 1  
b.FLYPOWER(飛 劦 ) 3 . 0 6  . 9 1 6  
c .MMOA(摩 亞 ) 3 . 3 9  . 5 9 0  
d.VICTOR (勝 利 ) 3 . 4 6  . 7 4 5  
e.YONEX (優 乃 克 ) 3 . 5 3  . 6 3 9  

產 品

涉 入  

f .其 他  3 . 4 8  . 6 3 1  

2 . 3 2 4 *  d＞b  

a.FLEET(富 力 特 ) 2 . 9 7  . 9 3 1  
b.FLYPOWER(飛 劦 ) 3 . 0 6  . 8 8 1  
c .MMOA(摩 亞 ) 3 . 2 5  . 9 3 5  
d.VICTOR (勝 利 ) 3 . 3 0  . 8 9 3  
e.YONEX (優 乃 克 ) 3 . 2 0  . 7 9 8  

情 境

涉 入  

f .其 他  3 . 5 0  1 . 0 5 3 9  

1 . 5 4 5   

a.FLEET(富 力 特 ) 2 . 8 9  . 9 1 8  
b.FLYPOWER(飛 劦 ) 2 . 4 2  1 . 0 2 7  
c .MMOA(摩 亞 ) 2 . 5 7  . 7 0 8  
d.VICTOR (勝 利 ) 2 . 7 6  . 8 1 8  
e.YONEX (優 乃 克 ) 2 . 9 9  . 9 1 2  

品 牌

形 象

涉 入  

f .其 他  2 . 4 6  . 6 7 2  

4 . 8 4 2   

a.FLEET(富 力 特 ) 2 . 9 9  . 8 2 5  
b.FLYPOWER(飛 劦 ) 3 . 0 2  . 6 1 5  
c .MMOA(摩 亞 ) 2 . 8 3  . 6 6 0  
d.VICTOR (勝 利 ) 3 . 0 4  . 6 6 7  
e.YONEX (優 乃 克 ) 2 . 9 8  . 6 9 3  

反 應

涉 入  

f .其 他  3 . 0 3  . 7 5 6  

. 9 8 0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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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滿 意 度  

不 同 羽 球 拍 品 牌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滿 意 度 （ F = 2 . 3 8 5，

p < . 0 5）、產 品 滿 意（ F = 3 . 1 9 0， p < . 0 1）、服 務 滿 意（ F = 3 . 1 7 6，

p < . 0 1）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在 產 品 滿 意 方 面 ， YONEX、 富 力 特 高

於 飛 劦 ， 代 表 著 YONEX、 富 力 特 兩 家 品 牌 的 羽 球 拍 品 質 獲 得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的 認 可 ， 且 高 於 飛 劦 。  

 

表 4 - 3 1 羽 球 拍 品 牌 與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羽 球 拍 品 牌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a.FLEET(富 力 特 ) 3 . 9 3  . 4 6 2  

b.FLYPOWER(飛 劦 ) 3 . 5 8  . 4 9 3  

c.MMOA(摩 亞 ) 3 . 7 8  . 4 0 7  

d.VICTOR(勝 利 ) 3 . 8 2  . 4 0 3  

e.YONEX (優 乃 克 ) 3 . 8 4  . 3 9 9  

滿  

意  

度  

f .其 他  3 . 8 2  . 5 3 5  

2 . 3 8 5 *  a＞ b 

a.FLEET(富 力 特 ) 3 . 9 3  . 5 3 3  

b.FLYPOWER(飛 劦 ) 3 . 5 9  . 6 9 6  

c .MMOA(摩 亞 ) 3 . 8 8  . 4 2 4  

d.VICTOR(勝 利 ) 3 . 9 2  . 4 6 2  

e.YONEX (優 乃 克 ) 4 . 0 0  . 4 5 5  

產 品

滿 意  

f .其 他  3 . 8 9  . 5 8 7  

3 . 1 9 *  e、 a 

＞ b 

*p < . 0 5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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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1 羽 球 拍 品 牌 與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續 ) 

變 項  羽 球 拍 品 牌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a.FLEET(富 力 特 ) 4 . 0 1  . 4 9 1  

b.FLYPOWER(飛 劦 ) 3 . 7 6  . 5 0 2  

c .MMOA(摩 亞 ) 3 . 7 9  . 5 1 7  

d.VICTOR(勝 利 ) 3 . 9 1  . 4 4 8  

e.YONEX (優 乃 克 ) 3 . 8 6  . 5 4 1  

整 體

滿 意  

f .其 他  3 . 7 8  . 5 3 8  

1 . 5 6 4   

a.FLEET(富 力 特 ) 3 . 8 3  . 5 9 1  

b.FLYPOWER(飛 劦 ) 3 . 3 3  . 4 7 1  

c .MMOA(摩 亞 ) 3 . 6 1  . 5 6 8  

d.VICTOR(勝 利 ) 3 . 5 3  . 6 5 1  

e.YONEX (優 乃 克 ) 3 . 5 6  . 5 7 9  

服 務

滿 意  

f .其 他  3 . 7 7  . 6 0 4  

3 . 1 7 6 *  a、f＞ b

*p < . 0 5  

 

(三 )忠 誠 度  

不 同 羽 球 拍 品 牌 之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忠 誠 度 、（ F = 6 . 7 3 9，

p < . 0 1）、 價 格 容 忍 再 購 意 願 （ F = 8 . 0 6 1， p < . 0 1） 上 有 顯 著 差

異。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在 忠 誠 度 方 面：Y O N E X 高 於 其 他 品 牌、

飛 協 ； 富 力 特 高 於 飛 劦 。 在 價 格 容 忍 、 再 購 意 願 方 面 ：

Y O N E X、富 力 特 高 於 其 他、飛 劦；勝 利 高 於 飛 劦。綜 合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Y O N E X、富 力 特 有 較 高 的 忠 誠 度，飛 劦 忠 誠 度

最 低。而 在 之 前 本 研 究 之 滿 意 度 研 究 結 果 也 支 持 此 一 論 點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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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滿 意 ： YONEX、 富 力 特 高 於 飛 劦 )。  

 

表 4 - 3 2 羽 球 拍 品 牌 與 忠 誠 度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彙 整 表  

變 項  羽 球 拍 品 牌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a.FLEET(富 力 特 ) 3 . 6 0  . 5 2 4  

b.FLYPOWER(飛 劦 ) 3 . 1 9  . 5 5 7  

c .MMOA(摩 亞 ) 3 . 4 4  . 5 9 4  

d.VICTOR(勝 利 ) 3 . 5 6  . 4 7 5  

e.YONEX (優 乃 克 ) 3 . 6 9  . 5 0 3  

忠  

誠  

度  

f .其 他  3 . 2 5  . 6 8 3  

6 . 7 3 9 *  e＞ f、 b 

； a＞ b 

a.FLEET(富 力 特 ) 3 . 5 1  . 5 8 8  

b.FLYPOWER(飛 劦 ) 2 . 9 9  . 6 0 2  

c .MMOA(摩 亞 ) 3 . 3 3  . 6 5 2  

d.VICTOR(勝 利 ) 3 . 4 3  . 5 6 5  

e.YONEX (優 乃 克 ) 3 . 6 1  . 6 0 0  

價 格 容

忍 、 再

購 意 願  

f .其 他  3 . 0 2  . 8 0 3  

8 . 0 6 1 *  e、 a＞  

f、 b 

； d＞ b 

a.FLEET(富 力 特 ) 3 . 7 0  . 5 3 0  

b.FLYPOWER(飛 劦 ) 3 . 4 4  . 5 8 3  

c .MMOA(摩 亞 ) 3 . 6 0  . 6 5 5  

d.VICTOR(勝 利 ) 3 . 7 4  . 5 0 2  

e.YONEX (優 乃 克 ) 3 . 8 1  . 5 4 2  

口 碑 推

薦 、 交

叉 購 買  

意 願  

f .其 他  3 . 5 6  . 6 9 4  

2 . 8 7 9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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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徑路分析  

 

本 節 為 探 討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關

聯 性，故 透 過 徑 路 分 析 方 法 以 釐 清 影 響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忠 誠 度 之

主 要 因 素 。  

 

一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徑 路 分 析  

本 節 採 用 徑 路 分 析 法 ( P a t h  A n a l y s i s )， 目 的 是 分 析 研 究 架

構 中 各 變 項 (涉 入 程 度 及 滿 意 度 )與 效 標 變 項 (忠 誠 度 )之 間 是 否

存 在 徑 路。它 同 時 讓 所 有 預 測 變 項 進 入 迴 歸 模 式 中，並 同 時 關

注 變 數 間 的 相 關 性 及 其 因 果 關 係，且 在 徑 路 圖 中 以 雙 箭 號 表 示

二 個 變 數 間 的 相 關 情 形，而 以 單 向 箭 號 表 示 因 果 關 係，其 箭 號

起 始 變 數 為 自 變 數 (因 )， 箭 號 所 指 方 向 為 依 變 數 (果 )。 整 個 徑

路 分 析 中 的 徑 路 係 數 為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 S t a n d a r d i z e d  

R e g r e s s i o n  C o e f f i c i e n t s )， 若 控 制 變 項 未 透 過 中 介 變 項 即 直 接

影 響 效 標 變 項 (忠 誠 度 )的 效 果，稱 為 直 接 效 果 ( D i r e c t  E f f e c t )，

若 自 變 數 是 經 由 中 介 變 項 (滿 意 度 )而 對 依 變 數 產 生 影 響，則 稱

為 間 接 效 果 ( I n d i r e c t  E f f e c t )，而 總 效 果 值 ( T o t a l  E f f e c t )等 於 直

接 效 果 值 加 上 間 接 效 果 值，自 變 項 對 效 標 變 項 可 以 解 釋 的 變 異

量 稱 為 決 定 係 數 ( R 2 )，而 依 變 項 變 異 量 中 無 法 被 自 變 項 解 釋 的

部 分 稱 為 殘 差 解 釋 量 ( 1 - R 2 )  (吳 明 隆 ， 2 0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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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由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對 忠 誠 度 之

影 響 如 表 4 - 3 3 所 示 ， 其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分 0 . 4 0 0 ( p = 0 . 0 0 0 )、

0 . 3 2 2  ( p = 0 . 0 0 0 )， 結 果 顯 示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對 忠 誠 度 之 影

響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4-33 涉入程度、滿意度對忠誠度之迴歸分析係數表 
迴 歸 別  自 變 項  β  係 數 p  值  R 2  依 變 項  
迴 歸 一  涉 入 程 度  0 . 4 0  0 . 0 0  

 滿 意 度  0 . 3 2  0 . 0 0  
0 . 3 4  忠誠度 

 

而 涉 入 程 度 對 滿 意 度 之 影 響 情 形 如 表 4 - 3 4 所 示，其 迴 歸

分 析 係 數 為 0 . 3 0 0 * (  p = 0 . 0 0 0 )，結 果 顯 示 涉 入 程 度 對 滿 意 度 之

影 響 達 顯 著 水 準 。 另 外 ， 整 體 徑 路 分 析 模 式 如 圖 4-1 所 示 。 
 

表 4-34 涉入程度對滿意度之迴歸分析係數表 
迴 歸 別  自 變 項  β  係 數  p  值  R 2  依 變 項  
迴 歸 二  涉 入 程 度  0 . 3 0  0 . 0 0  0 . 9 0  滿意度 

 
             . 3 0 0  

    
 

        
        . 4 0 0               . 3 2 2 

  

                   
 

圖 4 - 1 徑 路 分 析 模 式 圖  

 

涉 入 程 度  滿 意 度  

忠 誠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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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徑 路 分 析 研 究 結 果  

 

(一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涉 入 程度 對 滿 意 度 的 路 徑 為 係 數 為  

.300(p＞ .01)有 正 向 關 係 ， 且 呈 現 顯 著 。 表 示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其 涉 入 程 度 愈 高 其 滿 意 度 也 會 愈 高 ， 此 研 究 結 果 也 與 陳 彥 豪  

(2004)、 林 偉 專 (2004)、 楊 台 寧 (2003)研 究 相 同 ， 因 此 拒 絕

H7 之 虛 無 假 設 ， 接 受 其 對 立 假 設 。  

 

(二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涉 入 程度 對 忠 誠 度 的 路 徑 為 係 數 為 .400 

(p＞ .01)有 正 向 關 係，且 呈 現 顯 著。表 示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其 涉 入

程 度 愈 高 其 忠 誠 度 也 會 愈 高，此 研 究 結 果 也 與 李 榮 華 (2006)、

王 仁 宏 (2004)、賴 昇 宏 (2004) 研 究 相 同 ， 因此 拒 絕 H8之 虛 無

假 設，接 受 其 對 立 假 設。且 涉 入 程 度 會 透 過 滿 意 度 中 介 變 數 影

響 忠 誠 度 ， 其 間 接 效 果 值 為 .300×.322＝ .096， 因 此 涉 入 程 度

對 忠 誠 度 變 數 影 響 的 總 效 果 值 為 .400＋ .096＝ .496。  

 

(三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滿 意 度 對 忠 誠度 的 路 徑 為 係 數 為 .322 

(p＞ .01)有 正 向 關 係，且 呈 現 顯 著。表 示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其 滿 意

度 愈 高 其 忠 誠 度 也 會 愈 高，此 研 究 結 果 也 與 林 世 宏 (2008)「 臺

北 市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品 牌 形 象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影 響 之 研 究 － 線 性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之 驗 證 」研 究 相 同，因 此 拒 絕 H9之 虛 無 假 設，接

受 其 對 立 假 設 。 茲 將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結 果 整 理 於 表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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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5  假 設 檢 定 結 果 表  

序 號  研 究 假 設  結 果  

H1: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羽 球 拍 消費 者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1-1: 性 別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差 異 ？  部 分 拒 絕

H1-2: 年 齡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差 異 。  接 受  

H1-3: 婚 姻 狀 況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部 分 拒 絕

H1-4: 教 育 程 度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H1-5: 職 業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差 異 。  部 分 拒 絕

H1-6: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部 分 拒 絕

H1-7: 平 均 每 次 運 動 時 間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部 分 拒 絕

H1-8: 球 齡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差 異 。  接 受 

H2: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羽 球 拍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H2-1： 性 別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H2-2: 年 齡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H2-3: 婚 姻 狀 況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H2-4: 教 育 程 度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H2-5: 職 業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H2-6: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部 分 拒 絕

H2-7: 平 均 每 次 運 動 時 間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接 受  

H2-8: 球 齡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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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5  假 設 檢 定 結 果 表 (續 ) 

序 號  研 究 假 設  結 果  

H3: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羽 球 拍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H3-1：  性 別 在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H3-2: 年 齡 在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H3-3: 婚 姻 狀 況 在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H3-4: 教 育 程 度 在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H3-5: 職 業 在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H3-6: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在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H3-7: 平 均 每 次 運 動 時 間 在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部 分 拒 絕  

H3-8: 球 齡 在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H4:羽 球 拍 品 牌 在 羽 球 拍 消 費者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部 分 拒 絕

H5:羽 球 拍 品 牌 在 羽 球 拍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差 異 。        部 分 拒 絕  

H6:羽 球 拍 品 牌 在 羽 球 拍 忠 誠 度 上 沒 有 顯 著差 異 。        部 分 拒 絕  

H7:涉 入 程 度 對 於 羽 球 拍 滿 意 度 上 沒有 直 接 且 正 向 的 影 響 。  拒 絕  

H8:涉 入 程 度 對 於 羽 球 拍 忠 誠 度 上 沒有 直 接 且 正 向 的 影 響 。  拒 絕  

H9:滿 意 度 對 於 羽 球 拍 忠 誠 度 上 沒 有直 接 且 正 向 的 影 響 。    拒 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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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主 要 在 探 討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 透 過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 將 收 集 而 來 的 資 料 彙 整 並 建 檔 ，

再 以 統 計 方 法 對 有 效 樣 本 進 行 分 析 與 驗 證 ， 以 了 解 羽 球 拍 消

費 的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 作 為 羽 球 拍 廠 商 針 對 目 前

羽 球 拍 市 場 訂 定 行 銷 策 略 的 依 據 。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發現 

 

一、 桃 園 縣 羽 球 拍 市 場 現 況 。  

（ 一 ）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特 性 分 析 ：  

經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後 ， 桃 園 縣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人 口 是 以 男

性 為 主 ； 年 齡 以 41 至 48 歲 居多 ， 但 普 遍 而 言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皆 平 均 分 佈 於 各 年 齡 層 ； 教 育 程 度 ， 以 大 學 (專 )為 主 ； 婚 姻

狀 況 ， 以 已 婚 居 多 ； 職 業 分 佈 上 ， 以 軍 公 教 居 多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 以 40001-60000 元 居 多 ； 平 均 每 次 羽 球 運 動 時 間 ，

以 61-120 分 鐘 居 多 球 齡 居 多 ； 球 齡 以 11 年 (含 )以 上 居 多 。  

（ 二 ） 最 主 要 使 用 羽 球 拍 品 牌 現 況 ：  

在 最 主 要 使 用 羽 球 拍 分 佈 上 ， 以 YONEX 居 多 ， 共 計 131

人，占 33.7 %，其 次 是 摩 亞（ 29.4%），再 其 次 為 勝 利（ 15.9%）。 

（ 三 ）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現 況 ：  

1、 涉 入 程 度 方 面 ：  

結 果 顯 示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以「 每 一 次 該 品 牌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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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拍 的 選 購，對 我 來 說 是 重 要 的。」為 主，顯 示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重 視 每 一 次 羽 球 拍 的 選 購 。  

2、 滿 意 度 方 面 ：  

結 果 顯 示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在 滿 意 度 上 以「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揮 拍 感 覺 令 我 滿 意 。 」 為 滿 意 度 最 高 之 選 項 。 這 也 與 林 世 弘

(2008)最 重 視 的 為 「 功 能 性 」 因 素 ； 古 德 龍 (2003) 產 品 利 益

屬 性 最 重 視 的 為「 揮 拍 感 覺 」相 呼 應，由 此 可 知，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最 重 視 羽 球 拍 的 揮 拍 感 覺 。  

3、 忠 誠 度 方 面 ：  

結 果 顯 示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忠 誠 度 上 以「 我 很 樂 意 讓 別 人

知 道，我 目 前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為 其 主 要 的 忠

誠 度 態 度 。 代 表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都 願 意 口 碑 推 薦 ， 自 己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給 其 他 人 ， 且 比 率 相 當 高 。  

 

二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各 研 究 變 項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  

（ 一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的 差 異 ：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性 別 、 婚 姻 、 職 業 、 平 均 月 收 入 、

每 次 從 事 羽 球 運 動 時 間 的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涉 入 程 度 之 各 構 面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1、 性 別 方 面 ：  

男 性 在 持 續 性 涉 入 、 產 品 涉 入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而 女 性 在

反 應 涉 入 高 於 男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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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婚 姻 方 面 ：  

已 婚 在 持 續 性 涉 入 顯 著 高 於 未 婚 ； 而 未 婚 在 產 品 涉 入 顯

著 高 於 已 婚 。  

3、 職 業 方 面 ：  

農 林 漁 牧 在 持 續 性 涉 入 顯 著 高 學 生 、 退 休 人 員 。  

4、 平 均 月 收 入 方 面 ：  

80,001 以 上 在 持 續 性 涉 入 顯 著 高 於 20,000 以 下 。  

5、 每 次 從 事 羽 球 運 動 時 間 方 面 ：  

60 分 鐘 以 內 在 反 應 涉 入 顯 著 高 於 180 分 鐘 以 上 。  

（ 二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的 差 異 ：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平 均 月 收 入 的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滿 意

度 之 各 構 面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1、 平 均 月 收 入 方 面 ：   

80,001 以 上 在 滿 意 度 、 整 體 滿 意 度 皆 顯 著 高 於 20,000

以 下 。  

（ 三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忠 誠 度 上 的 差 異 ：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不 同 每 次 從 事 羽 球 運 動 時 間 的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忠 誠 度 之 各 構 面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1、 每 次 從 事 羽 球 運 動 時 間 方 面 ：  

180 分 鐘 以 上 在 口 碑 推薦 、 交 叉 購 買 意 願 顯 著 高 於

61-120 分 鐘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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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羽 球 拍 品 牌 在 在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各 研 究 變 項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  

（ 一 ） 不 同 羽 球 拍 品 牌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的 差 異 ：  

勝 利 在 涉 入 程 度 、 產 品 涉 入 上 皆 顯 著 高 於 飛 劦 。  

（ 二 ） 不 同 羽 球 拍 品 牌 在 滿 意 度 上 的 差 異 ：  

富 力 特 在 滿 意 度 顯 著 高 於 飛 劦 。 YONEX、  富 力 特 在 產 品

滿 意 顯 著 高 於 飛 劦。YONEX、富 力 特 在 服 務 滿 意 顯 著 高 於 飛 劦。 

（ 三 ） 不 同 羽 球 拍 品 牌 在 忠 誠 度 上 的 差 異 ：  

在 忠 誠 度 方 面 ， YONEX 高 於 其 他 品 牌 、 飛 協 ； 富 力 特 高

於 飛 劦。在 價 格 容 忍、再 購 意 願 方 面，YONEX、富 力 特 高 於 其

他 、 飛 劦 ； 勝 利 高 於 飛 劦 。  

 

四 、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皆 正 向 的 影 響 忠 誠 度 ：  

由 研 究 結 果 顯 示，涉 入 程 度 會 正 向 且 顯 著 的 影 響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400)；滿 意 度 會 正 向 且 顯 著 的 影 響忠 誠 度 (.322)；另

外，涉 入 程 度 會 透 過 滿 意 度 閒 接 的 影 響 忠 誠 度。故 提 升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的 涉 入 程 度 ， 最 能 來 提 高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的 忠 誠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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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 、 對 羽 球 拍 廠 商 上 的 建 議  

(一 )由 本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 男 性 占 67.6 %， 女 性 占 32.4%， 且

女 性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平 均 分 數 高 於 男 性 ， 故 女 性 羽 球 拍 消 費 市

場 是 有 待 廠 商 開 發 的 新 市 場 。 羽 球 拍 廠 商 可 以 專 門 針 對 女 性

的 需 求 、 喜 好 、 認 知 等 來 設 計 球 拍 。 例 如 ： 粉 紅 色 系 的 羽 球

拍 外 型 ； 針 對 女 性 力 量 較 小 、 擊 球 距 離 較 短 等 特 性 來 設 計 出

省 力 、 擊 球 距 離 較 遠 的 球 拍 。 在 產 品 定 位 上 ， 可 以 考 慮 和 知

名 女 性 產 品 連 結 ， 塑 造 品 味 與 價 值 感 。 在 行 銷 技 巧 上 ， 可 以

嘗 試 找 尋 適 切 的 女 性 羽 球 運 動 代 言 人 (例 如：因 為 小 S 參 與 國

標 舞 比 賽 ， 透 過 媒 體 而 讓 社 會 大 眾 能 更 深 入 認 識 國 標 舞 運

動 )，舉 辦 促 銷 活 動，吸 引 女 性 消 費 者 的 目 光，甚 至 提 供 師 資，

協 助 指 導 女 性 消 費 者 體 驗 參 與 羽 球 運 動 ， 藉 此 開 發 新 的 羽 球

拍 消 費 人 口 ， 獲 取 更 高 的 商 機 。  

 

(二 )由 本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 羽球 拍 消 費 者 在 在 滿 意 度 上 以 「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揮 拍 感 覺 令 我 滿 意 。 」 為 滿 意 度 最 高 之 選 項 。

故 羽 球 拍 廠 商 設 計 球 拍 時，可 以 以 提 升「 球 拍 揮 拍 感 覺 」、「 球

拍 實 際 擊 球 感 覺 」 為 主 要 目 標 ， 例 如 ： 可 以 去 改 善 羽 球 拍 握

把 的 舒 適 度 、 提 升 羽 球 拍 杆 身 (中 管)硬 度 與 消 費 者 力 量 的 配

合 程 度 ， 並 根 據 羽 球 消 費 者 的 羽 球 運 動 水 準 不 同 ， 設 計 出 適

合 不 同 羽 球 運 動 水 準 消 費 者 的 球 拍 。 而 銷 售 人 員 在 產 品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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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也 務 必 推 薦 適 合 消 費 者 運 動 能 力 的 球 拍 ， 例 如 ： 力 量 大

小 ； 初 學 與 熟 練 ； 前 排 球 員 與 後 排 球 員 ； 攻 擊 與 防 守 。 如 此

才 可 以 提 升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 進 而 才 能 提 升 消 費 者 忠 誠 度 。  

另 外 ， 羽 球 拍 廠 商 在 做 行 銷 策 略 或 廣 告 時 ， 可 以 強 調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在「 功 能 性 」上 的 設 計，或 提 供 品 質 測 試 報 告 或 認 證 ，

來 強 調 出 自 家 品 牌 球 拍 之 特 色 及 與 其 他 品 牌 廠 商 的 差 異 性 ，

如 此 才 可 以 刺 激 其 購 買 慾 望 。  

 

(三 )由 本 研 究 及 其 他 研 究 結果 得 知 ， 軍 公 教 人 員 是 目 前  

最 主 要 的 羽 球 拍 消 費 族 群 ， 且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忠 誠 度 方 面 以

「 我 很 樂 意 讓 別 人 知 道 ， 我 目 前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為 其 主 要 的 忠 誠 度 態 度 ， 故 羽 球 拍 廠 商 可 以 對 軍 公 教

族 群 提 出 優 惠 的 促 銷 方 案 ， 來 鞏 固 軍 公 教 市 場 ， 並 透 過 軍 公

教 族 群 的 口 碑 推 薦 ， 來 有 效 的 提 升 整 體 的 市 場 佔 有 率 。  

 

(四 )由 本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 已 婚 的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在 持 續 性 涉 入

高 於 未 婚 。 故 羽 球 拍 廠 商 可 以 舉 辦 ， 限 定 結 婚 夫 妻 才 能 參 加

的 比 賽 或 活 動 ， 藉 此 來 擴 大 消 費 族 群 。  

 

(五 )由 本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皆

會 正 向 且 顯 著 的 影 響 忠 誠 度 ， 故 羽 球 拍 廠 商 必 須 去 舉 辦 各 式

的 行 銷 活 動 ， 來 提 升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 進 而 提 升 忠

誠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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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對 後 續 研 究 的 建 議  

(一 )本 研 究 僅 以 桃 園 縣 地 區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為 研 究 對 象，未 來 可

針 對 其 他 縣 市 進 行 區 域 性 研 究，甚 至 將 研 究 範 圍 擴 大 至 整 個 臺

灣 地 區 ， 以 得 更 精 確 之 市 場 調 查 及 實 務 價 值 。  

 

(二 )本 研 究 僅 以 羽 球 拍 為 研 究 標 的，建 議 未 來 可 將 研 究 擴 大 至

其 他 運 動 用 品，如 網 球 拍、運 動 鞋 等，以 比 較 消 費 者 對 於 不 同

運 動 用 品 的 差 異 情 形 。  

 

(三 )本 研 究 基 於 主、客 觀 條 件 的 限 制，僅 以 問 卷 調 查 法 為 主 ，

未 能 兼 顧 質 性 研 究。未 來 研 究 者 若 能 於 問 卷 施 測 外，輔 以 深 度

訪 談，以 質、量 並 重 的 方 式 進 行 研 究，當 可 獲 得 更 豐 富 且 深 入

的 研 究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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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東 華 大 學 ， 花 蓮 。  

 

 

 

 



 137

二、英文部分： 

A a k e r ,  D .  A .  ( 1 9 9 1 ) .  M a n a g e  b r a n d  e q u i t y：C a p i t a l i z i n g  o n  t h e  

v a l u e  o f  a  b r a n d  n a m e .  N e w  Y o r k :  T h e  F r e e  P r e s s .  

A n d e r s o n  a n d  S u l l i v a n .  ( 1 9 9 3 ) .  T h e  A n t e c e d e n t s  a n d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o f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f o r  F i r m s .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  1 2 ( 2 ) ,  1 2 5 - 1 4 3 .  

A n d r e w s ,  J . C .  ( 1 9 8 8 ) .  M o t i v a t i o n ,  a b i l i t y  a n d  o p p o r t u n i t y  t o  

p r o c e s s  i n f o r m a t i o n :  c o n c e p t u a l  a n d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m a n i p u l a t i o n  i s s u e s .  A d v a n c e s  i n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 5 ,  

2 1 9 - 2 5  

A n d e r s o n ,  J .  C . ,  a n d  G e r b i n g ,  D .  W.  ( 1 9 8 8 ) .  S t r u c t u r a l  

e q u a t i o n  m o d e l i n g  i n  p r a c t i c e :  A r e v i e w  a n d  

r e c o m m e n d e s  t w o - s t e p  a p p r o a c h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B u l l e t i n ,  

1 0 3 ( 0 0 3 ) ,  0 4 1 1 - 0 4 2 3 .  

A n t i l ,  J .  H .  ( 1 9 8 4 ) .  S o c i a l l y  r e s p o n s i b l e  c o n s u m e r s :  P r o f i l e  

a n d  i m p l i c a t i o n s  f o r  p u b l i c  p o l i c y.  J o u r n a l  o f  

M a c r o m a r k e t i n g ,  4  ( 2 ) ,  1 8 - 3 9 .  

B a b a k u s ,  E . ,  B i e n s t o c k ,  C .  C . ,  a n d  S c o t t e r ,  J .  R .  V. ,  L i n k i n g  

P e r c e i v e d  Q u a l i t y  T r a f f i c  a n d  R e v e n u e  G r o w t h .  D e c i s i o n  

S c i e n c e s ,  3 5 ( 4 ) ,  7 1 3 - 3 7 .  

B l a c k  w e l l ,  M i n i a r d  a n d  E n g e l .  ( 2 0 0 1 )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  

9 t h  e d . ,  H a r c o u r t ,  I n c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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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 o c h ,  P .  H .  &  R i c h i n s ,  M .  L .  ( 1 9 8 3 ) .  A  t h e o r e t i c a l  m o d e l  f o r  

t h e  s t u d y  o f  p r o d u c t  i m p o r t a n c e  p e r c e p t i o n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4 7 ( 1 ) ,  6 9 - 8 1 .  

B o l t o n ,  R .  N . ,  &  D r e w ,  J .  H .（ 1 9 9 1） .  A  m u l t i s t a g e  m o d e l  o f  

c u s t o m e r ’ s  a s s e s s m e n t s  o f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a n d  v a l u e .  

J o u r n a l  o f  C u s t o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 7 ,  3 7 5 - 3 8 4 .  

B o o m s m a  ( 1 9 8 2 ) .  A .  B o o m s m a ,  T h e  r o b u s t n e s s  o f  L I S R E L  

a g a i n s t  s m a l l  s a m p l e  s i z e s  i n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m o d e l s .  

C a c i o p p o ,  J .  T. ,  R .  E .  P e t t y  &  D .  S c h u m a n n  ( 1 9 8 3 ) .  C e n t r a l  

a n d  P e r i p h e r a l  R o u t e s  t o  A d v e r t i s i n g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Te  

M o d e r a t i n g  R o l e  o f  I n v o l v e m e n t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1 0 ,  1 3 5 - 1 4 6 .  

C a d o t t e , R .  N . ,  Wo o d r u f f  a n d  J e n k i n s ,  R .  L . .  ( 1 9 8 7 ) .  

E x p e c t a t i o n s  a n d  N o r m s  i n  M o d e l s  o f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2 4 ( 8 ) ,  

3 0 5 - 3 1 4 .  

C a r d o z o .  ( 1 9 6 5 ) .  A n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S t u d y  o f  C u s t o m e r  E f f o r t ,  

E x p e c t a t i o n  a n d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2 ,  2 4 4 - 2 4 9 .  

C a r u a n a ,  A l b e r t  ( 2 0 0 2 ) .  S e r v i c e  l o y a l t y :  t h e  e f f e c t s  o f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a n d  t h e  m e d i a t i n g  r o l e  o f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E u r o p e a n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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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1 - 8 2 8 .  

C e l s i  a n d  O l s o n  ( 1 9 8 8 ) .  T h e  R o l e  o f  I n v o l v e m e n t  i n  

A t t e n t i o n  a n d  C o m p r e h e n s i o n  P r o c e s s e s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 5  ,  2 1 0 - 2 1 4  

C h a u d h u r i ,  A . ,  &  H o l b r o o k ,  M .  B .  ( 2 0 0 1 ) .  T h e  c h a i n  o f  e f f e c t s  

b r a n d  t r u s t  a n d  b r a n d  a f f e c t  t o  b r a n d  p e r f o p m a n c e :  T h e  

r o l e  o f  b r a n d  l o y a l t y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6 5 ( 2 ) ,  8 1 - 9 3 .  

C h u r c h i l l， G. A .  a n d  C . S u r p r e n a n t  ( 1 9 8 2 ) .  A n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i n t o  t h e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o f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1 9 .  

C u n n i n  C o l e ,  L .  K .  ( 1 9 9 1 )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T h e o r y  o r  

t h e o r e t i c a l  c o n s t r u c t .  N e w g h a m ,  R .  M .  ( 1 9 5 6 ) .  B r a n d  

L o y a l t y - W h a t ,  W h e r e ,  H o w  M u c h ? H a r v a r d  B u s i n e s s  

R e v i e w ,  3 4 ,  1 1 6 - 1 2 8 .  

C z e p i e l ,  J .  A .  ( 1 9 7 4 ) .  P e r s p r c t i v e  o n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N e w  Y o r k :  A m e r i c a n  M a n a g e m e n t  A s s o c i a t i o n .  

D a y ,  G .  S .  ( 1 9 7 0 ) .  B u y i n g  a t t i t u d e  a n d  b r a n d  c h o i c e .  N e w  

Y o r k ,  N Y :  T h e  F r e e  P r e s s .  

D a y ,  R .  L .  ( 1 9 7 7 ) .  E x t e n d i n g  t h e  c o n c e p t  o f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A s s o c i a t i o n  f o r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4 ( 1 ) ,  

1 4 9 - 1 5 4 .  

D i c k ,  A .  S . ,  &  B a s u ,  K .  ( 1 9 9 4 ) .  C u s t o m e r  l o y a l t y :  T o w a r d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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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e g r a t e d  c o n c e p t u a l  f r a m e w o r k .  J o u r n a l  o f  t h e  A c a d e m y  

o f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  2 2 ( 2 ) ,  9 9 - 1 1 3 .  

E n g e l ,  J .  F . ,  B l a c k w e l l ,  R .  D . ,  &  M i n i a r d ,  P .  W .  ( 1 9 9 3 )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  O r l a n d o ,  F L :  T h e  D r y d e n  P r e s s .  

E n g e l ,  J . F. ,  B l a c k w e l l ,  R . D . ,  &  M i n i a r d ,  P. W. ( 1 9 9 5 ) .  

C u s t o m e r  b e h a v i o r .  7 t h  e d . , T h e  D r y d e n  P r e s s ,  F o r t  

Wo r t h .  

F o r n e l l ,  C .  ( 1 9 9 2 ) .  A N a t i o n a l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B a r o m e t e r :  T h e  S w e d i s h  E x p e r i e n c e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5 5 ,  1 - 2 1 .  

F o r n e l l ,  C .  a n d  We r n e r f e l t  ( 1 9 9 2 ) .  A M o d e l  o f  C u s t o m e r  

C o m p l a i n t  M a n a g e m e n t .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  7 ,  2 8 7 - 2 9 8 .  

F r e d e r i c k .  ( 1 9 9 0 ) .  Q u a l i t a t i v e  m e t h o d s .  R e s e a r c h  i n  Te a c h i n g  

A n d  L e a r n i n g ,  2 ,  7 5 - 9 4 .   

F r e d e r i c k ,  F .  R . ,  &  S c h e f t e r ,  P .  ( 2 0 0 0 ) .  E - L o y a l t y .  H a r v a r d  

B u s i n e s s  R e v i e w ,  7 8 ( 4 ) ,  1 0 5 - 1 1 3 .  

G r e e n w a l d ,  A .  G. ,  &  L e a v i t t  C .  ( 1 9 8 4 ) .  A u d i e n c e  

I n v o l v e m e n t  i n  A d v e r t i s i n g  :  F o u r  L e v e l s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1  ,  5 8 1 - 5 9 2  .  

G r i f f i n ,  J .（ 1 9 9 5） .  C o n s u m e r  l o y a l t y :  h o w  t o  e a r n  i t ,  h o w  t o  

k e e p  i t .  N e w  Yo r k :  L e x i n g t o n  B o o k s .  

G r o n h o l d t ,  M a r t e n s e n  a n d  K r i s t e n s e n ,（ 2 0 0 0） .  S e l f - C o n c e p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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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  A C i r i t i c a l  R e v i e w.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H a n d y,  C .  R . ,  a n d  P f a f f ,  M (  1 9 7 7 ) .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w i t h  f o o d  p r o d u c t  a n d  m a r k e t i n g  s e r v i c e ” H e m p e l ,  J .  D . ,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w i t h  t h e  h o m e  b u y i n g  p r o c e s s :  

c o n c e p t u a l i z a t i o n  a n d  m e a s u r e m e n t , ,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I n s t i t u t e .  

H o u s t o n  a n d  R o t h s c h i l d  ( 1 9 7 8 ) .  C o n c e p t u a l  a n d  

M e t h o d o l o g i c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i n  I v o l v e m e n t .  i n  R e s e a r c h  

F o r n t e r s  i n  M a r k e t i n g : D i a l o g u e s  a n d  D i r e c t i o n s ,  e d .  

H o w a r d ,  J . A .  a n d  J . N . S h e t h  ( 1 9 6 9 ) .  T h e  T h e o r y  o f  B u y i n g  

B e h a v i o r .  N . Y.； J o h n  Wi l e y  a n d  S o n .  

H o v l a n d ,  C .  I . ,  H a r v e y ,  O .  J . ,  &  S h e r i f ,  M .  ( 1 9 5 7 ) .  

A s s i m i l a t i o n  a n d  C o n t r a s t  E f f e c t s  i n  R e a c t i o n s  t o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a n d  a t t i t u d e  C h a n g e .  J o u r n a l  o f  A b n o r m a l  

a n d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5 5 ,  2 4 4 - 2 5 4 .  

J a c o b y ,  J . ,  O l s e n ,  J .  C . ,  &  H a d d o c k ,  R .  A .  ( 1 9 7 1 ) .  P r i c e ,  

b r a n d  n a m e ,  a n d  p r o d u c t  c o m p o s i t i o n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a s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s  o f  p e r c e i v e d  q u a l i t y .  J o u r n a l  o f  A p p l i e d  

P s y c h o l o g y ,  5 5 ( 6 ) ,  5 7 0 - 5 7 9 .  

J a c o b y  a n d  D . B .  K y n e r  ( 1 9 7 3） .  B r a n d  L o y a l t y  Ve r s u s  R e p e a t  

P u r c h a s i n g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142

1 0 ( 2 6 )  , 1 - 9 .  

J a c o b y,  J .  a n d  R .  C h e s t n u t  ( 1 9 7 8 ) .  B r a n d  L o y a l t y  

M e a s u r e m e n t  a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  N e w  Yo r k ,  N Y:  J o h n  

Wi l e y  a n d  S o n s .   

J o n e s  a n d  S a s s e r（ 1 9 9 5） , W h y  S a t i s f i e l d  C u s t o m e r s  D e f e c t .  

H a r v a r d  B u s i n e s s  R e v i e w ,  8 8 - 9 9 .   

K o t l e r  P.  ( 1 9 9 1 ) .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A n a l y s i s ,  P l a n n i n g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a n d  C o n t r o l .  7 t h  e d .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E n g l e w o o d  C l i f f s ,  N J .  

K o t l e r ,  P .（ 1 9 9 6）.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a n a l y s i s ,  p l a n n i n g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a n d  c o n t r o l .  N e w  J e r s e y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I n c .  

K o t l e r ,  P .（ 1 9 9 8）.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a n a l y s i s ,  p l a n n i n g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a n d  c o n t r o l（ 9 t h  e d .） .  N e w  J e r s e y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I n c .  

K o t l e r ,  P . ,  L e o n g ,  S .  H . ,  &  T a n ,  E .  T .  ( 1 9 9 9 ) .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A n  A s i a  P e r s p e c t i o n .  N e w  J e r s e y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I n c .  

K o t l e r  P h i l i p  ( 2 0 0 3 ) .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I n c .  

K r u g m a n  ( 1 9 6 5 ) .  T h e  I m p a c t  o f  Te l e v i s i o n  A d v e r t i s i n g :  

L e a r n i n g  Wi t h o u t  I n v o l v e m e n t .  P u b l i c  O p i n i o n  Q u a r t e r l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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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  3 4 9 ,  

K r u g m a n ,  H .  E . .  J O U R N A L :  P u b l i c  o p i n i o n  q u a r t e r l y ,  2 9 ,  

3 4 9  -  3 5 6 .   

L a c z n i a k ,  R u s s e l l  N .  a n d  L e s  C a r l s o n ,  ( 1 9 8 9 )  " A F u r t h e r  

E x a m i n a t i o n  o f  t h e  I n f l u e n c e  o f  A t t i t u d e - To w a r d - t h e - A d  

o n  B r a n d  A t t i t u d e s "  i n  A d v a n c e s  i n  M a r k e t i n g  

L a c z n i a k ,  R .  N . ,  D a r r e l ,  D .  M . ,  &  S a n f o r d ,  G .  ( 1 9 8 9 ) .  

M a n i p u l a t i n g  M e s s a g e  I n v o l v e m e n t  i n  A d v e r t i s i n g  

R e s e a r c h ,  J o u r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  1 8 ( 2 ) ,  2 8 - 3 8 .  

L a u r e n t  G i l l e s  a n d  J e a n - N o e l  K a p f e r e r  ( 1 9 8 6 ) .  C o n s u m e r  

I n v o l v e m e n t  P r o f i l e s： A N e w  P r a c t i c a l  A p p r o a c h  t o  

C o n s u m e r  I n v o l v e m e n t .   J o u r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R e s e a r c h ,  2 5 ,  4 8 - 5 6 .  

L a s t o v i c k a ,  G.  a n d  D .  M .  G a r d n e r  ( 1 9 7 9 ) .  C o m p o n e n t s  o f  

i n v o l v e m e n t .  i n  M a l o n e y,  J .  a n d  S i l v e r m a n ,  

B . ( E d s ) . A t t i t u d e  R e s e a r c h  P l a y s  f o r  H i g h  S t a k e s ,  

A m e r i c a n  M a r k e t i n g  A s s o c i a t i o n  , C h i c a g o , I L , p p : p p . 5 3 - 7 3  

L o v e l o c k ,  C . ,  a n d  Wi r t z ,  J .  ( 2 0 0 4 ) .  S e r v i c e  m a r k e t i n g :  

P e o p l e ,  t e c h n o l o g y ,  s t r a t e g y  ( 5 t h  e d . ) .  U p p e r  S a d d l e  

R i v e r ,  N J :  P e a r s o n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  

L u i c k ,  J o h n  F.  a n d  Wi l l i a m  L e e  Z i e g l e r  ( 1 9 6 8 ) .  S a l e s  

P r o m o t i o n  a n d  M o d e r n  M e r c h a n d i s i n g ,  N e w  Yo r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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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 G r a w - H i l l  C o n m p a n y.  

M a n o ,  H a i m  a n d  R i c h a r d  L .  O l i v e r  1 9 9 3 ,  “ A s s e s s i n g  t h e  

D i m e n s i o n a l i t y  a n d S t r u c t u r e  o f  t h e  C o n s u m p t i o n  

E x p e r i e n c e :  E v a l u a t i o n ,  F e e l i n g  a n d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   

M a r s h  a n d  H a u  ( 1 9 9 9 ) .  I m p l i c a t i o n s  o f  I n c o m p l e t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f o r  O p t i m a l  I n s u r a n c e .  E c o n o m i c ,  7 1 ( 2 8 4 ) ,  

6 6 1 - 6 7 0 .  

M i t c h e l l ,  A n d r e w  A .  ( 1 9 8 1 ) .  D i m e n s i o n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I n v o l v e m e n t ,  I n :  K . B .  

O l i v e r ,  R .  L . ,  &  D e s a r b o ,  W .  S .  ( 1 9 8 8 ) .  R e s p o n e s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i n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j u d g m e n t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 4 ,  4 9 5 - 5 0 7 .  

O l i v e r , R . L . ,  B e a r d e n ,  W . O .  ( 1 9 8 3 ) ,  " T h e  r o l e  o f  i n v o l v e m e n t  

i n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p r o c e s s e s " ,  i n  B a g o z z i ,  R . P . ,  T y b o u t ,  

A . M .  ( E d s ) , A d v a n c e s  i n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A s s o c i a t i o n  

f o r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A n n  A r b o r ,  M I ,  1 0 ,  2 5 0 - 5 .   

O l i v e r ,  R .  L . ,  R u s t ,  R .  T . ,  &  V a r k i ,  S .  ( 1 9 9 7 ) .  C u s t o m e r  

d e l i g h t :  f o u n d a t i o n s ,  f i n d i n g s ,  a n d  m a n a g e r i a l  i n s i g h t .  

J o u r n a l  o f  R e t a i l i n g ,  7 3 ( 3 ) ,  3 1 1 - 3 3 6 .  

O l i v e r ,  R .  L .  ( 1 9 9 9 ) .  W h e n c e  c o n s u m e r  l o y a l t y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6 3 ( 4 ) ,  3 3 - 4 4 .  

O s t r o m ,  A . ,  &  I a c o b u c c i ,  D .  ( 1 9 9 5 ) .  C o n s u m e r  t r a d e - o f f s  a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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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s e r v i c e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5 9 ( 1 ) ,  

1 7 - 2 8 .  

P e t e r ,  J .  P . ,  &  O l s o n ,  P .  ( 2 0 0 2 )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a n d  

M a r k e t i n g  S t r a t e g y .  B o s t o n :  M c G r a w - H i l l / I r w i n .  

P e p p e r s ,  D . ,  R o g e r s ,  M . ,  &  D o r f ,  B . ( 1 9 9 9 ) .  I s  y o u r  c o m p a n y  

r e a d y  f o r  o n e - t o - o n e  m a r k e t i n g .  H a r v a r d  B u s i n e s s  R e v i e w ,  

7 7 ( 1 ) ,  1 5 1 - 1 6 0 .  

P r u s ,  A . ,  &  B r a n d t ,  D .  R .  ( 1 9 9 5 ) .  U n d e r s t a n d i i n g  Y o u r  

C u s t o m e r s .  N e w  Y o r k :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  I n c .  

R e i c h e l d ,  F r e d e r i c k  F.  ( 1 9 9 6 ) .  T h e  L o y a l t y  E f f e c t： T h e  

H i d d e n  F o r c e  B e h i n d  G r o w t h ,  P r o f i t  a n d  L a s t i n g  Va l u e .  

B o s t o n :  H a r v a r d  B u s i n e s s  S c h o o l  P r e s s .  

R e i c h h e l d ,  F.  a n d  S a s s e r ,  W.  ( 1 9 9 0 ) .  Z e r o  d e f e c t s :  q u a l i t y  

c o m e s  t o  s e r v i c e s .  H a r v a r d  B u s i n e s s  R e v i e w ,  1 0 5 - 1 1 1 .  

R i c h i n s ,  M . L . ,  B l o c h ,  P. H .  ( 1 9 9 1 ) .  P o s t - p u r c h a s e  p r o d u c t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i n c o r p o r a t i n g  t h e  e f f e c t s  o f  i n v o l v e m e n t  

a n d  t i m e .  J o u r n a l  o f  B u s i n e s s  R e s e a r c h ,  2 3 ,  1 4 5 - 5 8 .   

R i c h i n s ,  M . L . ,  B l o c h ,  P. H .  ( 1 9 9 1 ) .  P o s t - p u r c h a s e  p r o d u c t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i n c o r p o r a t i n g  t h e  e f f e c t s  o f  i n v o l v e m e n t  

a n d  t i m e .  J o u r n a l  o f  B u s i n e s s  R e s e a r c h ,  2 3  ,  1 4 5 - 5 8 .   

R o s e n ,  F r e d e r i c k  ( 1 9 9 0 ) .  M a j o r i t i e s  a n d  M i n o r i t i e s :  A 

C l a s s i c a l  U t i l i t a r i a n  Vi e w, "  i n  C h a p m a n  a n d  We r t h e i m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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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d s . ) :  2 4 – 4 3  

R o t h s c h i l d ,  M .  L . ,  a n d  H o u s t o n ,  M .  J .  ( 1 9 8 0 ) .  I n d i v i d u a l  

d i f f e r e n c e s  i n  v o t i n g  b e h a v i o r :  F u r t h e r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s  o f  

i n v o l v e m e n t  

S e l n e s  ( 1 9 9 3 ) .  A n  E x a m i n a t i o n  o f  E f f e c t  o f  P r o d u c t  

P e r f o r m a n c e  o n  B r a n d  R e p u t a t i o n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a n d  

L o y a l t y " , E u r o p e a n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2 7 .  

S h a d o w s  R u n  B l a c k  ( 1 9 8 1 ) .  D e t e c t i v e  S e r g e a n t  Ry d e l l  K i n g  

i s  o n  t h e  c a s e  a f t e r  t h r e e  c o l l e g e  g i r l s  a r e  f o u n d  

b l u d g e o n e d  t o  d e a t h  b y  a  p s y c h o t i c  m u r d e r e r  

S h e r i f ,  M  a n d  C a n t r i l ,  H .  ( 1 9 4 7 ) .  T h e  P s y c h o l o g y  o f  

E g o - I n v o l v e m e n t .  N Y:  J o h n  Wi l e y  a n d  S o n s .   

S h e r i f ,  M . ,  a n d  C a n t r i l ,  H .  ( 1 9 4 7 ) .  T h e  p s y c h o l o g y  o f  e g o  

i n v o l v e m e n t .  N Y:  J o h n .  Wi l e y  a n d  S o n s .  

S h e r i f ,  M . ,  a n d  S h e r i f ,  C .  W.  ( 1 9 5 3 ) .  G r o u p s  i n  h a r m o n y  a n d  

t e n s i o n .  N e w  Yo r k :  H a r p e r  a n d  R o w.  

S i n g h ,  J .  ( 1 9 9 1 )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t h e  S t r u c t u r e  o f  C o n s u m e r s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S e r v i c e  D e l i v e r y .  J o u r n a l  o f  

A c a d e m y  o f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s ,  1 9 ,  2 2 3 - 2 3 4 .  

S i n g h ,  J . ,  &  S i r d e s h m u k h ,  D .  ( 2 0 0 0 ) .  A g e n c y  a n d  t r u s t  

m e c h a n i s m s  i n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a n d  l o y a l t y  

j u d g m e n t s .  J o u r n a l  o f  t h e  A c a d e m y  o f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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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 1 ) ,  1 5 0 - 1 6 7 .  

S o l o m o n ,  M .  R . ,  ( 2 0 0 2 )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 B u y i n g ,  H a v i n g  

a n d  B e i n g .  N J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S p r e n g ,  R .  A .  e t  a l . .  ( 1 9 9 6 ) .  A R e e x a m i n a t i o n  o f  t h e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o f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6 0 ,  1 5 - 3 2 ,  

S w a n ,  J .  E . ,  T r a w i c k ,  I .  F . ,  &  S i l v a ,  D .  W .  ( 1 9 8 5 ) .  H o w  

i n d u s t r i a l  s a l e p e o p l e  g a i n  c u s t o m e r  t r u s t .  I n d u s t r i a l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1 4 ( 3 ) ,  2 0 3 - 2 1 1  

T s e ,  D .  K . ,  &  W i l t o n ,  P .  C .  ( 1 9 8 8 ) .  M o d e l s  o f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f o r m a t i o n :  a n  e x t e n s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2 5 ,  2 0 4 - 2 1 2 .  

W  A n d e r s o n  E u g e n e ,  F  C l a e s ,  R  L e h m a n n  D o n a l d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1 9 9 4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M a r k e t  S h a r e ,  

a P r o f i t a b i l i t y :  F i n d i n g s  f r o m  S w e d e n  

Wa r r i n g t o n ,  T.  B .  a n d  A n a m a r i a ,  N .  J .  ( 2 0 0 0 ) .  B u i l d i n g  T r u s t  

t o  D e v e l o p  C o m p e t i t i v e  A d v a n t a g e  i n  E - B u s i n e s s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  C o m p e t i t i v e n e s s  R e v i e w,  1 0 ( 2 ) .  

W e s t b r o o k ,  R .  A .  ( 1 9 8 0 ) .  I n t r a p e r s o n a l  a f f e c t i v e  i n f l u e n c e s  o n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w i t h  p r o d u c t s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7 ( 1 ) ,  4 9 - 5 5 .  

Wo o d s i d e ,  A .  G.  F.  a n d  R .  T.  D a l y  ( 1 9 8 9  ) .  L i n k i n g  S e r v i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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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u a l i t y ,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a n d  B e h a v i o r a l  I n t e n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C a r e  M a r k i n g ,  5 - 7 .  

Z a i c h k o w s k y  ( 1 9 8 5 ) .  M e a s u r i n g  t h e  i n v o l v e m e n t  c o n s t r u c t .  

T h e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 2 ,  3 4 1  -  3 5 2 .    

Z a i c h k o w s k y  ( 1 9 8 6 ) .  J u d i t h  L .  Z a i c h k o w s k y,  C o n c e p t u a l i z i n g .  

I n v o l v e m e n t .  J o u r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 1 5 ,  6 .  2 7  

Z e i t h a m l  V. A . , a n d  B i t n e r  M . J ( 1 9 9 6 ) .  S e r v i c e s  M a r k e t i n g .  

N e w  Yo r k , N Y: T h e  M c G r a w - H i l l  C o m p a n i e s , I n c . 1 2 3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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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預 試 問 卷  

 

【一】個人資料請您依序勾選 

1.性     別 ： (1)□ 男 性       (2)□ 女 性  

2.年     齡 ： (1)□ 16-24 歲   (2)□ 25-32 歲    

(3)□ 33-40 歲   (4)□ 41-48 歲  

(5)□ 49-56 歲   (6)□ 57（ 含 ）歲 以 上  

3.婚 姻 狀 況 ： (1)□ 未 婚       (2)□ 已 婚  

4.教 育 程 度 ： (1)□ 國 中 以 下   (2)□ 高 中 /職   

(3)□ 大 學 (專 )  (4)□ 研 究 所 （ 含 ） 以 上   

5.職 業 ： (1)□ 農 林 漁 牧  (2)□ 軍 公 教  (3)□ 工  (4)□ 商  

(5)□ 服 務 業 (6)□ 學 生  (7)□ 退休 人 員 (8)□ 其 他  

6.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  

(1)□ 20,000 元 以 下  (2)□ 20,001-40,000 元  

(3)□ 40,001-60,000 元 (4)□ 60,001-80,000 元  

(5)□ 80,001 元  以 上  

各 位 敬 愛 的 球 友 您 好 ：  

這 是 一 份 學 術 性 的 研 究 問 卷 ， 目 的 在 於 了 解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的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 希 望 藉 此 做 為 未 來 提 升 各 品 牌

羽 球 拍 品 質 之 參 考 依 據 。 您 的 寶 貴 意 見 對 本 研 究 非 常 重 要 ， 問

卷 中 所 提 供 的 全 部 資 料 ， 我 們 絕 對 保 密 。 本 問 卷 的 選 答 沒 有 所

謂 的 正 確 答 案，請 按 照 您 實 際 的 經 驗 回 答，感 謝 您 的 鼎 力 配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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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平 均 每 次 從 事 羽 球 運 動 時 間 ：  

(1)□ 60 分 鐘 以 內   (2)□ 61-120 分 鐘   

(3)□ 121-180 分 鐘  (4)□ 180 分鐘 以 上  

8.球 齡 ： (1)□ 2 年 內  (2)□ 3-4 年   (3)□ 5-6 年  

      (4)□ 7-8 年  (5)□ 9-10 年  (6)□ 11 年（ 含 ）以 上  

【二】您目前最主要使用的羽球拍的品牌？(單選) 

1.□  FLEET(富 力 特 )  2.□  FLYPOWER(飛 劦 )   

3.□  MMOA (摩 亞 )    4.□  VICTOR(勝 利 ) 

5.□  YONEX (優 乃 克 )  6.□  其 他  

【三】看法與態度  

請 依 您 對 於 您 目 前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的 看 法 與 態 度 ，在

最 合 適 的 □ 打 勾 。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會 受 到 銷 售 人 員 的 影响 。  □  □ □ □ □

2.我 會 因 為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在特 價 或 促 銷 而 去 購 買 。  □  □ □ □ □

3.我 會 為 了 要 在 比 賽 中 獲 勝，而 去 購 買 功 能 不 同 的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 □ □ □

4.我 購 買 完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後，我 對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資 訊 的 關

注 程 度 就 會 下 降 許 多 。  
□  □ □ □ □

5.任 何 情 況 下，對 於 該 品 牌 羽 球 拍，我 會 持 續 且 深 入 的 關

注 。  
□  □ □ □ □

6.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能 持 續 地 滿 足 我 內 在 需 求 。  □  □ □ □ □

7.對 於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我 擁 有 長 期 興 趣 。  □  □ □ □ □

8.我 經 常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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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對 我 來 說 是 件 複 雜 的 事 。  □  □ □ □ □

10.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時，我 會 受 到 外 在 購 買 情 境 的 影响。 □  □ □ □ □

11.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時 ， 我 會 受 到 內 在 價 值 觀 的影 響 。  □  □ □ □ □

12.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廣 告 資 訊 我 會 特 別 留 意 。 □  □ □ □ □

13.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廣 告 資 訊 我 會 視 而 不 見 。  □  □ □ □ □

14.我 會 主 動 搜 尋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訊 息 。  □  □ □ □ □

15.我 會 因 為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廣 告 而 去 購 買 該 品 牌 羽球 拍 。  □  □ □ □ □

16.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在 我 心 中 有 著 重 要地 位 。  □  □ □ □ □

17.該 品 牌 羽 球 拍 能 展 現 我 的 身 分 地 位 。  □  □ □ □ □

18.我 可 以 分 辨 出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好 壞 。  □  □ □ □ □

19.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帶 給 我 許 多 生 活 上 的 樂 趣 。  □  □ □ □ □

21.每 一 次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選 購 ， 對 我 來 說 是 重 要 的 。  □  □ □ □ □

22.當 我 買 錯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時 ， 會 造 成 我 很 大 的 損 失 。  □  □ □ □ □

23.我 對 於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選 擇 會 受 到 價 格 的 影响 。  □  □ □ □ □

24.我 會 花 很 多 時 間 來 選 購 該 品 牌 羽球 拍 。  □  □ □ □ □

25.在 選 購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前 ， 我 會 考 慮 很 多因 素 。  □  □ □ □ □

26.羽 球 拍 品 牌 的 選 擇 ， 會 影 響 一 個 人 的 自 我 形 象 。  □  □ □ □ □

 

 

 

 

 

 

 

 



 152

【四】滿意度 

請 依 您 對 於 您 目 前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之 滿 意 度 的 看 法，在 最

合 適 的 □ 打 勾 。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整 體 品 質 令 我 滿 意 。  □  □ □ □ □

2.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揮 拍 感 覺 令 我 滿 意 。  □  □ □ □ □

3.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重 量 令 我 滿 意 。  □  □ □ □ □

4.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材 質 令 我 滿 意 。  □  □ □ □ □

5.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結 構 (例 如:中 管 硬 度 )令 我 滿 意  □  □ □ □ □

6.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耐 用 程 度 令 我 滿 意  □  □ □ □ □

7.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整 體 造 型 令 我 滿 意  □  □ □ □ □

8.該 品 牌 羽 球 拍 銷 售 者 的 服 務 態 度 令 我 滿 意  □  □ □ □ □

9.該 品 牌 羽 球 拍 銷 售 者 的 專 業 知 識 令 我 滿 意  □  □ □ □ □

10.該 品 牌 羽 球 拍 銷 售 者 的 售 後 服 務 令 我 滿 意  □  □ □ □ □

11.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符 合 我 的 預 期  □  □ □ □ □

12.我 對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感 到 滿 意 。  □  □ □ □ □

13.選 擇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是 明 智 的 決 定 。  □  □ □ □ □

14.我 很 高 興 買 了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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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忠誠度 

請 依 您 對 於 您 目 前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之 忠 誠 度 的 看 法，在 最

合 適 的 □ 打 勾 。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需 要 購 買 羽 球 拍 時， 我 會 優 先 考 慮 該 品 牌 。  □  □ □ □ □

2.我 會 主 動 向 親 朋 好 友 推 薦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 □ □ □

3.即 使 這 個 品 牌 的 羽 球 拍 價格 上 漲 了 ， 我 仍 會 選 擇 該 品

牌 。  
□  □ □ □ □

4.除 了 羽 球 拍 以 外，我 會 購 買 該 品 牌 所 生 產 的 其 他 產 品 。 □  □ □ □ □

5.我 每 隔 一 段 時 間 就會 再 去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 □ □ □

6.如 果 有 人 請 我 推 薦 ， 我 願意 推 薦 該 品 牌 的 羽 球 拍 。  □  □ □ □ □

7.即 使 其 他 品 牌 羽 球 拍 有 促 銷 活 動，但 我 仍 會 優 先 選 擇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 □ □ □

8.我 很 樂 意 讓 別 人 知 道 ， 我目 前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  □  □ □ □ □

 

本 問 卷 到 此 結 束 ， 煩 請 您 再 檢 視 一 次 ， 看 看 是 否 有 遺 漏 之 處 。  

再 次 謝 謝 您 熱 忱 的 支 持 與 協 助 ， 謝 謝 。  

若 有 任 何 指 教 ， 歡 迎 來 信  盧 仁 茂  orange690914@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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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正 式 問 卷  

 

【一】個人資料請您依序勾選 

1.性     別 ： (1)□ 男 性       (2)□ 女 性  

2.年     齡 ： (1)□ 16-24 歲   (2)□ 25-32 歲    

(3)□ 33-40 歲   (4)□ 41-48 歲  

(5)□ 49-56 歲   (6)□ 57（ 含 ）歲 以 上  

3.婚 姻 狀 況 ： (1)□ 未 婚       (2)□ 已 婚  

4.教 育 程 度 ： (1)□ 國 中 以 下   (2)□ 高 中 /職   

(3)□ 大 學 (專 )  (4)□ 研 究 所 （ 含 ） 以 上   

5.職 業 ： (1)□ 農 林 漁 牧  (2)□ 軍 公 教  (3)□ 工  (4)□ 商  

(5)□ 服 務 業 (6)□ 學 生  (7)□ 退休 人 員 (8)□ 其 他  

6.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  

(1)□ 20,000 元 以 下  (2)□ 20,001-40,000 元  

(3)□ 40,001-60,000 元 (4)□ 60,001-80,000 元  

(5)□ 80,001 元  以 上  

各 位 敬 愛 的 球 友 您 好 ：  

這 是 一 份 學 術 性 的 研 究 問 卷 ， 目 的 在 於 了 解 羽 球 拍 消 費 者

的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 希 望 藉 此 做 為 未 來 提 升 各 品 牌

羽 球 拍 品 質 之 參 考 依 據 。 您 的 寶 貴 意 見 對 本 研 究 非 常 重 要 ， 問

卷 中 所 提 供 的 全 部 資 料 ， 我 們 絕 對 保 密 。 本 問 卷 的 選 答 沒 有 所

謂 的 正 確 答 案，請 按 照 您 實 際 的 經 驗 回 答，感 謝 您 的 鼎 力 配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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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平 均 每 次 從 事 羽 球 運 動 時 間 ：  

(1)□ 60 分 鐘 以 內   (2)□ 61-120 分 鐘   

(3)□ 121-180 分 鐘  (4)□ 180 分鐘 以 上  

8.球 齡 ： (1)□ 2 年 內  (2)□ 3-4 年   (3)□ 5-6 年  

      (4)□ 7-8 年  (5)□ 9-10 年  (6)□ 11 年（ 含 ）以 上  

【二】您目前最主要使用的羽球拍的品牌？(單選) 

1.□  FLEET(富 力 特 )  2.□  FLYPOWER(飛 劦 )   

3.□  MMOA (摩 亞 )    4.□  VICTOR(勝 利 ) 

5.□  YONEX (優 乃 克 )  6.□  其 他  

【三】看法與態度  

請 依 您 對 於 您 目 前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的 看 法 與

態 度 ， 在 最 合 適 的 □ 打 勾 。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購買該品牌羽球拍會受到銷售人員的影响。 □  □  □ □ □

2.我 會 因 為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在 特 價 或 促 銷 而 去 購
買。 

□  □  □ □ □

3.任何情況下，對於該品牌羽球拍，我會持續且
深入的關注。 

□  □  □ □ □

4.購買該品牌羽球拍能持續地滿足我內在需求。 □  □  □ □ □

5.對於購買該品牌羽球拍我擁有長期興趣。 □  □  □ □ □

6.我經常購買該品牌羽球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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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購買該品牌羽球拍對我來說是件複雜的事。 □  □  □ □ □

8.購買該品牌羽球拍時，我會受到外在購買情境
的影响。 

□  □  □ □ □

9.該品牌羽球拍的廣告資訊我會特別留意。 □  □  □ □ □

10.我會主動搜尋該品牌羽球拍的訊息。 □  □  □ □ □

11.該品牌羽球拍能展現我的身分地位。 □  □  □ □ □

12.我可以分辨出該品牌羽球拍的好壞。 □  □  □ □ □

13.該品牌羽球拍帶給我許多生活上的樂趣。 □  □  □ □ □

14.每 一 次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的 選 購 ， 對 我 來 說 是 重
要的。 

□  □  □ □ □

15.當 我 買 錯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時 ， 會 造 成 我 很 大 的
損失。 

□  □  □ □ □

16.我會花很多時間來選購該品牌羽球拍。 □  □  □ □ □

17.在選購該品牌羽球拍前，我會考慮很多因素。 □  □  □ □ □

18.羽 球 拍 品 牌 的 選 擇 ， 會 影 響 一 個 人 的 自 我 形
象。 

□  □  □ □ □

 

 

加油，加油，麻煩您再用心地幫我認真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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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滿意度 

請 依 您 對 於 您 目 前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之 滿 意 度 的 看 法 ，

在 最 合 適 的 □ 打 勾 。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該品牌羽球拍的整體品質令我滿意。 □  □  □ □ □

2.該品牌羽球拍的揮拍感覺令我滿意。 □  □  □ □ □

3.該品牌羽球拍的重量令我滿意。 □  □  □ □ □

4.該品牌羽球拍的材質令我滿意。 □  □  □ □ □

5.該品牌羽球拍的結構(例如:中管硬度)令我滿
意 

□  □  □ □ □

6.該品牌羽球拍的耐用程度令我滿意 □  □  □ □ □

7.該品牌羽球拍銷售者的服務態度令我滿意 □  □  □ □ □

8.該品牌羽球拍銷售者的售後服務令我滿意 □  □  □ □ □

9.該品牌羽球拍符合我的預期 □  □  □ □ □

10.我對該品牌羽球拍感到滿意。 □  □  □ □ □

11.選擇該品牌羽球拍是明智的決定。 □  □  □ □ □

12.我很高興買了該品牌羽球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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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忠誠度 

請 依 您 對 於 您 目 前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之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

在 最 合 適 的 □ 打 勾 。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需 要 購 買 羽 球 拍 時 ， 我 會 優 先 考 慮 該 品 牌 。  □  □  □ □ □

2.我 會 主 動 向 親 朋 好 友 推 薦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  □ □ □

3.即 使 這 個 品 牌 的 羽 球 拍 價 格 上 漲 了 ， 我 仍 會 選 擇

該 品 牌 。  
□  □  □ □ □

4.除 了 羽 球 拍 以 外 ， 我 會 購 買 該 品 牌 所 生 產 的 其 他

產 品 。  
□  □  □ □ □

5.我 每 隔 一 段 時 間 就 會 再 去 購 買 該 品 牌 羽 球 拍 。  □  □  □ □ □

6.如 果 有 人 請 我 推 薦，我 願 意 推 薦 該 品 牌 的 羽 球 拍。 □  □  □ □ □

7.我 很 樂 意 讓 別 人 知 道 ， 我 目 前 最 主 要 使 用 的 羽 球

拍 品 牌 。  □  □  □ □ □

 

 

本 問 卷 到 此 結 束，煩 請 您 再 檢 視 一 次，看 看 是 否 有 遺 漏 之 處 。

再 次 謝 謝 您 熱 忱 的 支 持 與 協 助 ， 謝 謝 。  

若 有 任 何 指 教 ， 歡 迎 來 信  盧 仁 茂  orange690914@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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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名 單  

專 家 名 稱  現 任 職 位  學 、 經 歷  

李 俊 杰  臺 中 技 術 學 院  

體 育 室 主 任  

1、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博 士  

2、 台 灣 運 動 教 育 學 會 理 事  

林 文 郎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教 務 長  

1、 美 國 運 動 學 院 運 動 管 理 學 博 士  

2、 北 京 奧 運 會 運 科 小 組 委 員  

3、中 華 民 國 體 育 運 動 管 理 學 會 理 事

黃 彥 翔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管 理 系  

主 任  

1、 美 國 運 動 學 院 運 動 管 理 學 博 士  

2、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副 教 授  

邱 憲 祥  大 華 技 術 學 院  

副 教 授  

1、 桃 園 縣 羽 球 協 會 總 幹 事  

2、 中 華 民 國 羽 球 協 會 常 務 監 事  

3、 全 國 運 動 會 桃 園 縣 羽 球 隊 教 練  

姜 金 龍  南 亞 技 術 學 院  

講 師  

1、臺 灣 運 動 生 理 暨 體 能 學 會 秘 書 長

2、 中 華 民 國 甲 組 球 員  

黃 偉 誠  桃 園 縣 平 鎮  

國 中 體 育 教 師  

1、 中 華 民 國 甲 組 球 員  

2、 平 鎮 國 中 羽 球 隊 教 練  

 

 


